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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 

Thursday, 19 October 2006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繼續  

The Council continued to me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224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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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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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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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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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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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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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現在繼續審議《2005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  ：第 2 條。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 條，動議暫停執

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以便全委會可以一併考慮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以及第 2 及 36 條。 

 

 

全委會主席：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的

議案，因此，我命令全委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  ：鄭家富議員，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以便全委會

可以一併考慮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以及第 2 及 36 條。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

以便全委會可以一併考慮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以及第 2 及 36 條。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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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  ：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新訂的第 17A 條 禁止售賣煙草產品予身穿校服人士 

 

  新訂的第 17B 條 煙草產品要約出售等時須展示標誌 

 

  新訂的第 17C 條 第 IVA 部所訂罪行。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已作出預告，動議增補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以及就第 2 及 36 條有關禁止售賣煙草產品予身穿校服人士動議他的修

正案。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及張宇人議員亦已分別作出預告，就第 2 條動

議他們各自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鄭家富議員動議二讀新訂

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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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 

 

 主席女士，第 17A 條的目的是禁止任何人售賣煙草產品給身穿校服的

人；第 17B 條則規定售賣煙草產品的人必須設置標誌，表示不得售賣煙草產

品給身穿校服人士；第 36(g)條是必須展示的禁售標誌的式樣；第 17C 條是

免責條款，被控售賣煙草產品給身穿校服的年青人的一方，如果證明他是基

於合理理由相信對方不是身穿校服，可以免責。第 2 條是生效日期，訂在 2007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這項規定。 

 

 主席女士，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目的，是為了減少青少年取得煙草產品的

機會，保護青少年，避免他們養成吸煙習慣。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

的資料，在吸煙者中，有超過一半是由青少年時期開始吸煙的。香港情況類

同，香港統計處的調查結果告訴我們，香港的煙民中，大部分是在青少年期

養成煙癮，60.7%是在 20 歲前養成每周吸煙的習慣。青少年一旦染上煙癮，

便會繼續吸煙 15 至 20 年。因此，要減少吸煙的禍害，防止青少年吸煙的工

作便是關鍵，這已是世界的共識，亦是政府一向以來的控煙政策的重點。 

 

 至於針對青少年購買煙草產品的措施，《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現時

只有第 15A 條規定禁止售賣香煙給 18 歲以下的人士，一經定罪，可被處第 4

級罰款，即最高可被罰款 25,000 元。根據衞生署的資料，由去年 1 月至今

年 7 月，衞生署共收到 47 宗售賣煙草產品給 18 歲以下人士的投訴，但成功

檢控及入罪的只有 9 宗。 

 

 可是，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在今年 7 月至 8 月進行的一項“放蛇”調

查，卻發現非法售賣煙草產品給 18 歲以下年青人的情況非常嚴重。這個團

體組織了一羣 13 至 17 歲的青少年，到 1  249 間零售店嘗試購買香煙，結果

發現 81.1%的店鋪違法賣煙給他們，而有近八成店員甚至沒有問這羣青少年

的年齡便賣煙給他們。報紙檔的情況最嚴重，有九成會賣煙給青少年。除了

政府執法不力外，條例亦有不足之處，才會造成以上結果。很多時候，零售

商都以無權檢查青少年的身份證，以及青少年外貌成熟，看似超過 18 歲為

藉口，賣煙給青少年。 

 

 由於大部分青少年都是在學者，以校服識別青少年，在執行上可能更可

行。因此，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禁止售賣煙草產品給穿着校服的學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表示，校服包括運動服、外套貼上校章等，不容易下

定義，商販亦難以在短時間內識別，所以反對我的修正案。局方同時認為，

未成年人已包含穿校服者，指目前的規管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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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認為局方的論點站不住腳。首先，並不是所有穿校服人士

都是未成年的，店鋪售賣“煙仔”給身穿校服人士未必足以成為起訴他售賣

煙草產品給未成年人士的證據，註明禁止售賣給穿校服人士可令條例更為清

晰。 

 

 至於局方指不容易識別校服，識別一名年青人是否身穿校服，在很多情

況下，相信會比識別他是否 18 歲以下更為容易。況且，我們已在條例中加

入免責條款，如果真是難以識別，店鋪負責人亦無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對於局方指不容易就校服下定義，主席女士，《遊樂場所規例》（香港

法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BA）第 22C 條，其實已有禁止穿着校服人士進入

桌球室的條文，馬會場外投注站亦禁止穿着校服人士進入，這些措施都行之

有效。 

 

 希望各位體會到防止青少年接觸煙草產品、防止青少年養成吸煙習慣的

重要性，以及家長、社會各界在這方面的關注，支持我的修正案。民主黨就

着這項修正案，曾經進行一項語音調查，得出的結果是 79.4%的被訪者表示

支持，而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在 2004 年，就着立法禁止售賣“煙仔”給

穿着校服人士進行的問卷，亦得到 157 位區議員、310 所中小學、10 個家長

組織，以及 29 位立法會同事的支持，這 29 位同事包括很多工商界、自由黨

或其他獨立的議員。 

 

 昨天，田北俊議員說他也簽了約章。雖然他現在不在會議廳，但我也不

得不回應數句。既然大家過去已經為支持禁止向穿着校服人士賣煙而簽訂約

章，我認為這並非貿貿然簽下的。大家簽了，便會有期盼，這些團體自會期

盼立法會到了這最重要的一刻，會以法律的依據引證，甚至是白紙黑字的成

為日後的法例條文，禁止向穿着校服人士賣煙。這樣，我希望田議員和其他

自由黨的同事也能就這個問題想一想。他們指校服的定義難以瞭解，而何謂

校服，我剛才已經引證了，香港現有法例亦已經有所依據。 

 

 有人可能會說，進入桌球室或電子遊戲機中心的人在打桌球和打電子遊

戲機時，可能會被負責人看穿，發現他們穿的原來是校服，然後便請他們離

開。可是，如果是賣煙的，大家便會憂慮，對方要是只放下二三十元買包煙，

賣煙的又怎知道他是否身穿校服呢？就如李卓人今天穿的那身衣服，看起來

也跟校服差不多。如果真有這個情況，我作為負責人並不知道對方是否身穿

校服，我只要引用現時修正案已有的條文，即如果被控人證明在被指稱犯此

項罪行時，他是基於合理理由相信該人並非身穿校服。這個合理理由當然包

括看見李卓人滿頭白髮，怎樣看也超過 18 歲，即使他真的身穿校服，也可

能是他喜歡穿校服而已，因有些人有特殊嗜好，即使年紀大也喜歡穿校服上

街的。這可以作為一個合理辯解，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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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大家不支持禁止賣煙給身穿校服人士這項條文的原因，是因

為難以引證對方是否身穿校服，以及害怕報販或零售店負責人惹上無妄之

災，無端被檢控，我希望大家無須擔心，因為其實在現有法例下，桌球室或

電子遊戲機中心的負責人也同樣可以以這個理由質疑立法會當時為何訂立

這些法例。 

 

 我知道大部分自由黨同事過去也簽了約章，有部分民建聯同事，如陳婉

嫻、陳鑑林、劉江華、黃容根、張學明、馬力亦簽了禁止向身穿校服人士賣

煙的約章。我希望告訴這些同事，他們當天都簽了約章，今天是最關鍵的時

刻。田北俊議員昨天說他當時簽約章，以為只有中小學生才穿校服，不知道

這麼大年紀的人 ─ 他真的是說三四十歲、四五十歲的人 ― 也可能會

穿校服，我覺得這個藉口很難說服人，對不對？ 

 

 在校服定義的問題上，即使大學生穿着校服 ─ 我知道有些大學生也

會穿着黑西裝或有顏色的西裝 ― 如果他真的穿上校服，只要條例訂明，

便要遵守。就一如進入桌球室或電子遊戲機中心般，如果他穿着校服的話，

對不起，請他先脫去校服，因為條例的精神就是要發出一個信息：穿校服的

人不得進入桌球室或遊戲機中心。 

 

 這個社會有責任保護穿校服的人，處理良好的行為，所以這項條例的精

神是：如果是穿校服的話，請不要買煙；因為穿着校服買煙，會讓人覺得原

來學生也可以隨便買煙，養成吸煙的習慣。因此，如果條例獲得通過，日後

即使是李卓人穿着校服買煙，我也希望能禁止他這些身穿校服的人買煙，要

買煙的話，便請脫去校服，這便是我們這項條例背後的精神。 

 

 有些同事表示在執法上十分困難，要是這樣的話，他們在簽約章時，為

何不向團體表示：“執法很困難，我不能簽。”我不知其他二三十位同事當

時是否因為這樣問了，亦因為知道執法困難而沒有簽。但是，最低限度，我

希望可以說服簽了約章的那些同事。“執法困難”這數個字，往往成為我們

不立例的理據或藉口。香港有千多條法例，有很多其實真的不容易執行。那

麼我們為何仍要訂立呢？我經常舉的例子，便是交通規則，當中有關行人橫

過馬路的條文，如果要執法，便可能要在每個交通燈位派駐警察，察看有沒

有人在紅燈時橫過馬路。這項條例其實是很難執行的，但為何仍然要有這項

規則、法則呢？就是要告訴市民，這樣衝過馬路是很危險的，寫出來便是希

望大家遵守，如果真的有人被發現衝燈，便要被罰。 

 

 同樣，我希望這項修正案也能告訴穿校服的人、穿校服的學生、穿校服

的年青人：你們是不應吸煙，你們是不應買到香煙的。寫出來就是要傳達一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235

個清晰的信息，那便是學生不應吸煙，零售店、報販不應賣煙給這些人。可

是，社會現時存在的問題是執法困難，由於無法 check 對方的身份證，所以

他們很容易便買得香煙。大家也看到，很多新聞報章也拍攝到學生穿着校服

買煙和吸煙的照片，我們是否想看到我們的下一代會如此成長呢？根據世衞

的調查和研究顯示，當年青人自 12、13 歲染上煙癮，再吸煙 15 至 20 年之

後，他們便會成為我們日後醫療開支的大包袱，主席女士，這些大包袱勢將

會為社會帶來沉重的醫療開支負擔。 

 

 今天，在立法會，對於這項修正案，我真的懇請大家再三思。我也希望

在此跟大家辯論，如果認為界定校服定義有困難，執法有困難，可能令零售

商承擔一些不該承受的法律責任，令他們有太大壓力等，我也希望我的修正

案可以一一化解這些疑慮，為年青新一代帶來一個健康和禁煙的文化。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動議的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及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鄭家富議員的

相關修正案及他們本身的修正案發言，但在現階段他們不可動議修正案，除

非鄭家富議員的議案被否決。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昨天我提到法案委員會曾定下目標，希望在上一個

立法年度完成審議工作，並計劃在 7 月恢復二讀及三讀的程序，通過有關的

法例。但是，月前因審議工作尚未完成，所以決定把有關立法程序押後，直

至今天才恢復二讀及三讀。我認為此舉將令深受有關法例影響的飲食及卡拉

OK 業界，以及其他很多生意經營者或從業員，不能獲得足夠時間作準備。 

 

 其實，按照條例草案的最新建議，飲食及卡拉 OK 業界將於 2007 年 1 月

1 日實施全面禁煙。如按照原定計劃於 7 月通過有關條例，為配合其生效日

期，有關行業將有近半年時間瞭解有關條例，並作出執行該條例的安排。可

是，該條例在今天才恢復二讀及三讀，有關行業僅餘 60 至 70 天的工作時間

作準備，這肯定會為有關行業的員工和僱主帶來一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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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藍紙條例草案發表後，政府原本建議在刊憲後 90 天起生效。當時，

業界一致認為 90 天的適應期實在太短，根本沒有充分時間讓業界瞭解有關

條例、培訓員工及做好配套措施，以配合政府的立法。所以，他們強烈要求

當局給予較長的適應期，而我亦代表業界向當局爭取有關的要求。我曾於去

年年底與局長磋商，反映業界的意見，並建議局長把適應期延長最少半年時

間，以方便業界。當時我和局長均預計有關條例會在 7 月獲得通過，如果把

生效日期定於 2007 年 1 月 1 日，一方面可以回應業界有關把適應期延長最

少半年的訴求，另一方面亦可給予業界一個明確的日期。此外，我亦分別陪

同局長及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參觀不同行業的處所，以瞭解其經營模式、場

所的實際情況、顧客的要求及顧客的特性等。其後，局長經考慮後同意並接

納我的建議，把適應期延長，並分別在兩大行業實施。食肆及卡拉 OK 在條

例通過後約有半年時間作出適應，而顧客以煙民為主的行業如酒吧、夜總會

等，則有 3 年的適應期。我很多謝局長當時接受我的意見。他唯一一次來立

法會開會，便是商議有關 2007 年 1 月 1 日的實施期。局長到來參與商議工

作的時間，是今年年初的 1 月，其實已給予業界足足 1 年時間作出適應。我

很多謝局長能在這方面互相配合。 

 

 可是，審議工作一直處於拖拖拉拉的狀況，有很多不清晰的條文須予研

究，以致未能在上一個立法年度恢復二讀，而要延至今天才進行。我認為既

然政府已給予業界合理的期望，把適應期由原來的 90 天延長至 90 天至 3 年

不等，政府應對他們公道一點，把有關法例的生效日期相應押後，最低限度

回到藍紙條例草案原本建議的約 90 天時間。 

 

 其實，我在此亦已說過，有些例子顯示其他國家在禁煙條例通過後，才

押後生效日期。我們先後前往 3 個國家，其中兩個是挪威及愛爾蘭。我不太

記得挪威是否決定在 2005 年的 1 月 1 日生效，但最終押後至 6 月 1 日才生

效，即先行通過法例，但其後把生效日期推遲。愛爾蘭的生效日期亦由當年，

即 2005 年 1 月 1 日押後至 3 月 21 日。所以，我們從外國的情況可以看到，

即使已立法並決定了生效日期，也會延遲實施。 

 

 因此，我希望如果稍後我可以提出修正案的話，我的要求並不多，只是

要求給予業界 90 天的適應期。我近來收到很多業界的意見，指由於香煙的

問題已有一段時間沒有進行討論，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關法例會否實施；如果

實施的話，應該怎樣做，我根本無法向他們解釋清楚。所以，如果稍後我有

機會提出修正案的話，請各位同事支持。 

 

 主席女士，我還想談談校服的問題。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今天所穿的

是校服呢？我想湯家驊議員當然會知道。我剛才問黃宜弘議員，他並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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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雖然他的兒子曾在這所學校就讀，我現時所穿的便是該校的校服。當然，

很多人會感到奇怪，我是經常穿校服的嗎？我不時會穿校服，因為我母校的

舊生會將會在本月 28 日舉行 40 周年的同學聚會，屆時我們也會穿上校服。 

 

 鄭家富議員剛才說，不管是張宇人（即是我本人）或李卓人議員，如果

是穿校服的話，也應該把校服脫下才買煙。我現在不是要說這件事，我想說

一說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他在修正案的第 17C 條經常提及合理辯解、合理

辯護，其實大家可能並不明白的，我也不敢說自己懂得很多，只是我看見很

多食肆僱主，當他們因被員工控告而要到勞資審裁處，便可能有一兩個星期

食不下嚥及無法入睡，這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所以，如果控煙辦向商販發出

傳票，要求他們出席答辯，要控告他們 ─ 張宇人頭髮斑白，在炎夏時連

衣服也可以脫掉，而穿着的這一套服裝是我們的校服，即一件白恤衫、一條

校呔及一條灰色的褲子 ─ 他們當然可以此作辯護來進行合理的辯論。當

然，民主黨的黨員根本不用害怕合理辯論，因為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律師、大

律師，未來黨魁可以當他們的律師，前黨魁亦可以當他們的大律師，要怎樣

辯駁也可以，他們自有辯護的理由。但是，如果販商要聘請律師或大律師替

他們辯護，便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主席女士，看回校服這個問題，我真的要說，其實我十分尊重鄭

家富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我們坐在這裏也好，填妥這份問卷也好 ─ 我

相信我是沒有填問卷的那一位，因為鄭家富議員沒有提及我的名字，沒有說

我填了那份問卷。姑勿論填了或是沒有填，我相信在這個議會內的議員，包

括自由黨的同事，皆絕對不願意看到任何人賣煙給未滿 18 歲的人，不管他

們是否身穿校服。我們覺得這樣做是必須嚴懲的，但亦不覺得我們應該鼓勵

青少年買煙，更不應鼓勵青少年吸煙。 

 

 在這種情況下，我真的想說，我不支持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並不等於我

支持青少年買煙或吸煙，我們真的絕不鼓勵這種情況，尤其是我們也有子

女，雖然他們皆已過了青少年階段，現在已是成年人，但我十分明白父母教

導子女的過程，這方面我也是感同身受的。自己吸煙是自己的選擇，但無論

如何也希望小朋友不要吸煙，亦會這樣教導他們。不過，我始終覺得不應利

用立法來捉拿那些賣煙給穿着校服的人的販商。政府的做法，應該是在賣煙

給未成年者的情況中，我們既然已有法例，並已訂定罪行，那便不要再勞煩

販商，要他們作合理辯護。在我來說，尤其是報攤的僱員，他們只是打工而

已，將一包香煙賣給這樣打扮的張宇人，試問他們怎會知道他穿着的是校服

呢？對的，他們可以辯護說不知道，尤其是在中環的環境裏，試問他們怎會

知道呢？在旺角可能會看到穿着我這套校服的人，會有千多二千個小朋友穿

着校服到處走來走去，這樣一看便知道是校服。主席女士，我不知道湯家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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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是否知道我這套是校服，因為他已經多次望向我，如果他看見自己的兒

子上學，便會知道這套校服跟他的兒子所穿的校服是一樣，完全沒有分別的。 

 

 因此，關於整項修正案，鄭家富議員，我只可以說聲對不起，我尊重他

的提議，但我不能接受。這樣做對販商很不公道，儘管他們可以作合理辯護。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條例草案第 2 條為生效日期條文，經過

與法案委員會討論後，我建議修正多項條文的生效日期。我建議在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的條文已列明在第(2)(a)至 (h)款，當中包括經修訂的附表 2 指定

的新增禁煙區、管理人展示禁煙標誌責任的廢除、對煙草廣告和售賣煙草產

品的進一步限制，煙草價格牌必須展示的指定健康忠告，以及有關 6 類列明

場所暫緩禁煙及必須展示訂明標誌的規定。 

 

  按照政府的修正案第 2 條第(3)款，現時給予僱用不多於兩名僱員的煙

草產品零售商可以展示煙草廣告的豁免規定，將於 2007 年 11 月 1 日取消，

而給予持牌小販攤檔的同類豁免則於 2009 年 11 月 1 日取消。 

 

  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其餘的條文，例如督察的任命，將於條例刊憲

當天起生效。 

 

  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政府這項修正案。 

 

  我現在想就鄭家富議員及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作出政府的回應。就鄭家

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禁止向穿着校服人士售賣煙草產品，政府當局認同不

應售賣煙草產品予青少年。現時的法例已明文禁止向 18 歲以下人士售賣煙

草產品。一般而言，18 歲以下人士已廣泛涵蓋中、小學生。法例也不禁止零

售商販向有關人士索取身份證來證明。這個是相對便利和客觀的取證。 

 

  我希望議員明白，煙草買賣過程最快可能在十數秒之內完成。在這麼短

的時間內，要求零售商販，特別是一些上年紀的報販，即時分辨買煙者是否

穿着校服，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再者，在現時的環境，為校服下定義是非常

困難的。一條簡單的灰褲，再加上一件外套，又可否視之為校服？有些校服

只有一個校徽。此外，運動服又是否校服？課外活動的服飾，例如銀樂隊或

童軍的制服又是否算作校服？凡此種種，如果在法律加上這個要求，會令零

售商販添加極大壓力，令他們無所適從，執法上也有一定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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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委員提出桌球室也有類似法定要求，禁止穿校服者進場。我想指出，

兩者在客觀環境上是截然不同的。穿着校服的人在桌球室內逗留的時間較

長，可讓場地負責人有充足時間來識別與查證。 

 

  我重申，現行法例已有足夠的條文禁止售賣煙草產品予青少年，罰則亦

有足夠的阻嚇作用。我呼籲各位委員無須增加一條徒添小販壓力的條文，請

各位反對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此外，張宇人議員要求把 2007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日子，改為修訂條例

刊憲 90 天後生效。假設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並在 10 月 27 日刊憲，張議員提

議的生效日期即 2007 年 1 月 25 日。 

 

  我們不同意這個改動，主要理由有兩個：第一，2007 年 1 月 1 日及

2009 年 7 月 1 日這兩個階段性的日子，我們早在今年年初已向法案委員會提

出，傳媒已作廣泛報道，社會各界和業界亦已對這早有心理準備。第二，在

過去一段日子，社會上已有很多人表示期望禁煙的實行不宜一拖再拖，因

此，我們認為維持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實施室內禁煙和公共地方禁煙，能夠

回應大部分市民的要求。 

 

  我再次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以及第 2

及 36 條原本的條文及就原本條文提出的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對於鄭家富議員提出新訂的第 17 條，加入“禁止售

賣煙草產品予身穿校服人士”及相關條文，本人是反對的。 

 

 現行的《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 15A(1)條，已規定“任何人不得將

任何香煙、香煙煙草、雪茄或煙斗煙草售予 18 歲以下人士”，本人認為有

關條例已經足夠，而且今次所討論的條例草案亦禁止就煙草產品作任何推

廣，所以新建議是多此一舉的。 

 

 其次，新建議要求在法例中訂明，禁止售賣煙草產品予身穿校服人士，

違例者須承受第 5 級罪行。這無疑是將執法、教育學生的責任拋給零售商，

而零售商，尤其報販，就怎樣執行不賣煙予 18 歲以下人士一項，現時已經

要“孭起”很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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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知道有反吸煙團體最近派出未成年的義工，向零售商鋪“放蛇”買

煙，結果發現超過八成商店照樣賣煙給他們。這些團體均來向本人游說，希

望本人支持鄭家富議員的建議。 

 

 本人不支持新加入的條款，並不是本人不支持防止青少年吸煙的工作，

其實本人更希望禁煙團體多做這些工作，引導青少年不要吸煙。只是本人對

這類“放蛇”行動不表贊同，因為這無疑是將防止青少年吸煙的重任拋給零

售商。 

 

 防止青少年吸煙，應由教育和關懷出發，讓青少年明白吸煙的害處，令

他們無須借吸煙來解悶，或藉此證明自己已經成熟。我們不應由零售商入

手，用重刑罰來嚇零售商，使他們不敢賣煙予懷疑未成年人士。這樣做是完

全本末倒置和不負責任的。你猜這些青少年在公開和合法的零售店或報攤買

不到煙，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買到？大家也知道一定有，他們甚至會買私

煙，因為價錢平，又沒有人查問他們是否滿 18 歲。 

 

 其次是，現在很多校服根本好像便服，如果將禁止賣煙予穿着校服者的

規定加入條例，這教那些只有一兩個員工的零售店、報攤怎樣經營呢？又或

賣煙予穿着校服但超過 18 歲的人，是否違法呢？ 

 

 主席女士，今天也有很多反吸煙團體在席旁聽，本人很衷心地向他們表

示，所有立法會議員其實也支持防止青少年吸煙的工作，但我們應由治本的

角度出發，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與其通過“放蛇”來“裝”零售店或

報販的“彈弓”，不如協助海關，“放蛇”打擊私煙售賣的活動。我亦希望

政府今後繼續投放更多資源，協助這些反煙組織推廣禁煙，將青少年煙民的

數目大大減低。 

 

 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其實，很清楚，第一，正如剛才鄭議員說過，禁止穿着校服的人進入桌

球室和投注站的規定已在實施中，如果這些地方已實行這規定時，而按過往

經驗看來，實施也沒有困難的話，我不明白為何會有另一套新標準，認為現

在不可以這樣做的。 

 

 其次，在禁止吸煙這場仗方面，大家其實已清楚知道，所有煙商現行的

主要推銷目標是青少年。我昨天收到一本由美國癌症協會寄給我的書，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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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示了最新吸煙的圖譜，那本圖譜的封面刊登了兩名青少年穿着校服吸煙

的圖片，書內的文章亦清楚說明我們將來最大挑戰是煙商以青少年作為推銷

的目標。根據政府調查顯示，在 1982 年，有 41.7%有 20 歲以下的市民吸煙，

這比例到了 2003 年已升至 61.5%，而美國地區法院最近打擊煙商，禁止誤導

性的牌子使用例如“mild”，“ light”等字眼。法院亦已說明，美國政府多

年來的主要工作是防止青少年吸煙，我相信政府和局長完全清楚這一點的。 

 

 此外，我們且看看執行方面。當然，剛才有多位同事，例如方剛議員均

提到不少商販表示會遇到很大困難，我們對此是明白的。我相信每位公眾人

士包括商販皆有責任守法和維護香港法治精神。我們亦不希望把所有責任放

在商販身上。大家可以問一問商販究竟是查看身份證困難，還是辨認有否穿

着校服困難呢？如果我是售賣香煙的商販，很簡單，看到穿着校服到來買香

煙的人，我便有理由相信他是學生，於是便不售煙給他，我根本沒有需要這

麼麻煩要求他出示身份證給我看，間中甚至可能會出現爭拗也說不定。因

此，只要他穿着校服，便清楚說明他是學生，在某大程度上他更可能是未滿

21 歲的青少年。這規定其實是幫助商販、政府和整個社會對付青少年吸煙的

問題的。 

 

 我們口口聲聲說禁煙，口口聲聲同意我們的目標是不希望看到有更多人

吸煙，但大家知道，現在我們所進行的和討論的，均是口是心非。我們個人

表現得口是心非，並不足為奇，可是，如果政府也是口是心非的話，我便感

到有點難過。因為如果這項規定能夠在其他地方落實執行 ─ 我看不到馬

會在執行上有困難，我亦看不到很多執法單位，例如警察或桌球室職員會難

於辨認穿校服的人的。當然，凡事皆有極端，舉例來說，有些衣服看來與校

服是十分相似的，張議員穿着的那件貌似校服，我現在所穿的也像校服，因

為與某所學校的校服很相似。例如英國某學校的校服是直條西裝，我也見過

英國有些寄宿學校的學生是穿着燕尾服的，可能將來也可規定不賣煙給穿着

black swallowtail 的人，但我們都有 common sense（普通常識），知道如何

分辨的。如果一名像張議員般頭髮斑白的長者去買煙，莫非還會錯認他是青

少年嗎？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所以，我們覺得如果說無法執行這法例，其實

是推搪。 

 

 有說業界認為沒理由懲罰他們。實際上，我們從來不介意商販售賣香煙

給合適的人，即 21 歲以上，不是學生的人，我覺得這是商販應該做和可以

賺取的錢。如果大家看回一個團體“放蛇”來進行的調查顯示，出售香煙的

地方，尤其報攤和小商販，有 81.1%沒有執行這法例，這是感到十分令人擔

心的。我們亦可以說，如果禁止青少年買香煙，他們大可以走去買私煙，或

找一個貌似滿 21 歲的人代買香煙，不過，大家要知道，很多時候，吸煙的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242

小朋友 ― 我指的是十多歲的青少年，其實是一時貪玩才吸煙的，他們未

必像我們般會策劃找人代買香煙，他們可能只是放學後貪玩試試可否買到香

煙，如果買到便試吸食一下，後來發覺可以成功了，原來樓下檔主或便利店

願意售煙給他們了，他們便繼續這樣做。如果我們在那階段已能夠防止他們

這樣做，讓他們知道穿着校服不可以買香煙的，其實便是走出了十分重要的

一步，可令吸煙的習慣不會在青少年之間擴散。 

 

 這本書中所描述的情景，也是我曾親眼在很多學校區所目睹的，那些學

生肆無忌憚地買煙、燃煙、吸煙，使我看了之後感到很痛心，成年人看見，

也應會感到很痛心的。我們反問自己，現時這項修正案其實是可以在不大困

難的情況下便可做到防止青少年吸煙，我們為何要放棄呢？我們做了這麼

多，昨天，我們在辯論中提到，有很多禁煙方法也是要花很多氣力來推行的，

例如在公園、交通站、海灘劃出吸煙區等，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我們也

有一個很清楚的目的。我們首先不希望吸二手煙，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希

望青少年嘗試或習慣吸煙，但我肯定這會成為將來絕大多數的趨勢，現在已

經有 61%，就外國經驗來看，我相信不用等多久便會升至八成，即有八成以

上的青少年在 20 歲以下便嘗試第一次吸煙，其後還一直吸煙的。如果我們

沒有清楚而有效的方法遏止這情況，我們其實是等於把青少年這些羊送入虎

口，那隻老虎當然是煙商了。 

 

 其實，談到執法問題，我相信局長會遇到很多困難，我也明白財政上會

有困難，我們看回控煙辦在過往 1 年的經費只有 170 萬元，吸煙與健康委員

會則是 110 萬元，兩個機構合共的經費不足 300 萬元，但我們要對付的煙商

則推出數以十億元計的宣傳攻勢，硬銷、軟銷，無所不為，我們可以怎樣做

呢？ 

 

 這個“放蛇”行動原本不應由一個反吸煙團體進行的，社會上亦可能有

爭議，有人認為這樣做會令那些義工暴露於香煙之下，不過，我不再討論這

事了，這些工作本應是由政府進行的，執法防止任何人出售香煙給 21 歲的

青少年，其實是應該由政府負責監管，但政府沒有這樣做，也監管不力，現

在應修訂法例，改善這情況，可是政府仍然不如此做。我們作為負責任的成

年人，在這方面有足夠知識來分辨出吸煙的禍害，如果我們選擇不進行足夠

的立法和採取步驟來協助打擊引導青少年吸煙的活動，是說不過去的。我明

白亦估計到在稍後表決中，鄭家富議員這項修正案大多數不獲通過，我相信

這固然會令我們感到相當遺憾和失望，而政府放棄了這個機會，放棄了防止

青少年吸煙的這重要的一步，我認為更令人失望。 

 

 其次，我想回應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把生效日期改為 90 天之後，我

認為這是沒有需要，其中有兩個原因。大家其實也知道局長在唯一出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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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的那一次，曾鄭重聲明無論討論至何程度，無論將來討論至何

時，生效日期仍是 2007 年 1 月 1 日，這是大家皆知道的。較早前，我們得

知飲食業界認為延至 2007 年 1 月 1 日才生效是太遲了，所以他們已自行進

行了一些先導行動，一些自願參與的食肆和酒吧等已嘗試演習實施禁煙，又

或預先宣傳他們的餐廳和食肆定為禁煙場所，令他們的顧客明白這項禁煙條

例即將執行。既然整個社會，包括業界均已明白這事是必須推行和沒有理由

推遲的，我看不出有任何需要把這項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押後。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一向沒有參與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所以我亦不想在

這件事上從政策範圍的角度加以討論。不過，由於張宇人議員的發言牽涉到

立法的基本和執法的基本，所以，我想發言作出澄清。 

 

 張宇人議員之所以反對鄭家富議員的建議，是基於：一、校服的款式五

花八門，有些校服與普通服裝相近，沒有可能知道那是校服；二、在五花八

門的校服之中，大家也不會知道校服有多少種，基於這個緣故，他認為不可

以校服為根據。不過，他卻認為有合理辯解也不行，由於沒有人知道是校服。

我認為如果有合理辯解的話，沒有人知道是校服便是一個合理辯解。不過，

張宇人議員卻認為合理辯解不行，因為沒有實際功用。他說，民主黨中有很

多律師 ─ 我不知道民主黨中有多少煙販 ─ 民主黨中有很多律師，萬

一有人被捕，他們也可以提出合理辯解，但普通商販就沒有律師，特別是上

了年紀的，他便不能辯護。 

 

 主席，我們的法例中，很多時候有些罪行是有合理辯解的，如果依照張

宇人議員的道理，我們便永遠都不可以有這樣的法例。以後如果政府提出一

些法案，而當中有些罪行是容許合理辯解的話，我們便可以告訴政府撤回，

因為合理辯解是行不通的。但是，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完全並非如此。第一、

不是民主黨才有律師，法庭也有律師，在法庭上，你可以看到當值律師的名

牌，這是行之已久的。如果是這類罪行，毫無疑問是會在裁判法院審理，旁

邊就有當值律師提供服務，一定會有免費的律師提供幫助，如果你真的很

窮困 ─ 但其實也無須很窮困，根本上，當值律師不會...... 

 

 

全委會主席：張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張宇人議員：主席，是規程問題。我覺得吳靄儀議員曲解了我剛才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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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張宇人議員，你不能這樣做。如果是提出規程問題，你只可以

站起來要求吳靄儀議員澄清她剛才的那句說話或發言，但如果你認為有議員

曲解了你的發言，你想加以澄清，便要待該議員發言完畢後才可要求澄清。

我稍後會給你機會的。 

 

 

張宇人議員：好的。 

 

 

全委會主席：吳靄儀議員，請你繼續。 

 

 

吳靄儀議員：多謝主席。所以，主席，如果有合理辯解的話 ─ 如果被告

人需要律師幫忙，根據我們現時的司法制度，是容許有律師提供服務，而且

是相當主動的，無須由當事人自行找律師，也會獲得法律服務的。 

 

 主席，我要特別指出一點，雖然我與律政司常有爭執或持不同的意見，

而我經常覺得檢控政策或撿控政策的實施也有一些不完善之處，但有一件事

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如果控方也知道是有合理辯解的話，他是不會提出檢

控的。因為如果被告人提出這一點 ─ 我今天故意沒有回頭看張宇人議

員 ─ 如果那件校服讓任何人看到，甚至拘捕他的人看到，皆認為很有理

由會弄錯的話，那麼，我們的檢控制度是否惡劣至此，毫不理會這些因素也

要控告他的呢？我不相信。不過，主席，萬一當局作出了檢控，被告人是可

以得到合理的法律援助。 

 

 主席，我還想指出，對於張宇人議員提到民主黨反對，是因為民主黨有

律師的這種說法，我認為真的很有問題。因為這種說法，其實就是說他們是

出於私心，因為這對他們沒有影響，所以他們便可以提出來，絃外之音就是

說，如果對你有問題，你自己不可以辯護的話，你便不會提出來。我希望大

家不要如此想，因為我們這裏是一個立法機關，我們的目光是要為一般人設

想，對於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們要從合理性、合乎政策和香港的利益的角

度來看。 

 

 主席，最後，我想說說局長提及校服的定義。很多同事都說過，其他地

方，例如桌球室等，都對校服作出了定義，亦不見得政府遇過甚麼困難。局

長居然說是有不同的，因為在桌球室內會停留一段時間，而買煙只是數秒鐘

的事。那當然了，如果賣煙的人毫不過問，有人來買煙便把煙賣給了他，那

當然是數秒鐘的事。但是，當他知道有這樣的法例，他有責任弄清楚來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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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一個穿校服的人，他當然是在賣煙之前多看幾眼。為甚麼我們要有這些法

例呢？其實政府本身也提出過很多這樣的法例，這些法例的作用，就是令商

販和有責任執行的人多看幾眼，原因就在於此。為甚麼人們可以在桌球室中

逗留一段時間呢？就是因為你認為他是沒有問題，或你最初沒有留意，你才

會讓他們進來，其實問題就是一樣的。所以，主席，我覺得今天不管大家對

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贊成與否，而原因不管是基於政策理由、其他理由或要

平衡利益，這是另一回事；但這些理論觸及法律和司法公正的基本，所以我

覺得有更正的必要。多謝。 

 

 

主席：張宇人議員，你想澄清你被曲解了的演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重申一遍，我也不想說得太長。當然，我知道除了民

主黨外，公民黨也有很多律師。其實，我只是舉例，一個很簡單的合理辯護，

對於一些人來說，合理辯護是很輕而易舉的事，但對於小販而言，當他們被

控煙辦發告票檢控，以至到法庭提出合理辯護，他們會表示真的不知道買煙

者穿校服，或以自己年老，不知道為何會被檢控。 

 

對於這個合理辯護，我覺得可以不設在立法程序內。我們只是說當中有

曲解，以為我們將它等同為一個黨派的私人理由來提出此事。我所說的只是

一個舉例，即有些人提出合理辯護是較容易。我相信如果我上法庭爭取合理

辯護，可能我亦未必須有律師協助，只要我有時間便可。但是，對於小販來

說，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我最主要的是想指出這點而已。 

 

我覺得這項條例修訂後，對一些售賣香煙的販商很不公道，儘管有合理

辯護提供給他們。請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或斷章取義，覺得我攻擊民主黨或公

民黨，他們因為有很多大律師或有法律顧問，所以這些政黨有私心而提出這

項修正，我絕無此意，主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發言目的，與吳靄儀議員的其實相類似，主要也是

在執法方面的。 

 

 這樣所謂“放蛇”或試買的行動，或禁止向某些人售賣某些物品，在我

們的法律當中，其實是很常見的。大家可以詳細地想一想，例如，一般來說，

一間藥房會有藥劑師經營，規模當然應較一個在街邊賣香煙的“阿叔”的小

攤檔規模為大（你當然是可以爭拗說不一定）。不過，立法者當想到這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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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執行時，便應考慮此問題，所以我想與政府和各位同事分享一下我的看

法。其實，我可以告訴你們，如果你們有接觸過賣香煙的“阿叔”，他們的

人生經驗、觀人能力和日常接觸的經驗和識見，坦白說，絕對不會較例如一

個藥房售貨員或桌球室管理員為低。老實說，他們反而是會見微知著。如果

你對“阿叔”說，最近一些民間團體採取了“放蛇”行動，他們也可以舉出

了很多例子，而且會是很極端的例子。有些人的樣子很幼小，很清楚的是穿

着校服 ─ 在離遠觀察下可見證據的，但那些人仍會照樣售煙給他們的。 

 

 所以，當時情況並非有人刻意“扮鬼扮馬” ─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成

年人在參加一些懷舊派對時會穿上校服，七八十歲或五六十歲的人也照樣穿

上校服 ─ 不過，當時並不是以這些特別的裝扮例子來測試售煙者的。事

實上，一看便知來買煙的是小朋友，但他仍然選擇並屢次售賣給他們，這些

都不是很極端的例子。老實說，如果你問我政府在執法時，我們衞生署的人

員有否採取例如說試買咳藥水的行動，我會很同意同事剛才所說，政府沒有

進行“放蛇”，也沒有前去揭露問題，而只是讓其他的人進行而已。在我認

為，這樣已經是失職了。 

 

 禁毒常務委員會在很多報告中屢次強調，吸煙其實就是吸毒的開始，青

少年當中，很多情況也是這樣的。所以，第一關要守的，就是吸煙。那些軟

性毒品、咳藥水等毒品，全部都有採取試買行動的，但衞生署卻很少試買香

煙。民間團體做了一份這麼好的報告，揭露了這麼多極端的例子，政府同事

其實是應該從中汲取實況的。 

 

 方剛議員說，不能夠把反吸煙的責任放在零售商身上，我覺得這論據是

匪夷所思的。我們的法律就是將部分責任 ─ 當然，不止放在零售商身

上，但確實將部分責任 ─ 放在第一線，即把香煙賣給他們的人身上。當

然，教育等其他事項當然重要，內在化當然重要，價值觀念的轉變當然重要，

但我們確實已經將部分的責任加諸在零售商身上。 

 

 這相等於我們其他很多不同的情況，例如有很多法律在執行時，是要辨

認出一些人是否未成年。這數年來，我們辨認網上的人，必須辨認出有關圖

片內的究竟屬於成人色情還是兒童色情的性質，法律說明涉及 16 歲或以下

是違法，驟眼看去是未必會知道有關人的年歲的，可能有些人的外貌長得很

成熟也說不定，但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責任，這項罪行是可被判罰十多

年監禁的。在網上突然間出現的圖片，你也有責任辨認，為甚麼呢？因為我

們認為兒童色情物品是很嚴重，有需要由全球一起做工作的。所以，當每一

個上網的人突然間發現一個連結格，也要判斷應否下載到自己的電腦中，否

則便面對十多年監禁的刑罰。這樣的辨認法便是更困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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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就是，這裏只是部分的責任。既然原本的責任就是不可以售

賣給青少年，現在只是要辨認年紀，是以查身份證還是辨認校服來決定呢？

我同意郭家麒議員所說，辨認校服其實是遠遠較為容易的。如果你說有生疑

的地方，這裏正正就是執行的關鍵。不過，要記住，我們可見衞生署在其他

測試情況下，包括試買咳藥水，絕對是會找一些人清清楚楚的購買，而不是

玩弄灰色地帶，或找一些成年人“扮鬼扮馬”、扮年青人或找長得較成熟的

年青人來進行測試，完全不是這樣做的。因為上到法庭的時候，不要說甚麼，

這樣做便已可能會被法官嚴加斥責了，如果要提出這麼樣的一個個案進行訴

訟，加上在執行實際上，舉報、查證等，我相信是很難很難濫用不清晰的證

據的。 

 

 我同意吳靄儀議員所說，因為在裁判署裏，是有當值律師的，當值律師

一看案件，販商便可能會對他說，“有人走過來，我也不知道他想做甚麼

的。”情況正正就是這樣了，那售賣的過程根本是很短暫，又很不清楚，是

有模糊之處的，如果當局是要進行控訴，根本可能會連堂費也賠上，是完全

沒辦法的。在過往進行控訴的情況，衞生署在試買咳藥水等行動中是絕對沒

有在灰色地帶存在“陰濕”、“整蠱”等成分的。所以，如果以此作為理由

來說話，是完全言不成理的。還有，如果有人真的嘗試藉灰色地帶來（俗話

說）“整蠱”販商的話，本會每一個議員也不會放過政府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知道普羅販商所面對的情況是怎樣，但問題正正

就是，如果這個問題是重要的話，法律亦已經將部分的責任放在全民身上，

我便覺得這個責任算得上是責無旁貸的。我很難相信有那一個曾經執行過行

動的人，例如衞生署的同事等，發覺辨認是那麼困難的。如果真的有這些難

辨認的地方，那麼我們是否便要有一個比較穩妥的檢控政策呢？你只要這樣

說出來，社會其實便已經可以接受，亦會看到執法的所謂合理性。 

 

 我覺得政府如果要以此封了後門的話，你今天說得出口，事情一旦惡

化，你想作出改變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又會有甚麼下台階？屆時你要立法的

時候，你會怎麼樣呢？又說打倒昨天的我吧？其實，你有很多執法的同事可

以與你分享他們的心得的。所以，我對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案，感到非常憤怒

和痛心。 

 

 

湯家驊議員：主席，像吳靄儀議員一樣，我也沒有參加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

作。但是，我跟吳靄儀議員一樣，作為一位律師，很多時候，是會路見不平

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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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宇人議員現時不在席，他剛才不斷問我：“湯家驊，你認不認得我的

校服？”我說：“對不起，我真的認不到。”我不知他所說的是哪一所學校。

我是讀皇仁書院的，我以我的學校為榮，皇仁書院的校服是有校章的，很多

朋友知道，局長也知道。學生如果不穿西裝，恤衫上也有校章寫着“QC”兩

個大字。所以，即使張宇人議員是對的 ─ 他剛進入會議廳 ─ 即使他

剛好穿着校服去買煙，而別人不賣給他，我也覺得是對的。為甚麼呢？因為

穿着校服買煙，是有損學校的聲譽。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不可以說不重要，

我想他是不吸煙的，所以他只以此為例子，而我也是以此為例子。  

 
 因此，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好像張宇人議員年紀的人，穿着校服前往買

煙，而煙販不賣給他，是對的，值得我們支持的。很多同事剛才說，立法會

有困難，因為要找警察 check 住或“放蛇”，但這是否便是不立法的原因呢？

我覺得並不是。當然，執法是否有困難，這一點我們必須考慮，但這並非是

唯一或決定性的考慮，因為我絕對相信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當訂立了一項

法例，其意義是要香港人有法可依，他們看到法例便自然會遵循。我有些內

地朋友常對我說：“香港人很奇怪，在晚上 3 時駕駛，遇到紅燈竟然停車。

為甚麼？”（眾笑）他們還說：“我們在日間 3 時駕駛，遇到紅燈也不會停

車的。”（眾笑）為甚麼我們在晚上 3 時駕駛，遇到紅燈會停車呢？這是我

們香港人值得驕傲之處，亦是我覺得在立法時，我們不可以預計每一個香港

人都會以身試法，在觸犯法例後等候被人拘捕，如果不被拘捕便算自己幸

運，否則便算不夠運。這實在不應是我們作為立法者的想法。因此，這是否

一個決定性的考慮呢？我絕對不認為是。  

 
 此外，立法的基本原因，是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不單從小販的

角度來考慮，我相信香港的小販也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們不會認為，不應

立法，以免他們難做，如果他們認為這是香港應有的核心價值之一，他們便

會遵守法律。我們所說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其實，香港文化也很重要，試想

想，我們作為一個旅遊之都，如果外國人來到看見隨街都是穿着校服的人在

吸煙，或拿着一根香煙站在燈柱下“腳”，成何體統呢？這對於香港文

化及有關學校的聲譽，又會有甚麼影響呢？我覺得這方面我們也須考慮。  

 
 再者，我們現時並非沒有法例禁止未成年的人買煙，我們是有一項這樣

的法例。政府說，既然已有一項這樣的法例，便無須再立這項法例，我覺得

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其實，我覺得兩者是相得益彰的，因為穿着校服的人，

在外表來看，甚至無須查看他的身份證，也會令人覺得他不應該買煙。所以，

我們訂立這項法例，並非想設立法例陷阱來拘捕多些本來不應陷入法網的

人，而是希望幫助現有的法例，令人容易有法可依，可以依從這項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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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是十分支持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但是，

鄭家富議員，我們這個議會真的很有趣，很多議員甚至官員來到這個議會，

口口聲聲說支持某件事，因為某件事是對的，不過，不要立法；最低工資是

對的，不過，不要立法；公平競爭是對的，不過，不要立法；穿着校服吸煙

是不對的，不過，不要立法。他們必定有一個理由支持為何不立法，我有時

候也覺得很奇怪，鄭家富議員，不知你有否想過，我們坐在這裏做甚麼呢？

人人也認為這件事是對的，但不用立法，我們還在這裏做甚麼呢？是否浪費

了......對不起，（眾笑）我應該問主席，其實你坐在這裏做甚麼呢？（眾

笑）我們為甚麼要當議員呢？甚麼事也無須立法，我們人人都可以回家了。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對於有關吸煙條例的審議工作認識很少，但

我有一個很強烈的信念，就是香港人不應該吸煙，無論是大人或小孩，也不

應該吸煙，我們應該推動一個非吸煙的文化，我絕對相信這件事對我們香港

整體是有益的。我希望政府三思，並希望支持政府的議員能支持鄭家富議員

的修正案。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湯家驊議員問主席坐在這裏有甚麼意義，我認為你的

意義非常重大，並且有時代和歷史的價值。你老人家在這裏是維護立法會的

尊嚴，維護體制的重擔便放在你老人家的身上。不過，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靈魂和肉體須是一致的，千萬不要讓精神和肉體分割。 

 

李柱銘議員要趕往法庭，因此，他特別交託我說，“森，我把一些人家

給我的資料交給你，我現在趕不及了，你幫我忙吧。”我義不容辭，因為我

們一定要全力支持鄭家富議員，並不是因為他是民主黨的成員，而是他的發

言，即他提出的修正案的確很重要。 

 

於此，我想告訴大家，有一項調查是很有趣的，是在 2004 年進行的。

有一間獨立的調查公司竟然為香港一間很大的、國際著名的煙草公司進行調

查。調查公司的名稱我不想說出來了，而那間龐大的、國際知名的煙草公司，

恕我也姑諱其名，以免說我透露它的事情，而且該公司也可能並沒有授權我

們用這些資料，因此我不想透露它的名字。 

 

 這項調查是在 2004 年 12 月進行的，各位認為這份 report 的內容是甚麼

呢？它竟然是以英文這樣寫着的：“Report on Mystery Shopping Study”，

以訪問一下年青人買煙的成功率。各位同事，有趣嗎？該公司找來 1  300 名

青年人。各位也知道，18 歲以下買香煙是犯法的。如果它進行了調查，別人

問它的樣本是否 18 歲以下的人，豈不是煙草公司或調查公司鼓勵別人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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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找來了一些 18 歲以上，但又要令人覺得他們是 18 歲以下的人。他

們進行調查原來有很多技術。他們找來一羣人，選取了一羣人，然後找一些

進行研究的負責人帶他們到馬會的投注站，所有人如果被它選中的，也必須

走進馬會的投注站，而且必須被該處的保安人員檢查身份證，即驟眼看來覺

得他們是年紀小的。這其實是想指出這些人有年輕的面貌，人們覺得他們是

在 18 歲以下的，但其實他們基本上是 18 歲以上的，因為他們不想這些人犯

法。 

 

該公司成功地找到這羣人後，他們試過數次進入投注站，也被人查核身

份證。這樣便行了，這羣人便可以入選了，即他們有一個 immature 的 look，

既然有一個 immature 的 look，便在技術上、實驗上確立了，他們其實是 18

歲以上的，卻給人年紀輕於該歲數的感覺。 

 

一千三百人，主席女士，分不同時段，在香港一些著名的商店，包括一

些大家熟悉的，很容易購物或開放時間比較長，即去到那裏也有一兩間的商

店，主席女士，在該 1  300 人之中，你猜猜有多少人能成功地購得香煙呢？

竟然多達 1  297 人，失敗的只有 3 人。 

 

主席女士，究其原因，發覺原來大多數的店員根本不理會，這才是問題

所在。局長，請聽清楚，你今天的發言對香港社會確實舉足輕重。我知道你

也感到很麻煩，商界也特別反對，煙草商也特別反對，但根據這項調查，現

有的法例基本上是有法不依，甚至在執行方面基本上是非常困難，或根本不

執行的。 

 

局長經常向我們說，18 歲以下的人已有法律上的保障，根本不准他們買

煙，鄭家富議員真的很麻煩 ─ “上了床來牽被冚”，還要蓋很多張被，

你說煩不煩，對嗎？不焗壞他才怪 ─ 但原來他有他的智慧。他是瞭解到

現有法例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他才用心良苦地提出這項修正案。局長不要以

為他煩，如果他看見這項調查 ─ 我是可以給局長看的，只不過我未得到

它的同意，不想公開它的名字，但我覺得我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這樣做 ─ 

可見是由一間很著名的煙草公司找它做的，那麼，我想問一問，為何煙草公

司這樣針對年青人呢？年青人對他們有何影響呢？ 

 

主席女士，我們經常提及美國最近一項法庭判決，大家也許還記得的，

對嗎？正因為這樣，政府才收回如果有誤導性字眼，在法例修訂以後，政府

表示不溯既往的建議。因為這個判決公布後，政府也很重視，才取消了政府

原有的不溯既往安排。就這項法庭的判決打官司，其實已打了 6 年，是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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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判決的。這裏有一個判決的撮要，這項判決是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作出的，

法官名叫 Gladys KESSLER。KESSLER 的判辭當中有這樣的一段 ─ 主席

女士，我認為香港人也要特別瞭解一下，便是在其判辭其中，有一段是提及

youth marketing 的。 

 

她原來想在其判辭中指出，煙草公司，無論是哪一間也好，原來是特別

用心良苦地、很有計劃地鼓勵年青人吸煙的。為何會這樣說呢？這便是判辭

有很有趣的地方。我也是從一個市場調查的角度來看這件事，雖然我們經常

參與選舉活動，但有時候也得從事件中學習，原來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她

的 意 思 是  ─  我引 述 原 來 的 字 眼 吧  ─  “ Defendants have similarly 

known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regular smokers began smoking before 
age 18 and remained loyal to their initial brand choice of cigarettes.”這裏的

意思是他們以為吸煙很瀟灑、很 cool、很有性格、很有叛變的精神和反建制

的精神，即總而言之，是很有性格，對嗎？是為了令他們自己突出一點。原

來他們在 18 歲前選擇某種香煙後，便很誠心誠意地，誓死追隨，一直吸同

一牌子的香煙。 

 

所以，主席女士，原來我們在座有些同事可能不單是為了在報攤賣香煙

的阿叔阿伯，而根本可能是為了整個財團，很想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

過，說現有的法例已經存在 ─ 上了床、再牽被、再蓋被是多餘的。 

 

可是，主席女士，這項調查基本上可顯示現有法例有嚴重不足之處，很

老實說，其實連坊間的知識也知道，對嗎？不過，這項調查是由一間大公司

進行的，由一間獨立公司進行，用剛才說的那樣巧妙的方法，既不犯法，也

可找到一些面貌年青的人，因為每次到投注站也被人檢查身份證，而他們走

入商店購物，在 1  300 人當中，只有 3 人購買不到，主要原因是售貨員根本

毫不理會他們年紀多大。 

 

 那麼，校服又有甚麼用呢？校服有用。我支持鄭家富議員，校服總較容

易辨認，看上去在容貌上總較容易辨認，對嗎？界定時會比較容易。同時，

鄭家富議員還有一個原因，便是不會令人冤枉地受屈，因為只要有合理的辯

解便可以了，因此，他甚至這一點也想及了，對嗎？所以，他有心，也有智

慧。他的智慧是保障被冤枉的人不會被冤枉，是可以提出合理的辯解的。 

 

大家聽了這麼多，我也用了這麼長時間向大家說明這點，各位同事，如

果你們在這裏聽到我的發言，又或在議事廳外聽到，請大家快點進來，稍後

在投票時支持鄭家富議員，否則你們要對社會負上責任，因為你們明知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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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有不足之處，仍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你們根本不關心年青人，根本不

關心年青人被廣告，甚至某種社會風氣毒壞，因而支持政府，反對鄭家富議

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也要對政府，特別

是對周局長說，我感到非常痛心，亦不齒政府對這項修正案的取態和態度。 

 

 主席，我一向十分尊重周局長，但他身為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而且

本身也是一位醫生，我真的不大明白他昨天和今天的發言。他昨天說要設立

吸煙房，並要花兩年時間進行研究。當專家也告訴他吸煙房的做法不可行，

當政府經常說資源緊絀，要善用資源時，他竟然說政府要就吸煙房進行兩年

的研究。 

 

 今天，他與我們辯論是否應該向穿校服的人賣煙，老實說，我真的不明

白局長的取態。我剛才十分留心聆聽局長的發言，他說現時的法例規定不能

向 18 歲以下的人賣煙，已有足夠的阻嚇作用，他問為甚麼我們要為賣煙商

販徒添麻煩？主席，我差點想站起來問局長，他的演辭是否由自由黨替他撰

寫的？我明白自由黨受界別因素影響 ─ 它是包括了零售和飲食界別的 

─ 所以他們會唱反調，說不要為他們的選民帶來這麼多的麻煩。 

 

 可是，主席，局長的責任是要維護公眾的利益，我們現在不是說要把所

有責任放在賣煙的商販身上，當然，我同意要青少年不吸煙，要進行很多其

他的配套工作，教育當然也十分重要。可是，在最後關頭，在討論應否向身

穿校服或 18 歲以下的人賣煙時，我不明白局長怎可以告訴我們，現有的法

例已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主席，我相信局長坐在席上，是一直在聆聽，他是聽到鄭家富議員剛才

引述的調查的，而且也並非首次引述。以往，在立法會的一些場合亦曾說過，

這項法例是形同虛設的。其實，剛才楊森發言時提及的調查，亦顯示對於不

向 18 歲以下的人賣煙的這項法例，那些商販根本不當作一回事。政府現時

根本沒有就那項條文執法，所以法例完全沒有阻嚇作用。局長今天在這裏發

言時，為何會告訴我們這項條例有足夠的阻嚇作用，叫議員不要再通過不能

向身穿校服的人賣煙的條文呢？他說這樣只會徒為販商添麻煩而已。所以，

我說這好像變成是界別的演辭，而不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應該做的事。 

 

 主席，我不單是立法會議員，也是為人父母。我不能明白，我怎麼樣想

也不能明白，為何政府不能接受議員這項修正案，規定不准向穿校服的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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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是否因為張宇人今天穿了一件好像是或真的是校服的衣服，便代表我們

不應該通過這項條文？有時候，是會弄錯或誤會的，但我們不是認為香港的

法例是如此差劣，香港的法治制度、我們的律政司是愚蠢到這個地步吧？如

果有人賣煙給穿着舊校服的張宇人議員，我們便會拘捕和檢控有關煙販嗎？

是否以這樣的例子，便可說明我們不應該通過這項法例，特別是我們現時已

有法例，規管穿校服的人不准進入桌球室和購買“馬纜”？ 

 

 一個社會是應該有某些標準和水平的，我不明白為何今天我們的社會水

平、標準會淪落至我們要在此辯論應否賣煙給穿校服的人。局長昨天發言時

說，有時候，有些成年人讀夜校，可能會穿校服，所以我們便不能有這樣的

條例。我們今天立法是否應採取這樣的態度？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合理的態

度。 

 

 我不希望這個立法會因為某些界別的利益，就一項如此嚴肅的問題，即

在討論應否向穿校服的人賣煙時，會覺得如此艱難。我不知道為何這個社會

的水平會變成這個樣子，我今天真的很希望同事反省，也特別希望周局長反

省。如果這個立法會不能通過這項修正，說這個社會不接納賣煙給穿校服的

人，我會覺得十分遺憾，尤其是當中已加入了豁免：只要有合理辯解，政府

也不會檢控有關的煙販。如果這樣的條文也不能通過，我會覺得有點不知所

謂。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有數位同事也是從法律的角度來解釋問題，因此，

我會主要從實際、現實的問題或角度，來說一說對這項禁止向穿校服的人賣

煙的條文的意見。 

 

 首先，主席，剛才有多位同事引述了一些團體以臥底形式觀察報販、超

級市場或便利店賣煙給 18 歲以下的人的情況。主席，我也想作出申報，我

是其中一個團體的一員，我所附屬的團體在 2005 年及 2006 年分別進行了兩

次這類所謂臥底式的巡查，測試一下哪些機構有售賣香煙給 18 歲以下的人，

而另一個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亦曾在今年進行過一項這樣的調查，而兩項

調查的結果竟然是相若的。 

 

 今年的情況比去年好了一點。去年，有九成半的機構向 18 歲以下的人

售賣香煙，因此楊森剛才說差不多達百分之一百。不過，今年的情況略為好

轉，有七成半，情況有了一點改善。為何會有改善呢？便是在我們去年公布

調查結果後，很多商販也留意到這個信息，此外，我們其後也曾召開數次研

討會，令他們明白到有這項條例存在，所以，他們也不得不依法來處理一些

問題，故此，成績是情況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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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在於仍然有七成半的機構售賣香煙給 18 歲以下的人，這個

問題仍然存在。為甚麼呢？其實，我想不外乎有數個主要原因。我們曾訪問

他們為何要賣煙給 18 歲以下的人。第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項條例

是以年齡作為指標的，而年齡是指 18 歲以下。事實上，今時今日，要從一

個人的面孔判斷年齡，實在不容易，這的確是很困難的。看起來年齡似乎是

超過 18 歲的，原來並不是，又或看起來是年齡是小於 18 歲的，但事實上又

不是。當然，單靠觀看是沒有用的，最好是拿出證據來，看看是否真的這樣。 

 

 不過，最可惜的是，這項條例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賦予權力售賣香煙的

人查看身份證，即是說，甚至售賣香煙的人想要求買煙的人出示身份證，查

看年齡，然後決定是否售賣香煙給他的權力也沒有，因為買煙者如果喜歡的

話可以出示，不喜歡的話可以拒絕。這種情況是問題的核心，也是這項法例

最大的敗筆之處。 

 

 其實，很多商販和機構也不停問我們能否要求政府賦予他們這樣做的權

力。我們在去年曾與衞生署的同事召開多次會議，問他們能否想辦法，幫幫

這些人，讓他們有權力向買煙者索取身份證查看，但衞生署的同事告訴我們

說，並沒有辦法，根據私隱條例和由於其他種種問題，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如果對買煙者的年齡有任何疑問，可以選擇不賣，即使已經賣了，其實亦可

以此作為辯解，洗脫罪名，即只要商販曾經有懷疑，並曾經詢問對方，如果

被檢控，在法庭上亦可以此理由作為辯解，洗脫控罪。 

 

 可是，問題在於很多商販跟我們說，這項問題實在十分嚴重，對他們有

很大威嚇。我昨天亦已說過，一些小商販在街上決定是否賣煙給對方時，面

對着被滋擾，甚至被破壞等威嚇。我昨天亦已說過，是有這樣的例子的，有

商販對我說曾被潑水、整個報攤曾被搗亂等。主席，對他們來說，該怎麼辦

呢？不賣便會出現上述的情況，但賣了卻會犯法，因此，他們的處境十分困

難。 

 

 當然，今天討論有關校服的條文，就現象而言可能也是差不多的，但總

算是對這項條文作出了補充。最低限度，辨認校服比從樣貌確定年齡容易

些，只要看到對方穿校服，便可以對方穿校服為理由，拒絕賣煙。這會比較

容易，總勝於無法取得身份證來查看，而對方卻堅稱自己年滿 18 歲，你說

怎麼辦呢？這真的會困難得多。因此，我同意在條例草案中補充有關穿校服

的條文，這總是有點好處的。不過，成效是否真的很大呢？也不一定，但總

較現行法例為佳。所以，我支持禁止向穿校服的人賣煙的修正案，也支持這

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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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局長說現時的法例已有阻嚇力，無須補充有關校服方面的規定，

但是否真的具阻嚇力呢？主席，我想告訴你一些數字，由 2001 年至 2006 年，

成功檢控向 18 歲以下人士賣煙的個案只有 55 宗，而在這 55 宗當中，由 2006

年 1 月至 6 月共有 23 宗，即在剛過去的上半年有 23 宗，反過來說，在過去

5 年則只有 32 宗，即平均每年只有 5 宗左右。我不知道這是由於法例有效，

人人也不敢賣煙，所以數字這麼低，還是因為法例存在很多問題，無法執行，

才導致數字這麼低。 

 

 主席，為何我說這項法例無法執行呢？因為條例有一個很困難的做法，

便是須有人向有關人士舉報，然後當局才會派人巡查，看看是否真的有這個

現象，然後才會提出檢控。當另一位顧客看到某個攤檔或商戶賣煙給 18 歲

以下的人，並致電投訴後，當局要派員到場，發現買煙的人尚未離開，才可

提出檢控，即須看到商販違法賣煙，才可提出檢控。主席，這是否變得真的

很難作出檢控呢？ 

 

 第二，如果不是透過投訴舉報的形式，便必須以巡查形式才可以發現這

些違法行為，但我們有多少人手呢？如果我沒有記錯，現時檢控辦只有二十

多人，怎能做這麼多工作呢？即使將來增加 60 人，也怎能做這麼多的工作

呢？昨天，鄭家富議員或劉慧卿議員已經列舉出一大堆機構，也是須由這一

羣人負責的。主席，如果將來須負責這項法例，他們又怎能兼顧呢？因此，

這項禁止向 18 歲以下的人賣煙的條例真的形同虛設。可是，如果可以校服

作辨認的根據，商販和機構便可直接和清楚得多，他們可以對方身穿校服為

理由，拒絕賣煙，這便會方便得多，而且也會較有成效。 

 

 主席，這項條例是必須通過的，否則會導致小商販陷入困局，即如果他

們不賣煙，會害怕被人滋擾，如果賣煙，卻會犯法，而這困局應如何解決呢？

這項問題由來已久，同時，由於民間團體不斷揭發這類問題，所以小商販面

臨的壓力便越大，因為當我們不斷揭發出來，政府部門便可能會採取一些行

動，進行抽查，令他們感到害怕，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覺得這種做法會加

添小商販的無形壓力，是不公道、不公平的，所以就着這一點，我希望其他

議員同事支持通過法例。 

 

 同時，主席，當法例獲通過後，我們不單是想提出檢控，而是希望法例

獲通過後，會更方便我們多做宣傳和教育工作，因為當一項法例如此清楚地

告訴大家，穿校服者便不能買香煙，而我們又進行宣傳時，大家會容易接受，

這件事做起來便會容易得多。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256

 過去，並非沒有就不能售賣香煙或煙草給 18 歲以下的人作出宣傳，但

很多人也覺得難以辨認買煙者是否年滿 18 歲。事實上，主席，我不知道你

怎樣想，但要辨認是否 18 歲容易，還是辨認校服較為容易呢？我想一般而

言，即使有難度，也沒有理由說辨認校服較辨認是否 18 歲的為困難吧？ 

 

 主席，我在過去兩年進行所謂臥底式的巡查時，均會叫我的朋友先到馬

會投注站，嘗試一下能否投注，因為馬會規定 18 歲以下的人不能投票......

噢，是投注，不是投票，是投注。所有這些所謂臥底的人到馬會時，真的是

完全被拒諸門外的，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很嚴格，而且他們防守的安全度很

大，不會害怕被人滋擾和破壞，所以能夠清清楚楚地確認年齡，不會犯法。

可是，對小商販而言，即使他們有懷疑，也不敢問，只是賣了便算。剛才，

楊森議員說很多小商販甚至連望也不望便賣香煙。當然，會有這種情況，但

事實上，在我們進行這個行動時 ─ 是有人一直以錄影機偷偷拍攝，看

看過程怎麼樣（偷拍是不准許的吧） ─ 我們看到一些人猶豫，卻不敢問，

因為害怕有事，亦怕事。所以，我認為如果訂立了這項條例，讓他們可以清

楚地辨認，實在能夠減輕他們在謀生時的壓力，我覺得這是存在價值和意義

的。 

 

 對於這種由民間揭露的情況，我相信我們是會繼續做下去的。我們希望

這種情況能不斷改善，令年青一代不會再走上吸煙的路。事實上，我真的十

分同意郭家麒議員所說的話。我們看過很多資料說，不少成年的吸煙者也是

由年青時開始吸煙，因此在成年後也吸煙，而中途開始吸煙的人真的相對地

少很多。如果我們能早一點阻止青少年吸煙，其實便可減少他們成年後吸煙

的機會。 

 

 我希望這項法例在獲通過後能夠相輔相成，第一，可以補充現時法例的

不足，第二，亦可方便我們進行宣傳教育的工作，令市民大眾（不論是買煙

或賣煙的）也明白到有這項條例存在，使大家也能夠較易處理，而青少年亦

不會那麼容易地購買到香煙。這是我在此想說的一番話。 

  

 同時，主席，我也希望有關當局的人員真的加緊巡查售賣香煙的人的情

況，因為很多時候，學校附近的士多也會暗地裏將一包香煙拆開，然後再逐

根賣給學生，這情況頗為嚴重，我希望有關當局注意這問題，並加以遏止。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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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有關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我自己也思索了一段長

時間，亦感到有極大的困難。有關這項條文中的陷阱，我已說過多次，我義

無反顧，堅決反對到底，但我卻會全力支持某些條文的。 

 

 關於這項問題，我認為最大的難處是商販和一般小市民如何來落實，能

夠不“踩地雷”，不犯規。此外，如果大家看一看，不少售賣香煙的地方是

一些連鎖店，例如 OK 便利店和 7-11 便利店的這類商店，它們是聘請時薪十

多二十元的兼職員工，這些員工可能一不小心，便因而犯規和犯例，進而犯

法。如果要求一名時薪 20 元的員工承受這麼大的法律風險，又是否恰當呢？

當然，說到原則，從多位反吸煙的議員就眾多條文的修正和規管的發言看

到，談理由、談邏輯、談理想，他們是全部正確的，百分之一百正確的。如

果我們生活在或希望生活在一個勇敢的新世界，沒有污染、沒有犯規、沒有

刑事，大家規矩地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便是最為理想的。 

 

 可是，從我自己所接觸的販商和一些小市民看到，他們是有很多憂慮

的。大家看到最近的巴士交通意外不斷增加，很多時候，是因為司機生活在

惶恐之中，只要有一名市民投訴他，便會令他失去勤工獎，只要有一次交通

意外的犯規，便會令他失去工作。現時有越來越多小市民生活在壓力之中，

導致更多慘劇或悲劇出現，更令其他市民的安全受到影響。 

 

 其實，香港現時有三千多名報販，主席，我也必須申報我是報販大聯盟

的顧問，正協助這羣報販處理一項他們以前從沒有考慮過或想過會出現的法

律問題。他們被一名出版商控告，有十多名報販被某間出版商入稟法庭正式

提出檢控，控告他們售賣盜版書籍。報販只是賣書而已，批發商運送一批書

籍來給他們售賣，而每天有千千萬萬種不同的報章、雜誌，突然間，他們接

獲法庭傳票指他們非法售賣一些盜版書籍，報販根本分不清哪本是盜版書

籍，但法律上他們卻須答辯。一名甚麼也不懂的小市民接獲傳票、真的會被

嚇到“鼻哥窿肉都無埋”。在某些情況下，在律師行的代表前來追問時，他

們便寧願認輸，作出賠償便了事。他們當中，有些人無端端的要賠償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有些甚至要賠償過萬元。至於律師行是否藉此賺錢，我

便不得而知了。我是想告訴大家，對很多小市民及這些報販而言 ─ 有議

員說，法律上容許他們辯解 ─ 他們雖然可答辯說根本不知道那本書可能

是非法或盜版的，但他們根本不懂得分辨哪本書是盜版，他們是不曉得的。

然而，他們便須面對這種法律風險。現時有十多名報販正面對這種法律訴

訟，令他們食不知味、做生意時又擔心，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這便是小市

民面對的苦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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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議員會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為了要保障我們年青一代免受香煙

的禍害，售賣香煙的商販即使每包香煙只能賺取數塊錢也好，也要承擔法律

風險。“食得鹹魚抵得渴”這個邏輯是對的，對嗎？駕駛巴士的巴士司機，

如果有市民投訴便沒有勤工獎，巴士司機犯規便會被開除，自己犯錯便應被

開除。不過，問題是，這三千多名報販如果面對售賣一包香煙給穿着校服的

青少年便構成被檢控的可能，在程度上這是否恰當，我便有很大保留。你可

以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些報販甚至是不識字的，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時有部分報販是甚至不識字的，但沒有辦法了，他們也要面對。 

 

 所以，我在考慮過之後，一方面，我覺得雖然在原則上我很難反對鄭家

富議員的建議，但我亦覺得在實際環境及我曾面對的眾多個案的問題上，很

難支持這項修正案。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就這項問題多作宣傳，其實最好是能

令青少年本身不買香煙，甚至更好的做法是完全禁止出售香煙，把香煙定為

毒品，禁止售賣，那樣便一了百了。 

 

 現時的問題是，一些合法的事情 ─ 當然，現在說明不能售賣予青少

年 ─ 一件合法的事情，又設置重重關卡，而有些人如果一不小心售賣香

煙給青少年，便變成犯上刑事罪行，如果這樣我便覺得這是有點過分了。當

然，我絕對理解無論是鄭家富議員也好，郭家麒議員也好，甚至是公民黨的

朋友也好，是不會贊成我的說法的。不過，我可以告訴各位，關於法律上的

問題，即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不是這樣的，多位資深大律師，事

實上並非如此。法律面前，並非人人平等的，在這個世界上，有錢的最惡，

有錢打官司的便最惡，小市民在面對法律問題時，很多人睡不好，傾家蕩產，

最後還會徹底地輸掉官司，我可以告訴大家，這些人我見過不少，不過，有

錢人便最惡，哪個政府膽敢控告他，他可以跟政府打官司，對抗到底，他也

不用擔心，因為他有律師代表。可是，小市民如果面對小小的法律問題，正

如我剛才提及的報販被指售賣盜版書籍的問題，對數以千計的檔戶來說，他

們是生活在惶恐之中。我只是希望給一個機會這些小市民，讓他們不用生活

在惶恐之中，讓他們生活得舒適一點，便功德無量了。 

 

 謝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剛才，張宇人議員說公民黨有很多大律師。事實上，我

想在這個議會內，也不止是公民黨有這種情況。不過，我覺得我們訂立了這

麼多法例，很多議員也知道一些立法所須考慮的基本原則。可能我們任職律

師的人會比較熟習法律，因此，如果我們看到一些事情，覺得是對這個議會

有些幫助的，可以解釋一下的，我們便會義不容辭地解釋多一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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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剛才張宇人議員說合理辯解，對一位律師來說可能是很輕而易舉

的事，但對普通人而言卻並非如此。主席，其實，我們立法的原則便是，刑

責永遠不是很輕易訂立的，並不是輕而易舉的。要把一件事情變成一個刑事

責任，永遠也必須很小心地考慮究竟是否有這樣的必要。然後，在認為有這

個必要的時候，才會同意政府交來的有關法案。因此，就着這項反吸煙的條

例草案，我們毫無懷疑，因為這件事情對整個社會的健康是如此重要，特別

是對青少年的健康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們才說必須有刑事責任，令商販不

可以售賣香煙給穿着校服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起點，便是考慮對公眾利益是否有這樣的必要；如果有

這樣的必要，我們才可以說面對一項這樣的法例，究竟存在着甚麼困難呢？

這正正便是一如陳偉業議員剛才所說般，有時候是會有些困難的，因此才會

加一個合乎比例的合理辯解。這種情況並非甚麼新的事物，主席。其實，就

這方面，也必須有一般人的責任和某些人的責任的區分。是否有些人即使知

道了所有的法例，也是很容易會犯法的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便須再加

以考慮。不過，我們在這裏針對的是一些販賣香煙的人，即等於我們說有些

人賣酒，他們在賣酒時是有某些限制存在的，便是不能售賣給未滿 18 歲的

人，那麼他們會怎麼樣呢？如果他從事這個行業而做這種事，他便會知道是

有這些條件的。因此，他在這個關卡把關時，便會注意到這些應該重視的事

情。如果你在那些店鋪裏賣東西，不論你的時薪是多少，你也不會說由於你

收取的工資高一些 ─ 舉例而言，如果陳偉業議員成功爭取到就最低工資

立法了 ─ 任何人也不會說因為自己的工資高了，法律的責任便會加重

了。情況並不會如此。總的來說，任何人在從事這類工作時，在做之前便知

道有一項條件存在。 

 

 另一件我想分清楚的事情是，為何有時候我們也會指摘政府的法律定義

含意不清，令市民誤墮法網呢？這是因為法例條文的本身不明朗，令市民無

法遵從。在這種情況下，不論你有否合理辯解，也是不行的。不過，現在是

說不能售賣香煙給穿着校服的人，這並沒有不明朗的地方。當然，如果你說

在某些情況下是無法分辨的，有時候會很難分辨是否校服，所以便會提供合

理辯解。 

 

 我也很同意陳偉業議員的說法，便是一般的小市民未必有很高深的法律

知識，因此必須令他們覺得守法很容易，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原則。如果要守

法是非常困難的，但把責任放在市民身上，這便不十分合理了。不過，在這

個情況下，是否真的很困難，無法分辨呢？又或一個人穿着校服，如果你不

賣香煙給他，他便揍你一頓，或會做出其他的事情呢？我們反而須想一些辦

法，看看可怎樣幫助這些負有責任的人守法，例如須多作些解釋，又或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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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穿着校服而又要求他們售賣香煙的人說這根本是一種違法行為，他們是

不能夠做的。這便等於剛才梁耀忠議員所說般，一個人不可以賣酒或賣香煙

給 18 歲以下的人，但卻沒有權要求查看買家的身份證，但這是否構成問題

呢？其實，這也不是甚麼問題，主席，因為你並沒有責任賣任何一種東西給

任何人的。當你認為一個人年齡少於 18 歲，而他說他已年滿 18 歲時，你可

以告訴他，“我不能夠賣給你，除非你能夠證明你已超過 18 歲。”如果那

個人願意出示身份證，你便可以賣給他；如果他不願意出示身份證，你便可

以說，“如果我賣給你，我會有很大的損失，因為我會有刑事責任。”我覺

得這是很公道的。我們須明白一般市民在守法時，會在哪些地方遇到困難，

我們應該設有一些方法幫助他們，但不可以說因為這些人在守法上有困難，

所以我們不要立法了，那便容許繼續做這種事情吧。 

 

 主席，如果以這個為立法基礎，便會變成了很多時候，我們也不能夠訂

立一些法例來適當地保障社會的利益了。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們就是否賣煙給穿着校服者的問題，已討論了差不多

兩小時，但我不知局長聽到些甚麼。我真的很不明白，我們花了兩天時間討

論一件事：希望能向我們香港社會、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一個健康的環境，而

在反吸煙問題上，反對青少年吸煙已是大家的共識，希望整個社會可以做得

到。但是，討論到現階段，為甚麼局長好像是那麼退縮般的呢？局長既然將

這項法例提交立法會，為甚麼不可以在這問題上從善如流、聽取民意，真正

減輕青少年吸煙的問題呢？局長也須承認一點，事實上，如果鄭家富議員的

修正案獲通過的話，是可以減少青少年吸煙的人數，為甚麼呢？因為剛才已

有很多證據證明。局長所說的不賣煙給 18 歲以下的人，根本是行不通的，

因為賣煙的會照樣售賣，而青少年也照樣可吸煙。可是，如果不能賣煙給穿

着校服的人，我覺得最少可達致一件事，便是減少青少年買煙的機會，較局

長所提出的更具效果。 

 

 有很多同事剛才談到報販面對的困難，但我自己覺得，通過了這項修正

案，報販會更容易做，因為對於 18 歲以下的人，報販現時第一，會難以辨

認；第二，亦不願查看客人的身份證。吳靄儀議員剛才說報販可以不賣煙給

他，但有時候，報販亦不想跟人有衝突。不過，如果是穿着校服的便很清楚，

即指明不可賣煙給穿着校服者，報販也會較容易做。所以，我完全不明白，

局長有甚麼理據反對這項修正案？其實，局長最後也理曲詞窮。局長最後說

在桌球室方面，可以容易辨認，因為桌球室的開放時間較長。但是，我相信

看一個人是否穿着校服，並不是太困難，無須用很多時間來觀察一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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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後才決定他是否穿着校服。唯一的解釋是，局長是在維護有校服癖的人

可以買煙，即有些人已有三十多四十歲或五十歲，但很喜歡穿着校服，局長

只是不想他們買不到香煙而已，因此，便維護這些有穿校服癖的人。但是，

局長是否真的有需要為了這些有校服癖的人，故意反對這項修正案呢？我相

信不是的，我們現時最重要的是令青少年不要吸煙，要保持他們身體健康是

最重要的。我相信局長也不是想維護有校服癖的人。 

 

 現時，民建聯只剩下黃定光議員在席。其實，民建聯曾承諾反吸煙委員

會，會支持不售賣香煙給穿着校服的人。但是，我在今天的整項辯論中，未

聽到民建聯的同事說過一句。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昨天已發言，我亦並非要

求他們現時回應 ─ 主席也望了我一望，懷疑我是否想她邀請他們發言。

我相信大家也不想，也只希望這項辯論可盡快完結。可是，我覺得他們應該

解釋，便是為甚麼曾經作出承諾，但到真正“埋門”時又退縮？這是保皇黨

經常出現的問題，是令人難以明白的，究竟他們何時作出的承諾，是可讓市

民信賴的呢？這一點是大家經常質疑的地方，而今天亦再次證明了。以前承

諾的事，為甚麼今次又不兌現，變為說一套，做一套呢？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張宇人議員，請問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張宇人議員：沒有需要了。 

 

 

全委會主席：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你是否須再次發言？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搖頭表示無須再次發言）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現在不在會議廳內...... 

 

（鄭家富議員匆匆趕入會議廳） 

 

 

全委會主席：他現在進來了。鄭家富議員，你是否須再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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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對不起，我剛才在外面跟我們的法律顧問討論有關這項條例草

案的技術上問題。對不起，主席女士。 

 

 主席女士，剛才不斷有同事發言，而我只想補充一點。反對我的同事給

了我一項很強烈的信息，便是不應把太多責任放諸報販或零售店的負責人身

上。我想強調一點，主席女士，就這項條例草案，在過去兩天的辯論及過去

150 小時的辯論，我甚少提及這一點，但我很想將之記錄下來。政府這項條

例草案，跟其他實行反吸煙和全面禁煙國家的有關條例的最大分別 ─ 我

想向局長說明，而局長一定是知道的 ─ 便是其他國家，例如愛爾蘭、挪

威等地，有關法例訂明處所負責人是有法律責任的。如果有人在不應該吸煙

的地方吸煙，而處所負責人不請他離開，按其他很多地區的法例，這處所的

負責人也會遭檢控，但我們的條例草案在這部分卻是沒有訂明的。 

 

 雖然這點有少許偏離了我們目前討論的內容，但由於香港的立法會有一

個功能界別，如果這個功能界別提出的話，條例草案不但無法通過，大家也

會認為處所負責人的處境已經很淒涼，生意已經不好，還要執行室內禁煙；

他們的營業額已經下降，還要他們負責任。我們討論到他們要採用合理武力

的時候，他們已經質疑該如何採用合理武力為政府執法。我想在此記錄着，

希望局長一定要在未來的日子裏檢討這項條例有否成效，以及市民是否真的

能夠自律。按其他國家的經驗，他們的國民是很自律的。一旦有人吸煙，酒

吧或食肆的負責人會邀請那人離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他們本身也要

背負這責任；如果那人不離開的話，便會召喚執法人員前來。主席女士，未

來的香港令我很擔憂，因為假如有人在酒吧裏吸煙，沒有人會投訴，酒吧負

責人更會表示那些是他的“米飯班主”，是他的熟客，絕對不能叫他不吸

煙，因為酒吧負責人也是無須負責的；雖然在某程度上可勸客人不吸煙，但

勸他不成，即使有人或執法人員看見，基本上也是沒有責任的。因此，條例

草案的精神對我們處所的負責人是很寬鬆的。 

 

 談到這部分，剛才有同事，尤其是法律界的同事已說得很清楚，我不想

重複。就任何法例，站在最前線的人士 ─ 在此指的是報販，應協助我們

一起把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的法律精神付諸實行，而不是慨歎我們給予他

們很大壓力，以至我們由於對不起他們，便寧願不訂立法例。 

 

 今天討論至這層面，湯家驊剛才問我們這羣議員在這裏做甚麼。說真

的，我感到有點痛心。痛心的原因，是我們自問或局外人也會質問：這樣的

題目還要辯論的嗎？這不是要辯論的吧，這是理應付諸實行的。有些街坊甚

至詢問：“法例不是已經訂明，不許售賣香煙給穿着校服的學生嗎？這還要

辯論？真的會有人反對嗎？”事實上，真的是會有人反對，而且反對的理由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263

有時候是令人感到痛心的，因為對象是我們的下一代。這下一代的成長是否

健康？我們是否覺得他們會構成社會的龐大醫療開支？我們的核心價值是

否要積極推動健康的文化？對於這 3 點，我希望同事三思，因為稍後便要進

行分組表決，所以我要針對性地提出論據。我不敢說在地方選區上的表決是

否能夠通過，尤其是剛聽過陳偉業議員的發言。不過，在這問題上，如果能

夠說服功能界別中部分議員的話，這是我們的修正案能夠通過的最後一個機

會。 

 

 局長稍後應不會再發言，因為在我發言後便要表決，而局長亦沒有再就

這問題發言。因此，即使這項修正案無法通過，我也希望局長聽過我們今天

的發言後，能認真檢討。楊森議員剛才讀出的研究調查，是相當值得政府加

以反思的。事實上，現時的法例已形同虛設。我希望業界不要再固守於這問

題上，認為是加深了業界的工作壓力。 

 

 主席女士，我剛才第一次發言時沒有對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我的看

法，我想補充數句。事實上，辯論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了，我們還是在討論

張宇人提議的在 90 天後才實施這一點。我們是不表贊同的，我們支持政府

在這問題上，清晰表示在明年 1 月 1 日起，全部食肆、室內工作間及昨天所

討論的禁止吸煙區域，必須實施禁煙，不要再談 90 天的問題了。我們還要

強調，雖然 7 月 12 日無法恢復辯論這條例草案，但如果條例草案在 10 月 18

日至 19 日能夠通過三讀的話，其實是不會影響明年 1 月 1 日在我們的社會

上有一條嶄新的條例。雖然關於穿着校服者這項修正案可能無法通過，但我

仍希望局長在這問題上三思，希望日後政府能夠回心轉意。 

 

 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動議的新訂的第

17A、17B 及 17C 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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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國麟議員、張超雄

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黃定光議員反對。 

 

 

王國興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

家驊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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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李國

英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8 人贊成，15

人反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2 人

贊成，6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5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ix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由於鄭家富議員的議案已被否決，他不可就第 2 及 36 條動議

他的修正案。 

 

 

秘書  ：經修正的第 36 條。 

 

 

全委會主席：由於全委會早前已通過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第 36 條動議

的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36 條納入本條例

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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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張宇人議員

不可就第 2 條動議他的修正案，因這與全委會剛作的決定不一致。 

 

 

秘書  ：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2 條納入本條例

草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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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新訂的第 16A 條 第 IV 部所訂罪行。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16A 條，修正案內

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新訂的第 16A 條將干犯法例第 IV 部所訂罪行的罰款額由第 4 級改為第 5

級。 

 

  我們認為干犯該部分與煙草廣告有關的罪行，並非出於個人無意地或一

時疏忽而干犯的。現時，有關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第 4 級。我們檢討過有關

的最高罰則，認為現行罰則水平太低，因此建議將罰款提高至第 5 級。 

 

  這項修正案已獲得法案委員會支持。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通過這項修正

案。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6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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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新訂的第 16A 條。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6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16A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6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  ：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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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5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 

SMOKING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BILL 2005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2005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5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就三讀作最後表決前，我希望代表（或許我不能代

表）法案委員會 ─ 因為我們昨天討論吸煙房的問題時，大家可能也有不

同的意見 ─ 但我仍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希望局長回應一下我稍後

將說出在過去 3 次會議中，聽到局方在會議上對吸煙房所表達的看法。在三

讀前，我希望局長面對一個嚴正、嚴肅的立法會，能夠作出誠實，以及令我

們信服的回應。 

 

 主席女士，為甚麼我這樣說呢？大家也知道，我們整體對政府今次由始

至終的決心是沒有懷疑的。可是，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對於政府在食肆、娛

樂場所設立吸煙房的做法，在過去接近 150 小時的辯論中，我們也完全同意

政府過去的立場。為甚麼這樣說呢？主席女士，請容許我引述 2006 年 1 月

20 日、2 月 10 日和 5 月 16 日 3 次會議的紀錄。我們的同事聽回會議內容後，

以逐字紀錄作為引證，我誠懇地、懇切地希望局長作出回應，不要在主席詢

問局長是否有回應時，他只是說“沒有”。如果是那樣，我真的會感到很失

望。 

 

 主席女士，我首先提一提 2006 年 1 月 20 日的會議。當時，代表衞生福

利及食物局的是副秘書長楊太，她是代表局方主持這項法例的審議工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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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職人員。她就張宇人議員建議設立吸煙房作回應時，逐字紀錄是這樣

的：“對煙房這方面，我們有很多討論。除了好像機場一樣，在很多限制的

環境下，我們現在仍然容許它享受豁免外，在其他地方設置煙房，我們都有

一個考慮。到目前為止，在國際和世衞間也未有一個在抽風方面同意的、有

效的抽走有害物質的標準。所以，我們如果創製一個標準，到底有幾許效用？

到底做得有多好？對於受二手煙影響的人，是不是一個最好的做法？我們覺

得很有疑問。所以，在立這條法例、做法例修訂的時候，不建議創作一個煙

房，又創作一個抽氣的標準。”這是今年 1 月 20 日會議的紀錄。我再清楚

重申，局方當時認為因為沒有一個抽走有害物質的標準，所以不建議創作一

個煙房，又創作一個抽氣的標準 ─ 是不創作這個標準。 

 

 接着，在 2 月 10 日的會議上，又是副秘書長楊太發言，逐字紀錄如下：

“首先回應張宇人議員的問題。我們法例的涵蓋，是建議禁煙的地方是室內

工作間、室內食肆。我明白張宇人的意思，不是分開一間吸煙的地方，在一

間酒樓內有一個吸煙的部分，有一個抽氣系統，任由內裏的人照常吃東西、

吸煙，他所說的是一個房間，只是讓人進去吸煙。但是，我們會看到，如果

這個房間是在食肆內，成為食肆或工作間的一部分，或基本上就是食肆或工

作間的一部分，第一，我們會看到入去吸煙的人的進出等情況下，也會有二

手煙出來；另外，第二，作為整個工作間的一部分，而我們又在現存沒有一

個很有效的抽風系統或國際確認有效的抽風系統，或在這方面有效的標準可

以應用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工作間或食肆的一部分，需要禁煙的場所的一

部分，很難避免這部分的二手煙會對那個場所的另外部分的其他人構成影

響。所以，我們在目前，在抽氣系統或隔絕二手煙的其他技術性方面沒有國

際性的標準、沒有國際性的認可的時候，我們不會建議採用這個方式。”主

席女士，這是 2 月 10 日會議的紀錄，局方再一次的重申此點。正如過去多

月來，很多同事說無法參加會議，因為會議上反反覆覆、來來去去地爭拗着

很多問題。這便是早期爭拗的其中一個問題 ─ 即應否設立吸煙房的問

題。 

 

 局方在 1 月說過後，到了 2 月又再說，都是認為沒有國際性認可，沒有

國際標準，局方不會建議採用這個方式，也不會說“我們也可能會研究一

下”。好了，如果局長說那已是 1、2 月的看法，是早期的事，那麼，到了

5 月 16 日的會議，我們還有討論這個問題。當天，距離局長準備恢復二讀條

例草案只有兩個月，當時還多了一個人，便是現時也在席上的衞生署助理署

長黎潔廉醫生。那次會議的逐字紀錄是這樣的：“據我瞭解，無論世衞或國

際間一些權威的醫學團體或公共衞生組織，到目前為止也設計不到一個抽氣

系統的標準，要怎樣才能清除空氣中二手煙的有害物質，因為沒有這個標

準，所以沒有一個維修、要做到多少才有效的標準，亦無一個標準要雙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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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入要落甚麼關卡，才可保障空氣不流出去。所以，香港是否有能力創做

一個標準，或擬確定這個標準可保障公眾，是一個疑問。”“世衞和國際上

醫療團體也沒有一個在所謂吸煙房的抽氣系統的安全水平，唯一的忠告是禁

止吸煙，我們看見因為沒有一個安全的水平和沒有一個安全的標準，而二手

煙對人造成嚴重後果，引起肺癌、心臟病是眾所周知的，用一些很貴的設計，

用一些很貴的系統都未必可達到一個認為可能是 relatively 安全的水平的時

候”  ─  主席女士，因為當時是說英文，所以逐字紀錄也是英文  ─ 

“其實對業界構成一個不公平的競爭。我們的立場是，吸煙房是不可以接

受。”主席女士，這是 5 月 16 日會議的紀錄。這兩段說話引證了一直以來，

經過了那麼多小時的討論，政府對吸煙房的立場也是沒有可能接受。 

 

 再者，我要在這裏提出兩大點。第一，唯一的忠告是禁止吸煙。我們當

時在心內佩服衞生署和局方堅持他們的立場。我相信在座當醫生的，骨子裏

也應該是這麼想，我亦深信你們是這樣想的。可是，不知道為了甚麼，出來

的卻不是這個樣子。 

 

 第二，局方說得很清楚，用一些很貴的設計 ─ 那些設計是很昂貴

的，因為可能要做出龍捲風式的設計才能辦得到，真是很困難的，可能只有

一些富有的業界或財團才能辦到 ─ 局方亦說明會構成不公平的競爭，所

以他們的立場是：吸煙房是不可以接受的。主席女士，“不可以接受”這 5

個字，在 5 月 16 日的會議上是很清晰的，為何到了 10 月 18 日，短短 4 個

月後，局長竟然可以在恢復二讀時，有一個如此清楚的、180 度的轉彎和“轉

軚”？ 

 

 我身為法案委員會主席，除了以痛心來形容，或以郭家麒議員所用的 

─ 他昨天用了十分經典的 4 個字，我一時間想不起來，他說......我忘記

了，但我稍後會記起的 ─ 總言之便是震驚。很老實說，大家是笑中有淚

的，我真的不想說了，因為我希望在餘下時間，能說服局長站起來告訴我們。

我現在想起來，為甚麼他能夠接受或鼓勵我們接受他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才

在娛樂場所實施全面禁煙，那便是因為可以多給他兩三年時間，再跟他們商

量設立吸煙房。 

 

 主席女士，就着這個問題，我懇請局長再次發言，回應我這 3 段逐字紀

錄。那些紀錄是他的下屬過去代表局方和衞生署所表明的心蹟，表示吸煙房

的做法是絕不能接受的。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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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昨天開會時，就吸煙房的問題，我曾說局長的處理手

法非常不光明，我是有感而發的。我跟進這項條例草案也算跟進得很緊密，

基本上，我是看了所有調查報告才來開會的。一直以來，政府也沒有給我任

何印象，讓我覺得政府會考慮，甚至投放金錢來研究設立吸煙房。 

 

所以，在他昨天回覆時，我不知道他是否突然在講稿上加添了那部分？

我是感到很奇怪的。儘管我跟局長相熟，但也沒有辦法，是一定要告訴他的。

我自問是很有體育精神的，我們爭取的事項很多，例如民主，到現在仍未成

功，我們會繼續爭取。如果局長從頭到尾告訴我們政府有考慮的空間，到了

現時他重複這樣說，我基本上便無話可說，因為局長一直予我們的印象是那

樣。然而，一直以來，局長予我們合理的理解是欠缺這東西 ─ 真的很對

不起，局長已把它拋了出窗外。今天，鄭家富議員也引述了他的同事楊太的

說話。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楊太工作得很投入，也很盡責，她盡

量聽取很多意見，她的說話也應反映了部門的意見。 

 

如果局長願意回應，我有數個簡單的問題要提出來，我不想拖得太長。

第一，局長可否簡單回應，為何有新的理據，認為要投放金錢進行研究，還

訂了一個時間表？我們甚麼也是沒有時間表的，包括普選，對嗎？可是，突

然間，這項研究卻有一個時間表，局長有甚麼新的理據？第二，在恢復二讀

前，有否有界別的人曾向他進行游說？第三，在恢復二讀前，有沒有人向他

表示牽涉到選舉委員會特首選舉的事？多謝主席女士。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們昨天在此也曾問過局長，究竟有甚麼原因令局長改

變了看法？法案委員會討論了 57 次、一百多個小時，大家已經清清楚楚地

取得科學數據，當時的決定是不能夠容許有吸煙房。 

 

 鄭家富議員引述了局方在 5 月的一些說法，那些是很真確的。我找來了

局長在 2006 年 1 月 24 日所說的話，其中有一句是很清楚的：不妥協的最終

目的是要禁絕二手煙。局長是在我們當時討論有沒有需要或是否要考慮設立

吸煙房時說出這句話的。 

 

 我還想從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在 2006 年 1 月發給我們的文件中多引述一

段文字如下：“ ......也有建議要求政府容許在室內場所設立‘吸煙房

間’，把吸煙和不吸煙的客人分開，或分段時間容許客人在某些時間（主要

為深夜）才可吸煙，而其他時間......為不吸煙。我們認為” ─ 請聽着 

─ “由於國際間包括世界衞生組織，均未能在室內進行吸煙的情況下為空

氣質素訂下所謂‘安全水平’，香港不能貿貿然為‘吸煙房間’以及‘非吸

煙房間’訂下有科學根據，並為醫學界和國際接受的‘健康’或‘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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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此外，醫學上也證明，香煙內的有毒物質會長期停留在室內。因

此，分時段的建議也未能保障客人不受二手煙的影響。事實上至今仍未有國

際認可的抽風系統可以把二手煙的殘留完全抽離房間。在附件是有一些國際

組織在這方面的文件......”。在 1 月時，無論局長或政府發出的文件均清

楚說明，關於吸煙房的問題，科學數據顯示是無須再考慮的了。 

 

 昨天，我們亦提問了很多次，但局長並沒有回應究竟有甚麼委屈或緣

由，在到了最後，三讀前政府突然作 U-turn ─ 我想不到中文是怎樣說，

即 180 度轉變 ─ 這是令人感到很失望的。我不知道局長是否也受到很多

壓力尚未解決，所以昨天要用一個宣言討好某些人，指出其實還有一些東西

可以送出來，所以不要緊，讓我們先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好了。如果是這樣，

事情便淪為無須討論，亦無須在討論中談數據、說原則，因為那些都是沒有

需要的了。政府到了最後竟然可以有這樣的改變。 

 

 局長，你欠我們一個交代，我覺得這是重要的。今天，所有媒體都會關

注局長此後的言論，我相信他亦會在歷史上留下註腳。在這件事上，局長或

政府為何有那麼重大的改變？這個改變是不符合先前的決定，更不符合世衞

或國際的水準。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很多謝多位議員對吸煙房的情況表達了

看法。我對科學證據方面完全沒有任何的懷疑，在現階段，並沒有國際認同

的標準，亦沒有一個我們認為是安全的做法。 

 

  大家也明白，我們在這條例草案討論期間，多多少少加入了很多、很多

禁煙區。我們也看到香港路窄人多，高樓大廈也很多。我亦看到在 1 月 1 日

後，將會在這麼多地方的室內實行禁煙，一定會令一些煙民走到街上吸煙。

大家也知道，現時很多通道，特別是街道，已經有人站着吸煙，到明年可能

會有更多這樣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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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身為負責衞生事務的，一定希望所有市民均健康，而吸煙人

士則逐漸減少吸煙和戒煙。但是，這是一個程序，任何社會亦要經過一個階

段，我們不可以一下子把他們趕到沒有地方讓他們做他們認為有需要做的事

情，即吸煙。但是，我們不是鼓勵他們這樣做，亦不是給他們一個很大的空

間這樣做，我們只不過是考慮在一個安全的、不會影響他人吸入二手煙的環

境下這樣做。 

 

  剛才郭家麒議員也說過，我不會就二手煙作任何妥協，所以吸煙房是一

個可行性，但我認為現時技術上是不可行的，應如何來進行呢？我們要研究

一下，我亦不想繼續研究很長時間。我們希望有一定的時間表，完成後，如

果可行的話，會看看如何進行；不可行的話，便一定要拋棄這個想法。整個

程序一定會是公開和透明的。如果我們有需要把這個意念再帶回立法會，相

信一定要經衞生事務委員會，然後再經立法會修訂法例才可通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看法，以香港來說，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一定要處理

一些現時吸煙人士所面對的問題，我們並不是希望鼓勵他們吸煙，我們也不

是希望他們繼續吸煙，但一定要有一個程序和時間，讓他們戒煙。大家也知

道，吸煙不是那麼容易戒掉的，很多人戒了很多次也戒不掉。然而，我們一

定要給予他們少許空間，逐步逐步把空間縮細，這也是政府的立場。現時，

在第一個階段最重要的，便是減少二手煙，或消滅二手煙。 

 

  至於民主黨有些朋友以一個陰謀論來說，關於我是否有政治妥協，我亦

要澄清一下。就這項條例草案，我比曾特首認識更多，我不會受任何人影響，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而我亦不會和任何黨派有親疏之別，大家也是希望為香

港人好的。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是否不可以再次發言？ 

 

 

主席：你不可以再次發言了，辯論到此結束。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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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5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就批准《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

訂）（第 4 號）規例》及《2006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動議的

決議案。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依照提交各位議員傳閱的文件

所載我名下的提議，通過《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4 號）規例》

和《2006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制訂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規

管藥劑製品的銷售及供應。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及《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及數個附表。列載在毒藥表內不同部分及

各附表上的藥物，在銷售條件及備存紀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在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銷售日期、購買人的姓

名及地址、藥品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該藥品的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則須

有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的處方，才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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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向議員提交的修訂規例，目的是要修訂《毒藥表規例》的毒藥表和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以便管制 7 種新藥物。 

 

 有鑒於 7 種藥物的註冊申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建議，在毒藥表的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及附表 3 內加列 7 種物質，規定含有

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於藥房出售。 

 

 我們建議修訂規例在今年 10 月 20 日刊憲後即時生效，以便盡早對含有

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並讓這些藥劑製品早日在市場銷售。 

 

 上述兩項修訂規例是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擬定。該局根據《藥劑業及

毒藥條例》第 3 條成立，是負責規管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

關，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界和學術界。鑒於上述藥物的效用、毒性和潛在

副作用，該局認為必須作出有關的擬議修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上述議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6 年 9 月 25 日訂立的 ─  

 

(a) 《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4 號）規例》；及 

 

(b) 《2006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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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2006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MENDMENT) BILL 2006 
 

秘書：《2006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由於何鍾泰議員提交的《2006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案》涉

及政府政策，按照《議事規則》第 54(1)條，我須在本會考慮二讀該條例草

案前，要求獲委派官員示明該條例草案已獲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確認《2006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

案》已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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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議員法案：二讀。何鍾泰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二讀你提交的條例草

案。 

 

 

《2006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MENDMENT) BILL 2006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mendment) Bill 2006 (the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In 2003,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undertook a 
review of its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Report (the Report), referred to as 
the Sutherland Report, published in March 2002.  The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ing body of each university carries out a review of the fitness 
for purpose of its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Such an exercise 
will necessarily include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Ordinances and, where 
appropriate, proposals for legislative changes should be made." 
 
 The Report also commented on a number of features of the governing 
bodies in Hong Kong, one of which was size.  The Report stated: "The 
governing bodies of the universities generally have a membership with numbers 
which contrast starkly with the small size of decision-making bodies in most 
private business." 
 
 The University established a Review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he Committee) in 2003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Patrick CHAN with membership drawn from the 
University Council and independent external advisors.  The Committee was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reviewing the University's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o 
recommend changes where appropriate for the University Council to consider.  
One of the mai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was that the siz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be reduced and its composition changed to reflect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the University is now operating.  
 
 The Committee's arguments for the proposed changes were as follows: 
 

1. As the supreme governing body,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stitution rests with the University Council including fidu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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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ademic integrity and financial health of the 
University.  For practical reasons, the University Council has the 
power to delegate but i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Council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the missio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negotiating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Government.  It should also monitor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o ensure that the programme of activities is consistent 
with its agreed mission. 

 
2. The Committee investigated the, then, current work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and concluded that it was too heavily involved in 
operational matt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re should be greater 
in-depth debate on major strategic issues.  

 
3. I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was to become more proactive and 

involved in setting the role, missio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the Committee viewed that this could not be done 
effectively with a body of over 30 members.  The Committee was 
also concerned that the com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balance of 
internal and lay members was not appropriate. 

 
4. The Committee consulted a large number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feedback suggested that the current University 
Council was rather large and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ternal 
members could be reduced.  The Committee believed that, given a 
greater involvement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in plann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ts size should be reduced.  The views 
from management could be represented effectively by the President 
and one or two member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Hence, a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membership towards lay members was 
recommended. 

 
5. Th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hange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were approved by the University Council at its 
30th meeting held on 24 November 2003. 

 
 Let me brief Members on the contents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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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anges proposed in the Bill simply relate to the membership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The proposed changes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members 
from the current maximum of 37 to 20.  The existing ordinance specifies the 
membership as follows: 
 

- President 
 
- Deputy President 
 
- not more than four Vice-Presidents 
 
- not more than five Deans 
 
- not more than three Public Officers 
 
- 18 lay members 
 
- three members of staff 
 
- Chairman of Convocation 
 
- President of the Students' Union 

 
 In lin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the proposed Bill 
would reduce the size to a total of not more than 20 with a new constitution as 
follows: 

 
- President 
 
- Deputy President 
 
- one staff elected from the Senate  
 
- one staff elected by all staff 
 
- one student elected by the students 
 
- 15 la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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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15 lay members seven would be appointed directly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eight would b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proposals in the Bill.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mendments to the current ordinance should be introduced on 1 January 2007.  
This coincides with the expiry of the terms of offi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urrent 
members and will minimize the need for any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arising 
from the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For Members' information, the majority of the eight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funded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have taken, or are undertaking, a 
review of their governance as recommended in the Report.  Bo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ve completed their 
reviews and both are reducing the size of their Council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governa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reduced 
the size of its Council to a maximum of 24 members compared to their previous 
size of 54.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considering a similar reduction from the existing membership of 57. 
 
 I believe the proposals put forward in the Bill will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and enable it to better perform its 
primary role of setting the missio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proposals will als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by 
ensuring that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lay members and internal members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all the reasons mentioned above, I hop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6 年香港城市大學（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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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Members'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6 
 

恢復辯論經於 2006 年 6 月 2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1 June 2006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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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6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6 年香港

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6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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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三讀。  

 

 
《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6 
 
MR BERNARD CHAN：Madam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6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6 年香港保護兒童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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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

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2006 年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展覽）（修訂）

規例》的修訂期限。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代表《2006 年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展

覽）（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動議議程所載以本人名義提出的議案。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繼續審議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委員同意應

由本人動議一項議案，延展此規例的審議期至 2006 年 11 月 8 日。 

 

 本人謹此陳辭，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6 年 7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6 年公眾生 

（動物及禽鳥）（展覽）（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

第 167 號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

所提述並按該條例第 34(3)條視為延展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

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6 年 11 月 8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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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延展《2006 年食物業(修訂)規例》的修訂期限。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在 2006 年 7 月 2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在 2006 年 7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的《2006 年食物業（修訂）規例》。 

 

 為了讓小組委員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工作，並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

結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動議將該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6

年 11 月 8 日。 

 

 主席女士，我懇請議員支持議案。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6 年 7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6 年食物業（修 

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169 號法律公告），將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並按該條例第

34(3)條視為延展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

展至 2006 年 11 月 8 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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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我提出的關於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議事規則委員會已研究了應否訂立程序，讓立法會委員會在有需要召開

緊急會議商討重要問題時，不會因未經聯絡得主席而無法決定召開會議。議

事規則委員會建議，如果某個委員會委員要求就有迫切重要性的事宜舉行會

議，應讓委員會秘書有 48 小時聯絡主席，如果最終聯絡不上，便應由委員

會副主席決定是否召開該次會議。如果決定召開會議，便定出會議日期、時

間和地點，有關安排應同時適用於立法會各個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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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建議，對《議事規則》作出的修訂已載列於決議案內，內務委員

會亦已經接納有關的修訂建議，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決議案。 

 

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  

 

(a) 在第 79(2)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 at the time”之後加

入“ and the place”； 

 

(b) 在第 79A(4)條中，廢除“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77(9A)條（事

務委員會）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會，以及”； 

 

(c) 加入 

 

“79B. 由委員會副主席決定委員會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凡本部的規則規定，委員會須在委員會主席決定的

日期、時間及地點行會議，如有委員會委員要求行會

議討論某項有迫切重要性的問題，而須交由主席考慮，但

在該委員提出要求 48 小時內聯絡不到主席，以作此決定，

則可由副主席（如有的話）作出決定，而副主席亦可按該

規則的規定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會議預告。”； 

 

(d) 在第 93(e)條中，在“小組委員會”之後加入“，包括根據

本議事規則第 77(9A)條（事務委員會）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

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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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OPPOS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 GOODS AND SERVICES TAX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上星期，行政長官在立法會表示，商品及服務稅的決定權在

議員手中。我希望各位同事今天會運用你們手上的一票，反映超過七成市民

反對商品及服務稅的意見，向政府表達市民強烈反對這種稅項的聲音。 

 

 政府指香港稅基狹窄，民主黨不太認同，稍後單仲偕議員會代表民主黨

就這方面作解釋。可是，政府以稅基狹窄為理由，要將基層市民納入商品及

服務稅的網內，加重基層市民的生活負擔，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希望政府

官員不要藉着津貼、豁免水費和差餉等，轉移市民的視線。因為基層，尤其

是中下層的市民，在引入商品及服務稅後，我估計他們的負擔定會加重。 

 

 政府的方案必然會加劇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我們知道政府聘用的顧問

必然會指商品及服務稅不會加劇貧富懸殊，又或表示政府會有各式各樣的補

貼。讓我舉一個具體實況來說明。政府建議每年提供 2,000 元的銷售稅津貼

予月入 11,000 元或以下的家庭。這些津貼根本不足以抵銷這些家庭在商品

及服務稅上的開支。事實上，他們須從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收入中，再撥出

一部分來應付稅款，增加了他們的負擔。至於收入介乎 11,000 元至 2 萬元

的家庭，則更是這個商品及服務稅的最大受害者。因為他們既沒有津貼，也

沒有因為減稅而受惠，但絕大部分的支出均須繳稅。即使政府剛於星期一公

布，可以考慮豁免就交通、教育、醫療等開支繳納商品及服務稅，但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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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助紓緩商品及服務稅對基層市民的影響。因為根據政府《二零零四至零五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的家庭，有 34%的消費

額是用於購買食品，這也是外國在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豁免食物這個項

目，以紓緩這種稅收的累退性的原因。因此，政府新公布的安排並未能紓解

民主黨在這方面的憂慮。 

 

 事實上，政府在整項宣傳中，也有含糊其詞的做法。主席女士，政府在

整個諮詢期間，最令人感到氣憤的，是整項建議明明是政府希望引入新稅項

以增加收入，但政府卻一再強調引入商品及服務稅的首 5 年是“收入中

立”，並非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只為擴闊政府的稅基，是為香港的長遠發

展着想。 

 

 如果政府開徵新稅的目的，是要應付社會的變化，政府實在應該老老實

實的跟市民商量，就正如談論醫療融資和退休保障等般。如果政策因着社會

變化而須作出更改，而政府又跟市民一起商討的話，我相信市民不一定會反

對。可惜，政府選擇了一個不太好的方法。政府告訴市民，商品及服務稅的

設立不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但卻無法自圓其說。當市民質疑整項建議的安

排，要求政府提出數據時，政府不但詞窮理屈，更反指市民不理性。可是，

政府始終沒有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既然不是為了增加收入，為何還

要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呢？尤其是香港的財政已漸趨穩健。財政司司長稍後可

能也要跟我們談談如何減稅。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一方面指反對商品及服務稅的人不理性，另一方面卻

誤導市民。其實，政府應該老實地說清楚，告訴市民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的目

的，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不單是收入，而且是一種穩定的收入。政府亦應

解答市民各種的疑問，例如政府龐大的財政儲備的實際用途等，好讓市民瞭

解這種稅收對他們的影響。當局不應不提供有關資料，而只籠統地指政府今

次的做法是“收入中立”，只用以擴闊稅基。政府今次用了一種非常差勁的

推銷手法，推銷一種非常差勁的產品。當市民覺得政府所說的不合理、不合

邏輯，他們便不會支持，這是由於政府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把責任推

到市民身上。 

 

 除了推銷手法欠佳外，政府整個建議根本令人無法接受。舉例來說，食

物開支未獲豁免，司長現時建議教育及醫療開支可獲豁免，但也是到了星期

一才提出。可是，在欠缺數據下，試問我們又怎能跟市民理性地討論呢？財

政司司長竟然指如果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便不能提供小班教學及其他措

施，這簡直是威脅市民和議員支持商品及服務稅，這種做法實在教人感到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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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民主黨想提醒政府，民主黨一直以來所提的建議，也是因應人口

下跌帶來的空間提出，只要運用目前的教育資源，便可以逐步分區推行小班

教學。因此，民主黨一直提倡的小班教學建議，其實並沒有需要大量增加政

府過多的開支的。老實說，我們目前在討論的小班教學，當局要在 5 年後才

實行，屆時的出生率已再進一步下跌。因此，政府不要再以沒有錢為由，拒

絕推行小班教學。 

 

 特首曾蔭權在競選特首時，曾指出如果經濟好的話，便可以考慮減稅。

“財爺”的新年祝願“心想事成”尚未落實，而現時政府基本上也出現“水

浸”的情況。可是，財政司司長一手管理 3,000 億元的儲備，竟然問我們“錢

從何來”，又將商品及服務稅跟削減薪俸稅、小班教學、醫療開支等捆綁一

起，可說是既威迫、又利誘，主要也是希望從小市民身上收取 300 億元的穩

定收入。主席女士，經濟欠佳時要加稅，經濟好時又要加稅，我不禁要嘆一

聲，做香港人的確比較困難。 

 

 接下去，我想談談商品及服務稅的性質。主席女士，商品及服務稅的稅

率，不論貧富也是繳納同一稅率，現時政府的建議是 5%。以稅收相對於收入

來說，商品及服務稅事實上是一種累退的稅種，基層市民要花更大比例的收

入來繳付稅款。其他發展國家豁免就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有助紓緩稅收的累退性質，因此，如果政府能夠做到這方面，累退性質的效

應便得以消減，就正如其他福利社會一樣。由於一些收入較佳的家庭，有餘

錢投資在物業及金融產品，他們可以獲得豁免；但由於基層市民的大部分收

入也用於消費，沒有餘錢儲蓄，致令他們的實際稅率較中、高層市民更高，

我所指的是比例，而非實際的數目。由此可見，政府現時的方案，實際上是

有相當的累退效應。我向來抱持一個原則，稅收基本上應該是累進的，收入

越多的便要多付，收入越少的便少付，甚至是無須繳付，這樣社會才會公平，

而政府也可以有資源調動，發展各種各樣的服務。可是，商品及服務稅令收

入低人士相對多付稅，而政府的豁免所產生的效果也很有限，所以對於這做

法，我們民主黨原則上無法接受。 

 

 最後，主席女士，我也想提提其他國家的推行情況。雖然政府指很多國

家也有商品及服務稅，不論其名目為何，但這種稅率大多會不斷上升 ─ 

我強調是大多數會不斷上升，而一些北歐國家的銷售稅稅率可能已經高達

25%。以英國為例，在引入商品及服務稅或銷售稅時只是 8%，但現時已經升

至 17.6%。至於新加坡，稅率由 1994 年的 3%增加了六成，現時已達 5%。再

者，在政府引用的經濟合作組織的 29 個國家中，19 個國家都是增加稅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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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個國家都是增加這稅率的 ─ 只有 4個國家的稅率是比當年引入的水平

為低。從普世經驗所得，除非不設這稅種，要是設立的話，這稅種日後必定

或大多數會逐步增加的。 

 

 主席女士，這些國家的稅率不但較香港為高，稅制亦遠較我們的複雜。

香港的稅率則較低和稅制也較簡單，這也是香港成為了“購物者天堂”的原

因。如果我們強行推行商品及服務稅，香港稅制特有的優勢和特性便會受到

破壞，香港作為“購物者天堂”的地位，必定會受到重大沖擊。自政府推出

諮詢文件，至今已達 3 個月，政府也做了很多公關工作，以推銷這稅種。可

是，直至這星期或上星期為止，不同的調查均顯示逾七成，甚至接近八成的

市民反對商品及服務稅，市民顯然是極端不能接受這新的稅種。 

 

 我希望司長聽到我們普遍反對的聲音，不要強行推動商品及服務稅。我

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李國寶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李國寶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Dr YEUNG Sum's motion be 
amended. 
 
 It is three months to the day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embarked on a 
nine-month consultation exercise on the need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and on the 
suitability of introducing a Goods and Services Tax (commonly known as "GST")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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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explained at the time that an unusually long 
consultation period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llow the community to study the 
issue of broadening the tax base carefully, rationally and in depth.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sets out the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on the 
need to broaden our tax base by means of a GST.  It also seeks feedback from 
the community on whether it shares such views and, if not, what options we may 
explore. 
 
 It asks, for example, whether we agree that a GST is an appropriate means 
to broaden Hong Kong's narrow tax base; what our views are on the proposed 
GST framework, and on the proposed compensation measures. 
 
 In this past week, it was revealed that over 1 300 responses have been 
received to date.  This very powerfully demonstrates the community's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ultation exercise.  I have no doubt that many 
organizations wish to use the remaining period to collect the views of their 
members before making submissions. 
 
 The motion now before us would have the Administration rule out a GST 
as a means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The motion does not ask that the 
consultation exercise should end.  However, it asks us to prejudge a very 
complex and very important issue. 
 
 I submit that i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in the extreme for this Council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motion, unless Members are also willing to put on the record 
their considered views on the need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as for many years spoken of the danger of our narrow 
tax base.  What arguments do Members have to refute the IMF? 
 
 Some Members may support broadening the tax base, yet oppose a GST.  
What other measures can we introduc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a 
low and simple tax regime? 
 
 With our rapidly-ageing population, the narrowness of our existing tax 
base is a problem that will only get worse over time.  Increasing demands will 
be placed on Government services such as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Yet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subject to tax will shrink, unless we make 
preparations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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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argue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act, as the problems are not urgent.  
Today, our economy is thriving and our revenue sources are strong.  However, 
there is no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our future. 
 
 In addition, broadening our tax base will enhance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t will enable us to keep in step with the global 
trend of reducing direct taxation. 
 
 Some may feel th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not of interest to them.  
This,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would be short-sighted. 
 
 A competitive economy attracts more economic activity.  Companies are 
able to offer more and better jobs for our workforce.  We will all benefit. 
 
 In preparing its 2002 report,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Broadening the 
Tax Base (the Committee) identified eight widely-accepted principles under 
which a good tax system should operate: economic neutrality; fairness;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certainty and simplicity; flexibilit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finally, revenue yield. 
 
 The Committee then considered a number of taxes against these yardsticks, 
and conducted a public consultation.  The options considered included: 
increasing salaries and profits tax rates; increasing stamp duty on property; 
reducing salaries tax allowances; increasing rates on property, and introducing 
taxes on capital gains, interest or dividends. 
 
 At the end of that process, the Committee concluded "that a GST is the 
only new tax with the long capability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that 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Members may believe that the options considered were not very 
imaginative.  Let us then hear other options during the debate today, and 
through the remaining six months of the consultation. 
 
 Recent opinion polls show a large majority in Hong Kong is against a GST.  
A number of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and deserve a respons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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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use GST revenue over the long term?  
Does it intend to increase entitlement programmes in future, or 
simply maintain existing standards? 

 
- Will rising health service costs be funded through a GST or through 

other means? 
 
- What is the full administrative cost of implementing a GST, 

includ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costs, and the cost of all relief 
measures? 

 
- Would a GST deal a blow to our reputation as a shopper's paradise, 

even with a suitable tourist refund scheme? 
 
- How much will GST affect the poor, given the proposed relief 

measures? 
 
- Will GST be a burden to business, particularl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if so, should any relief be provided? 
 
- Will GST indeed be a more stable source of revenue? 
 
- Are other measures suggested to date, such as an electricity tax,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a GST? 
 
 I am certain that Honourable Members have many more questions to ask.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these questions very seriously.  Taxation is a 
compact between all members of society.  Hong Kong has thrived on a low and 
simple tax regime.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do a better job in explaining why 
it proposes to introduce new taxes. 
 
 I think that this would be a more productive exercise than seeking to stifle 
debate on the important topic of broadening our tax base. 
 
 For that is what this Council will do, if it passes the very negative motion 
proposed by my good friend, Dr YEUNG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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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ouncil must not simply reject the consultation, and leave crucial 
questions unanswered.  We cannot let the Administration off so easily. 
 
 I very much hope that Members will support my amendment, to encourage 
the whole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heir valuable ideas to the present 
consultation exercise. 
 
 Madam President, I so submit. 
 

李國寶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之後加上“要求政府就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作為擴闊稅基

的方法，繼續諮詢公眾；若有其他可行方法，而又獲大多數市民接受，

本會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國寶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 

 

 

劉千石議員：主席，在銷售稅問題上，關心低下階層市民生活的議員和團體，

可以說是處於一個兩難的位置。一方面，我們清楚知道銷售稅屬累退性質，

對基層和夾心階層的打擊最大。另一方面，我們亦知道很多改善基層生活的

政策皆要用錢。在討論銷售稅時，我們如何做到不會同時強化“所有稅項都

是邪惡”的論調，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如果社會出現“逢稅必反”的氣

氛，對推動我們的政策主張毫無幫助，在這個問題上，基層團體和政府不應

對立。 

 

 主席，今天的原議案只有短短 10 個字，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並不是

短短數小時的辯論便可以解答。不論今天的投票結果如何，政府、議會，甚

至是普羅市民都不可以迴避兩項最基本的問題：第一，政府應該承擔多少社

會服務和社會投資 ─ 首先，政府應該承擔多少社會服務和社會投資？其

次，市民願意付出多少，以令政府有足夠資源履行這個責任 ─ 第二，市

民願意付出多少，以令政府有足夠資源履行這個責任？ 

 

 主席，有人認為全球化令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日漸式微，但我們看到事

實是剛剛相反。司長昨天在各主要報章刊登的評論都有提及，由於競爭加

劇，政府有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在教育和科研上。《經濟學人》周刊上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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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亦指出，全球經濟現時其中一項最大的挑戰，便是如何令經濟增長成果

更公平地分配，特別是透過福利和稅收政策，令基層和夾心階層的生活有實

質的改善，否則全球化的進程只會被拖後腿。 

 

 主席，世上是沒有免費午餐的，不論政府的角色是要建設一個文明社會

或和諧社會，也是無財不行。究竟政府要向哪些人抽稅呢？要抽多少稅呢？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回答的問題。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為社會的共同目

標作出共同承擔，而有能力的人應該付出多一點，以幫助較不幸的一羣。銷

售稅無疑是一種共同承擔的稅項，但基層和夾心階層要繳交的有效稅率遠高

於高收入人士，這便不符合“能者多付”的原則，所以我對此是有保留的。 

 

 主席，銷售稅的 9 個月諮詢期已經過了三分之一，我認為政府在未來半

年應該做好兩件事。首先，是退一步海闊天空。“銷售稅”這 3 個字實在過

於惹火，而且把討論焦點完全放在銷售稅上，亦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如果

政府將銷售稅只當作其中一項可以討論的選擇，將諮詢重點放在政府的角色

和徵稅原則這類更基本的問題上，我相信討論會更有意義。 

 

 如果政府希望社會理性討論香港的稅制，我覺得主事官員要做的第二件

事，便是以身作則，不要過於以謀略處理銷售稅的諮詢工作。過去 3 個月，

市民經常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舉例來說，政府向中產階層推銷時，表

示實施銷售稅並非要增加收入；但另一方面，政府在反擊反對聲音時，則表

示在下次經濟衰退時，財赤隨時會超過 1,900 億元，所以要開徵銷售稅增加

收入。究竟哪種說法才是真的呢？是“收入中立”，還是要增加收入呢？政

府可能太想贏得辯論了，但效果卻適得其反。不過，我相信如果政府真心實

意鋪陳更多的數據，讓公眾判斷香港的公共財政狀況，我相信社會的討論會

更理性。 

 

 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今次有關銷售稅的諮詢文件，我們看到題目是“擴闊稅

基 促進繁榮”，但老實說，當我拿起這本書時，我又有點不明白，擴闊稅

基如何可以促進繁榮呢？ 

 

 其實，稅收和促進繁榮未必有直接關係。兩星期前，吳靄儀送了一本書

給我，作者是諾貝爾得獎者、著名經濟學家 Joseph STIGLITZ，書名是《體

現全球一體化》（Making Globalisation Work），當中說所謂經濟好、大家

好的經濟理論，其實已經完全失去公信力，但很可惜，特區政府卻似乎仍然

相信這樣的一套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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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問問大家，稅收的作用是甚麼呢？我絕對不同意稅收是為了促

進繁榮，因為如果促進繁榮是會令貧富差距加闊的，我們便不應該支持。香

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自己覺得，改變稅基的主要工作其實是要改善民

生、改善我們的社會環境，這才是我們的真正目標，千萬不要放到促進繁榮

方面。 

 

 要改善我們的稅制，其實有兩個最大的基本原則，我們一定不可以忽

略：第一，用得其所；第二，能者多付。 

 

 所謂用得其所，意思是我們徵稅不只是為了收錢回來那麼簡單，而是應

該將稅收用於改善社會方面。我們可以參考其他開徵 GST 的國家，他們的公

共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美國是 29%、英國是 39%、加拿大是 37%、

日本是 38%、新西蘭是 40%、挪威是 39%、瑞典是 53%，但香港的百分比卻大

約只有 21%。 

 

 香港的百分比雖然低，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香港並沒有國防、外交等

支出 ─ 國防支出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我們香港亦沒有引以為榮的社會

福利政策或醫療政策。這即是說，我們現在的稅收是否已經夠用，還是用不

得其所呢？我覺得如果政府要加稅或改善稅制，第一步要做的是說服香港

人，政府所收回來的稅是用得其所的。如果政府做不到，我們便很難說服香

港的小市民接受稅制改革。 

 

 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能者多付。其實，唐司長也應該記得，我

們從四十五條關注組直到現在的公民黨，每一次見到唐司長，我們都堅持一

個基本原則，就是能者多付。政府是同意這個原則的。據我理解，政府一直

都說同意這一點，但做出來的卻始終跟同意的原則有相當差距。銷售稅本身

並不是一個能者多付的稅制，這一點大家都同意。銷售稅是一個累退性質的

稅制，意思是窮人所繳交的稅比例較大。如果提出這樣一個稅制，由於有這

樣的因素存在，所以第一件要處理的事，是否便是累退性質的稅制所帶來的

經濟負擔呢？ 

 

 很可惜，在諮詢文件中，我暫時仍未看到有足夠保障，令我們香港的低

收入、中下收入家庭不會增加經濟損失。看看我們的例子便可以看到。對於

政府諮詢文件中的所謂中收入家庭，銷售稅如果是 5%，他們每年便要多付

6,000 元，但政府的補貼計劃算來算去都不足 6,000 元，當中，很多中下收

入的家庭是沒有機會繳交差餉的。所以，那 3,000 元是不可以計算在內。如

果開始時仍然未處理得到，或仍未符合能者多付的原則，那麼，我想我們的

討論，只是建基於一個很脆弱的基礎之上。所以，我覺得社會上有那麼大的

回響，其實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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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否其他補救方法呢？我相信是有的。我們可運用綜合的整體稅制

改革處理稅基的問題。我們以前其實也說過，我希望別人不要以為我舊事重

提，那便是取消遺產稅其實是錯的，因為只有遺產稅才真正是能者多付。大

家有否見過月薪 4,000 元的人要交遺產稅的呢？但是，我們卻將之取消了。

是否增闊稅基呢？當然是，因為即使不繳交薪俸稅、不繳交利得稅，也要繳

交遺產稅，但我們卻偏偏取消了。 

 

 在擴闊稅基方面，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想的。公民黨曾建議

增收能源稅，即在電費上收稅。不過，我亦在此澄清，我們的意思並非將能

源稅增加至有銷售稅的效果，因為如果我們增加能源稅，做生意的人便要多

繳付電費，他們會將新增的成本轉嫁香港市民，那其實跟銷售稅是一樣的。

所以，我在此澄清，公民黨所提出的建議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是希望達到

能者多付的基本原則。至於其他方面的稅收，我們可以考慮增值稅，還可以

考慮出入口稅。 

 

 不過，我認為如果我們認同剛才所說的兩個基本原則，我們便必須回到

正途上討論。我們改變稅制，所為的是甚麼？我們不是為了促進繁榮，而是

為了讓香港民生獲得公平、公義的待遇。如果能達到這一點，我相信討論之

門永遠都是打開的。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在國際上予人的印象，一如很多國際評級機構

所指，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一向都是以簡單和低稅制見稱。我們亦沒

有累進的利得稅、股息稅、資產增值稅等。為甚麼香港可以做得到呢？我認

為那是因為香港政府一向奉行“小政府，大市場”，而我們亦無須支付國

防、外交開支，或上繳中央。所以，在檢討稅制的問題上，別人擁有的政策，

我們不一定要擁有，不像提出修正案的李國寶議員 ─ 他現在離席了 ─ 

所說，因為外國的專家說要推行，所以我們便一定要跟從。 

 

 在銷售稅或開徵銷售稅的問題上，政府不時問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不徵

收銷售稅，錢從何來？其實，開徵銷售稅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是

政府說我們的稅基狹窄；第二是人口老化。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並不

在此。稅基是否狹窄，我們可以討論；人口老化，可以看看將來怎樣處理，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否足夠的金錢來應付開支？如果政府現在沒有足夠

金錢應付開支，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或議員，我們當然要替政府想想辦法。可

是，如果政府有錢，為何我們今天要作考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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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政府有沒有錢，且讓我拿回最近兩年的分布表看看。在

2005-2006 年度，利得稅有 700 億元，薪俸稅有四百多億元，地價稅有 290

億元，還有差餉一百四十多億元，印花稅 179 億元，博彩稅 119 億元。我們

可以看到，這些稅收大部分都很穩定，我們沒有看到的，就是外匯基金所得

的投資回報率。在 1997 年，我們的外匯基金只有 6,500 億元，現在已達 11,000

億元，到目前為止，平均回報率是 6.6%，即有接近 700 億元。我們覺得，如

果將那 700 億元全數撥過來，而不是像以往般平均撥大概 30%，我們便可以

有多四百多億元。所以，基於上述數字，政府是無須擔心用以應付每年支出

的金錢是從何處而來。 

 

 政府不時都說要積穀防饑、未雨綢繆，又叫政黨不要當鴕鳥，所以便要

徵收銷售稅。可是，像我們這個有 700 萬人口的地方，政府有 11,000 億元

儲備加外匯基金，世界上除了人口比我們少的新加坡外，我們是排行第二的

了，我覺得政府根本無須擔心我們沒有錢。如果政府現在拿着 11,000 億元

仍那麼說，則我相信很多人便會覺得我們的政府是一個“肥得連襪子也穿不

上的政府”，但卻還經常抱着孤寒財主的心態，“玩完左袋的錢就話不是右

袋的錢”，經常也說不夠錢花。當然，政府經常說外匯基金是用以捍衞港元

的，但政府自己都說，那方面只須備有二千多億元便已足夠了。我們自由黨

亦沒有要政府花掉那 11,000 億元，我們只說把那 11,000 億元的 700 億元回

報全部撥過去便應該足夠了，而我們那 11,000 億元亦無須再不斷膨脹。我

們每年花二千多億元，那 11,000 億元應該足夠讓香港未雨綢繆了。 

 

 此外，回歸後 9 年，政府這麼多年來每年計算的最終數字和修訂預算均

有誤差，從 1998-1999 年度的 13 億元到 1999-2000 年度的 116 億元，而所

出現的全部誤差，均是出現在政府少算了的一面，而不是出現在多算了的一

面。所以，我覺得政府謹慎固然重要，但是否要謹慎得反過來經常唬嚇我們，

讓市民有“狼來了”的印象呢？ 

 

 主席女士，我也想討論一下稅基太窄這個問題。政府說我們有 700 萬名

市民，340 萬名是在職人士，只有 120 萬名要繳交薪俸稅，所以便是稅基狹

窄。事實上，這 120 萬人繳交了 375 億元稅的確是一個數字，但其他普羅大

眾也有繳交其他稅項的，例如差餉達 140 億元；印花稅和博彩稅共達 298 億

元；3 000 項政府收費達 145 億元；應課稅品，例如煙、酒、車輛等，共達

一百多億元，再加上那 700 億元，我相信即使是沒有繳付薪俸稅的人，他們

也是有繳付其他稅項的。所以，稅基是否如此狹窄，將來真的可以詳細討論

一下。 

 

 我也想回應一下有關人口老化的問題。政府說在 2005 年，65 歲以上的

人口共有 84 萬人，到了 2033 年，即 27 年後，這個類別的人口便會有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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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所以我們應該做點工夫處理這個問題。自由黨絕對同意。不過，我們

覺得老人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跟醫療有關。那麼，可否以醫療融資或其他

方法，處理他們的醫療問題呢？這樣，老人問題便解決了大部分。至於餘下

小部分跟老人人口增長有關，須由政府解決的老人問題，就是福利問題。我

留意到在現時 110 萬名老人中，只有約 20 萬人領取綜援，所以不是每名老

人都領取綜援的，況且，現在距離 2033 年還有 27 年，落實銷售稅只需時兩

三年，因此，我們可以遲些再討論。 

 

 最後，主席女士，自由黨要指出，我們支持楊森議員的原議案，是因為

民意很清楚是反對銷售稅。楊森議員這項原議案並沒有要求取消諮詢。我在

初時說過民意已很清楚，為免政府經常成為箭靶，不如取消諮詢。不過，既

然政府不領情，我也沒有所謂，讓政府繼續當箭靶好了，政府可以繼續諮詢

到明年 3 月。所以，我們支持楊森議員的原議案。 

 

 最後，馬局長說我們是為了選票，但我覺得我們是為了我們業界的市

民。如果局長這樣也不明白，則我覺得他可能是有點“ naive”了。謝謝主席

女士。 

 

 

王國興議員：有關銷售稅的問題，工聯會十多年來其實都是不贊成的。我身

旁的陳婉嫻議員是工聯會社委主任，我是副主任，十多年來，每一年討論財

政預算案時，我們都認為稅制應奉行垂直公平的原則，即賺得多的人、有能

力的人應多付一點，然後政府透過稅收，發揮一個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幫助

一些能力低、收入少的低下階層。 

 

可是，銷售稅屬於累退性質，並非累進性質，收入少的人皆要墮入稅網。

如果“財爺”真的成功開徵銷售稅，香港數百萬人便統統變成納稅人，不論

貧富、男女、老幼、有工作的或沒有工作的，皆會成為納稅一分子。大家其

實不是不想繳稅，只是繳不起，這是能力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為不應開徵

這項屬累退性質的銷售稅。 

 

我們反而希望政府從另一方向想：那些有能力、收入高的階層和企業，

應否多負擔一點呢？如果政府說要擴闊稅種，免得稅基太窄，在邏輯上說，

去年便不應取消遺產稅。當局收窄了稅基，現在又要就開徵銷售稅徵詢意

見，在邏輯上也是有問題的。再者，政府現時只提出一個稅種，沒有提出其

他供大家選擇。當局為何不多提供一些供大家選擇呢？就着這個問題，我們

其實年年都建議可否考慮例如對奢侈品多徵一點稅？又例如可否考慮引入

累進稅階呢？資產增值稅可否考慮呢？還有股息稅、利得稅等。我們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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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但政府都沒聽。所以，我們並非沒有就開立其他稅種、擴闊稅基提

供意見。我們已提供了很多意見，只是“財爺”沒有聽取，這真的是令人很

感遺憾的。 

 

再者，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香港雖然是復甦了，但廣大“打工仔”、

廣大基層卻其實分享不到經濟復甦的成果。雖然凍薪減薪的情況略有紓緩，

但很多人仍然“搵朝唔得晚”，三十多萬人的月入仍低於 5,000 元，低於綜

援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不想想如何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讓差距

不斷拉闊，讓堅尼系數不斷增加，卻要向廣大低收入階層徵收稅項，這個政

府又怎會得人心呢？ 

 

我們勞工界尤其促請政府立法制訂最低工資，但政府卻要推至兩年後再

討論。政府在這方面令市民失望，在另一方面卻又說要開徵銷售稅，試想想，

這樣怎能得民心呢？政府的聲望怎能不下降呢？所以，我們覺得政府在施政

上應真正以民為本。其實，政府應盡快立法制訂最低工資，不要推行銷售稅，

這樣才能得到民心。 

 

 此外，我們看見其他國家在開徵銷售稅時，其實是有整個配套，而非只

是單單開徵銷售稅的。最近，我有機會到英國和法國考察，他們的銷售稅很

高，英國是 17.5%，法國則是 19.6%，但市民都沒有太大反感，為甚麼呢？

原來他們有完整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也有失業救濟金和最低工資，社會

福利很完整，所以開徵銷售稅便不成問題，但香港卻欠缺了這些配套。政府

如果要開徵銷售稅，一定會引來很多民怨和民憤。再者，我們周邊地區都沒

有銷售稅，一旦開徵銷售稅，會否鼓勵了人民到深圳消費、到澳門消費？屆

時怎麼辦呢？香港的零售業又怎麼辦呢？這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財爺”這項建議，我們最近到地區上召開居民大會，每到一個地

區，居民便告訴我們他們是極之反對，叫我告訴唐司長只要當“財爺”好

了，不要當“萬稅爺”，因為如果司長成功開徵銷售稅，市民便要“千抽萬

稅” ─ 抽稅的“抽”，萬稅的“稅”；有 1 萬種稅種，司長便當了“萬

稅爺”。如果他真的當了“萬稅爺”，便會遺臭萬年。所以，我個人也不希

望他當“萬稅爺”，希望他繼續當“財爺”，他將來或許多陞一級也說不

定，但真的不要開徵銷售稅，因為這是不得民心的。我希望“財爺”聽到我

們的好意。多謝主席。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本人想申報，本人是“反對銷售稅大聯盟”（“大

聯盟”）的主席。這個組織早在本人循批發及零售功能界別進入立法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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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立，換句話說，在政府就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進行諮詢前，本人已擔任

這個職位。因此，在這個議題上，本人的立場十分鮮明。  
 
 本人及大聯盟的所有成員均反對政府開徵銷售稅，因為從已開徵銷售稅

的一百三十多個國家的經驗看到，儘管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並非像香港般單

一倚靠服務業，有些國家的財政比香港還要豐厚，但在開徵銷售稅後，經濟

卻即時滑落。有些國家更是經過長時間仍未能恢復元氣，而政府的財政亦不

見得有顯著改善。  
 
 這些國家原有的稅制大多較為複雜，而且稅率較高。他們是希望通過開

徵銷售稅來簡化稅制和降低稅率，以提高競爭優勢。香港的簡單稅制和低稅

率一直為其他國家爭相仿效，本人實在看不到有何理由要摧毀本身的優勢，

來學習其他國家的。  
 
 自政府在 7 月 18 日展開諮詢以來，本人及自由黨以至大聯盟均支持政

府進行諮詢，並協助政府收集意見，然後在諮詢期屆滿前提交予政府考慮。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客觀、真誠和全面的諮詢，並在

聽取各界的意見後，才決定是否開徵銷售稅，而不是在聽到反對意見後，卻

不斷將建議修修補補，並制訂各式各樣小恩小惠的措施。如果諮詢結果顯示

大部分香港市民均反對，希望以“福為民開”為施政綱領的政府能夠尊重民

意。 

 

 在這段期間，大聯盟以至不同政黨、團體、商會、公司及個人均提出了

很多不同意見，務求令政府的財政收入更穩定。可是，政府只是選擇性地聽

取支持者的聲音，並批評我們的反對不理性，更沒有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因此，本人想利用剩餘的數分鐘，一盡本人作為立法會議員、行業代表、商

人和香港市民的責任，重複數點意見。 

 

 政府建議開徵銷售稅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的稅基狹窄。但是，本人認為，

剛才田議員也說過，香港的稅基絕不狹窄。從繳交直接稅的公司和個人的數

目來看，似乎真的很狹窄，但大家不要忽略，在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有很大

部分是來自間接稅的，例如在 2005 年的財政收入中，便有超過六成六是來

自間接稅的。 

 

 政府認為有需要為亞洲金融風暴這類可能再出現的沖擊、人口老化所帶

來的龐大醫療開支，以及須增加教育開支等積穀防饑。可是，沒有經濟學家

認為有很大機會再次出現類似的金融風暴，更何況香港是坐擁萬億元儲備、

每年有數百億元盈餘但沒有國防軍費開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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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化是事實，但政府一方面說要徵收銷售稅以照顧老人，另一方面

卻要退休人士共同承擔銷售稅，兩者根本是互相矛盾的。 

 

 為了應付龐大的醫療支出，立法會和社會已達成共識，希望透過醫療融

資和採用公私營合作以減低政府醫療開支，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亦建議政府修訂人口政策，引入經濟能力較強的專才，以取代尚未

用盡、每天 150 個內地人士家庭重聚的配額。 

 

 商界亦提出，如果政府擔心直接稅不穩定，我們不介意政府甚至推行累

進稅，因為只有具備動力及持續發展的經濟，才可以帶來穩定的社會和理想

的營商環境，屆時政府的財政收入自然會穩定和不斷增加。 

 

 雖然立法會的議案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希望政府仍細心聽取我們的意

見。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楊森議員的原議案，反對政府開徵銷售稅及服務稅。

多謝主席女士。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很多謝楊森議員就銷售稅提出議案，我今

天的發言主要是有關會計界對銷售稅的意見，以及我對應否繼續就銷售稅進

行諮詢的看法。 

 

 公眾普遍認為，會計界是銷售稅的最大得益者，以為會計界會義無反顧

地支持政府開徵銷售稅。不過，事情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會計師並非一面倒

支持銷售稅，反對者大有人在。 

 

 我在 8 月中在會計界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收集同業對銷售稅的意見。

調查的中期結果顯示，超過六成被訪者反對政府開徵銷售稅，無論是執業或

非執業會計師，反對銷售稅的比率均達到六成以上。 

 

 該項調查亦發現，大部分被訪者認為香港的公共財政出現結構性問題。

他們認為解決方法並非單純擴闊稅基，而是必須同時壓縮公共開支，以提升

公帑的使用效率。唐司長和馬局長應該在這方面好好下點工夫。 

 

 政府認為香港有需要擴闊稅基，不少會計師對此表示同意，但卻不同意

銷售稅是擴闊稅基的唯一途徑。我從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會計師認為政

府應該優先考慮的擴闊稅基措施，是開徵資本增值稅和地產增值稅。會計界

亦建議開徵累進利得稅，以增加政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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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師跟普羅大眾皆有同樣的憂慮，便是一旦開徵銷售稅，香港這個享

譽多年的購物天堂便會失色，亦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徵收銷售稅所需的

行政成本，將會對營商者構成相當大的壓力。 

 

 另一方面，有會計師私下跟我說，銷售稅為會計師行業所帶來的額外生

意，只是“好睇唔好食”，因為會計師協助企業申報有關稅項，牽涉很多繁

瑣的工作，須有大量人力和時間。現時會計界人手嚴重短缺，競爭亦相當激

烈，增加的成本又不可以完全轉嫁客戶，最終反而會影響盈利。 

 

 主席女士，我聽到不少政黨均建議政府提早結束銷售稅的諮詢期。作為

稅務方面的專業人士，我覺得諮詢期未必要即時停止，所以我跟馬時亨的意

見是相同的。原因是香港的稅制並不完善，而且稅基狹窄，因此擴闊稅基也

有其討論價值。如果一下子將諮詢腰斬，實在可惜。 

 

 不過，我們的討論焦點不應像過去一段時間般，只是集中於銷售稅、紓

緩措施及減稅措施等，反而應該探討更深層的問題，便是香港是否有需要擴

闊稅基，以及如果香港要擴闊稅基，有些甚麼稅種可以選擇等。 

 

 馬時亨局長在剛過去的星期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現時停止銷售稅的諮

詢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同意局長的說法，因為令香港的公共財政更健康和

稅務更完善，是我們的責任，我也同意有關擴闊稅基的諮詢應該繼續進行。 

 

 我建議政府提出更多擴闊稅基措施的建議，供市民參考。我總是不明白

政府為何只考慮銷售稅，而不考慮其他如資本增值稅、地產增值稅甚至環保

稅等，即使政府認為這些稅收不足以擴闊稅基，也應該向市民作出解釋。政

府怎可以不認真考慮社會的意見，特別是對稅務有較多專業認識的會計界的

聲音呢？ 

 

 前兩天，我從傳媒口中得知，唐司長有意提出其他擴闊稅基的建議措

施，供社會討論，如果真的是這樣，便無疑是個好消息，顯示政府最低限度

也聽取了民意。我希望唐司長稍後作出回應時，可就這一點向我們解釋他的

意見。 

 

 主席女士，諮詢期將於明年 3 月結束，距離現時還有 5 個月，政府應更

積極推動討論。現在尚有很多時間，還可進一步推銷銷售稅。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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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鳯英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發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諮詢文件，在議會

內外均引起很大的反對聲音。面對社會湧現的反對聲浪，財政司司長和特首

均先後在公開場合開腔，強調政府有責任未雨綢繆、擴闊稅基，迎接人口老

化的挑戰，還說如果社會認為商品及服務稅不可行，便應提出其他建議。 

 

 我對這些言論有很大的疑惑，這跟我所理解政府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

立場有很大的出入。政府在今年 7 月發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諮詢文件後，

財政司司長曾約見立法會議員聽取意見。財政司司長當時明言，他只會就商

品及服務稅這個具體的徵稅方案聽取意見，其他問題均不會考慮。因此，我

理解政府的立場，是社會只能在贊成與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之間作出選

擇，以及在支持政府原建議的前提下提出改善意見，而不存在其他的考慮。 

 

 財政司司長在諮詢議員期間所擺出的姿態，是只能討論開徵商品及服務

稅的可行操作問題，這種姿態並不可取。在討論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前，我認

為先要解決一些更基本的問題。 

 

 第一，是政府處理財政盈餘的原則。根據諮詢文件的建議，開徵商品及

服務稅的主要目標是擴寬稅基，穩定政府的收入來源，避免政府的收入隨經

濟周期的轉變出現很大的波動。現時，政府主要是透過積穀防饑，透過累積

盈餘，以巨額儲備來預防政府收入下降和其他可能出現的沖擊。如果商品及

服務稅能為政府帶來穩定收入，政府要積的穀大可減少。商品及服務稅會影

響政府如何處理財政盈餘和財政儲備的基本政策，我認為政府是不能夠迴避

這個基本問題的，並應向公眾說明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後，運用盈餘和儲備

的原則。 

 

 在諮詢文件中，政府提出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第二個目標，是應付人口

老化的挑戰。諷刺的是，在諮詢文件中根本找不到政府應付人口老化的願景

和方向，有的只是開徵人人有分的商品及服務稅，把稅網擴大至長者。如果

迎接人口老化這個挑戰的做法，是把長者一併納入稅網，我便不認為這是政

府應該走的方向。 

 

 在政府改動稅制時，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必須回答：這樣的改動會加劇香

港的貧富懸殊，還是會紓緩香港的貧富懸殊呢？儘管財政司司長在諮詢文件

中提出了有關以現金津貼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建議，但即使有了這些建議，仍

改變不了增加有關稅項對社會基層市民所造成的影響遠較中上層為大的事

實。如果政府要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便要回答這稅項怎麼不會進一步惡化已

敲響警號的貧富懸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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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從報章看到一篇以財政司司長的名義發表、有關推銷商品及服

務稅的文章，當中提到教育問題，指目前香港升讀大學的比率只有 18%。如

果沒有穩定的財政收入，將難以長遠提高教育的承擔。言下之意，便是只有

開徵新稅，才能提高本地學生入讀大學的比率。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回應

時，解釋一下政府的政策，為甚麼只有開徵新稅才能提高本地學生入讀大學

的比率，而現時動用公帑吸引非本地學生來港入讀大學卻能應付自如？ 

 

 主席女士，我亦不同意政府所說，指不同意商品及服務稅的人有責任提

出建議，解決香港稅基狹窄和人口老化的問題。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

應以此態度看待不同意見，因為提出良好的管治政策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絕

不能因政策遭到批評便撒手不理，諉過於人。我亦不同意修正案的建議，因

為現時的諮詢文件並沒有開列不同的方案，比較其利弊，讓市民作出選擇。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呂明華議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 7 月 18 日正式就開徵銷售稅提出具體方

案，建議從生產、批發、銷售和服務等交易環節全面徵收稅款。在諮詢文件

推出後，社會各界反應激烈，齊聲反對。無論如何，一旦實施銷售稅，將會

改變香港維持已久的徵稅原則和傳統，並對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造成深遠的

影響，必須慎重考慮。 

 

 政府提出的理據是，香港的稅基狹窄，長遠會對政府的財政構成風險。

開徵銷售稅將有助政府維持穩定收入，減少日後經濟逆轉時須削減公共開支

的壓力，並減少對政府長遠規劃和社會服務質素的沖擊。政府再三強調，引

入銷售稅是稅制改革，最終的目的是減少經濟波動對政府收入的影響，而非

增加政府收入。 

 

 政府積極尋求方法穩定收入，希望藉此紓緩公共財政存在的隱憂，是負

責任的表現。不過，政府似乎忽略了薪俸稅、利得稅和賣地收入固然是對經

濟周期極敏感的收入來源，但私人消費開支及企業生產和服務同樣會受經濟

不景氣的影響而萎縮，直接影響政府收入。政府希望以銷售稅抵禦經濟周期

波動影響收入的如意算盤是否打得響，令人質疑。其次，政府聲稱推行銷售

稅不會為庫房帶來可觀的進帳，達到大幅增加稅收的效果，那麼如此大費周

章地進行稅制改革有何意義呢？如果不是為了庫房收入而增設銷售稅，政府

可否保證今後每年將徵收所得的銷售稅會回饋社會，而且不會增加稅率呢？

否則，政府在實施銷售稅後首 5 年的所作所為，只是引誘市民接受新稅種的

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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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社會輿論與政府的看法背道而馳，認為銷售稅屬於累退稅，實

質稅率會隨收入增加而降低，令窮人的實際稅務負擔較富者為重。這不單違

反“能者多付”的公平原則，亦擴大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並加深貧富懸

殊和社會矛盾。此外，銷售稅會令物價向上，增加通脹壓力，加重市民的生

活負擔；而價格上升則會減低消費意欲和需求，繼而令整體消費行業的銷售

量及銷售額下跌，對本港的零售業造成沉重打擊。 

 

 政府認為銷售稅是苦口良藥，但市民卻視之為洪水猛獸，兩者態度判若

鴻溝。銷售稅斷斷續續討論了 20 年，最終都是在爭議聲中無疾而終，因為

在經濟不景時，增加稅項令市民感到百上加斤，必然會引起社會羣情洶湧，

但在經濟蓬勃、政府財政出現盈餘的情況下推行銷售稅，市民也會質疑，既

然政府收入豐盈，那麼為甚麼還要增加新稅項，以搜刮民脂民膏而自肥？由

此可見，要為開徵新稅項尋找一個適當時機的難度甚高，而其引發的政治效

應也不可輕視。 

 

 雖然全球很多經濟發達國家均有銷售稅，但由於這些國家經濟成熟、結

構健全，整體經濟每年的增長空間有限，稅收增加不抵支出，政府惟有開設

新稅種，依靠開徵銷售稅以應付不斷增長的龐大公共開支。可是，香港的情

況截然不同。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由於大量製造業外遷，經濟過分依賴服

務業，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所以直接影響政府的稅收。要改善政府收入的

穩定性，香港須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其中最為市民接受的，是政府採取措施，

重整經濟結構，扶助新工業的發展，以產品和服務出口創造社會財富和就業

職位，以減少因經濟結構不健全而出現的經濟波動，這才是維持公共財政穩

定的根本之道，是經濟政策的正途。如果單憑改革稅制來穩定收入，只不過

是一場“左手交右手”的數字遊戲，社會財富和資源是不會因而有所增加或

提升，最終只是肥了政府，苦了民間，並會引發民怨，不利社會安定及經濟

發展，其負面影響實在不可低估，政府應該深思。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不知道是否由於自第一項辯論開始以來，即由楊森

議員開始直至現在，沒有一位議員支持財政司司長所說的商品及服務稅，所

以我現在甚至連他也看不見了。不過，這不要緊，仍然有他的一些同事在聽

着。  

 
 如果我們看看政府在 7 月 17 日公布的諮詢文件，其中提出了兩項問題，

讓我們思考。第一項是香港是否須改革稅制，第二項是是否須設商品及服務

稅。雖然所提出的問題是這樣，但政府的思維卻不是這樣。香港須改革稅制，

但結論卻不一定是須設立商品及服務稅。可是，政府已經為我們作出了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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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每次不論是財政司司長、馬局長或其他人站出來說話時，第一會說如果

不承認香港須改革稅制或不承認香港是稅基過窄，便是眼光短淺；第二，如

果不承認商品及服務稅是唯一的選擇，便簡直是不合時宜、不入流了。  

 
 我同意第一項分析。香港是稅基太窄，香港須改革稅制，但我不同意政

府一個自然和一廂情願的結論，便是香港必須引入商品及服務稅。原本像我

們這類所謂專業人士，是政府想拉攏的對象，因為政府已清楚說明，現在大

部分的稅款是由中產階層和一些大商號負擔的。為了要減輕中產階層的壓

力，不如這樣子吧，我們現在構想出商品及服務稅，這樣中產人士便可以少

付一些稅了。  

 
 可是，不知為何，市民並不是十分受落，很多代表中產的人也有一個觀

點，便是他們也會反對。這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是他們看不到商品及服

務稅能夠幫助香港長遠的發展；第二，是可能他們亦會覺得，這種稅制本身

是一種累退稅，有很大的不公平性。這兩個原因加起來，令市民，甚至中產

人士也不接受。  

 
 政府亦有某些觀點。其實，在它的文件當中，說到香港彷彿是完全沒有

商品及服務稅的，但如果你看看政府的諮詢文件的第 6 頁，它把香港與經合

組織比較時，其實在香港的稅制當中有一種稅叫做消費稅，而消費稅是達到

17.8%的。當我們訂定消費稅時，是包括了很多源自商品服務的稅收，例如

博彩、酒店房間、飛機乘客離境稅、汽車銷售稅等，已包括在於當中。我為

何要帶出這一點呢？是因為這並不是像政府先前所說般，香港是完全沒有商

品及服務稅。相反，香港在很多方面的商品已包括了這種稅收，例如汽車的

首次登記稅、煙草稅、酒稅及一些高價化妝品等，不同的徵稅，其實已經存

在。但是，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把這個稅基，這種商品及服務稅的稅基擴闊，

由以往只集中於一些高消費或可以負擔的人，轉到普羅大眾。這是一個基本

的改變。  

 
 我們明白香港須維持低稅率，亦須維持香港的競爭力。香港今天足以自

豪的，是我們擁有一個靈活和自由的市場，這是不容易的。當我們每次引述

說香港的競爭力或香港的自由度是相當高時，其實是基於香港以往簡單而又

直接的稅基。是不是在將來落實了商品及服務稅後，香港仍然會有這種情況

呢？我是存疑的。我並非來自商界，但我同意商界的同事所說，香港現在須

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包括我們怎樣維持我們的旅遊業和服務業，而要維持

旅遊業和服務業，其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便是看看我們的商品和我們的市場

能否吸引別人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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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聽到一個故事。我與一些同事去新加坡，主要是進行有關醫療

融資的訪問。當我們問一些新加坡的官員時，發覺很有趣的是，原來他們每

年也來香港購物。我問他們為甚麼？他們回答第一，是由於他們喜歡到香港

旅遊；第二，他們說香港沒有商品及服務稅。新加坡的某一名官員甚至用腳

來投了票。他在新加坡看到好東西時也不會買，而會寫在一張清單上，來香

港時才購買。  

 
 局長，你明白嗎？我們現時要推行這件事，是真的可能會影響了香港長

遠作為一個最有自由度、最能夠吸引遊客或其他人到香港投資消費的工作。 

 
 至於稅基窄的問題，剛才我們的同事談論了很多，其實是有很多方法處

理的，例如累進的利得稅、資產的增值稅等，我相信政府是知道的，也有很

多同事說過，是不應該取消遺產稅的，但政府卻已推行了。如果真的去到劫

貧濟富的境地，我相信我們是不能夠接受的。  

 
 財政司司長和其他的官員，又哄又騙，無所不用其極。我不認為這樣做

對醫療服務有幫助。我們曾經進行過一項調查，有超過一半的市民清楚地

說，如果有了銷售稅，他們只會更倚賴公營醫療服務，而不會選擇私營醫療

服務；亦有七成的病人說，他們堅決反對銷售稅。雖然現在說希望寬減醫療

服務，但我相信要解決醫療服務的問題，長遠來說，還須依靠醫療融資，而

並非依靠商品及服務稅。這可能只是一種慢性毒藥或糖衣毒藥，當推行以

後，我們便不能弄走它。我們很難走回頭路，回到沒有商品及服務稅的年代。

因此，我希望政府三思，不要勉強推行。  

 
 我謹此陳辭，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張超雄議員：主席，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的建議，令人感到很迷惘。 

 

 在政治上，我們其實正面臨行政長官選舉。一個這麼具爭議性的議題，

在這個時候提出來，其實是很特別的。我們的行政長官剛剛在施政報告中提

到，他只能夠考慮餘下 8 個月任期的施政，所以沒有辦法看得長遠一點，面

對着我們將來的經濟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他亦不願意展現、也不會說出甚麼

藍圖來。 

 

 可是，我們的財政司司長卻展現了一個很長遠的視野，一個超越了最低

限度未來 5 年的香港經濟的前景。因應這個前景，我們要推行這項銷售稅。

為甚麼說超越未來 5 年呢？因為根據今年我們的財政司司長提交的財政預算

案，在未來 5 年，我們其實是不斷有盈餘的。我們未來 5 年的盈餘，按照我

們的保守估計，也會有九百多億元。根據我們過往的紀錄，我們每每也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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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而這個誤差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所估計的盈餘會比實際盈餘為低，所以隨

時是會不止這九百多億元的。 

 

 好了，很明顯地，在未來 5 年也會有錢剩下來，又為何要開徵一種新的

稅項呢？實際上是很難說得通的。一方面，我們說是“大市場，小政府”，

我們不單不會大舉增加公共開支，未來我們的公共開支，相對於我們的本地

總產值，其實會不斷下降，由現在的大概 18%起下降 ─ 18%已經是很低的

了，如果看看歐盟和其他先進國家，往往它們的比例達 30%以上、40%以上，

甚至超過 50%。我們是 18%，已經是低於數年前由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時

所謂的 20%的警戒線，已經達標了；如果說要令公共開支降至低於 20%，現

在便已經達了標，但仍然不夠，在未來數年會繼續減，直至 2010-2011 年度，

根據財政司司長的預計，我們的整體公共開支會下降至 16.1%。如果數字沒

有低報，到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大市場、小政府”。 

 

 明明是用一個這樣的策略，又沒有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支，我們的財政上

亦有盈餘，開徵銷售稅來做甚麼呢？所以，政府說我們並非是為了增加開

支，我們是看未來 5 年以外的事情，這真的是很長遠。用來做甚麼呢？是用

來防患於未然的，例如金融風暴等以往曾經歷過一兩次的大事。 

 

 不過，我們又看看，如果真的有金融風暴，如果真的有一些“大鱷”挑

起風暴的話，我們的財政儲備是否能夠足夠應付呢？我們看看現時的儲備，

如果登上金管局的網頁，其實我們有超過 1 萬億元，即使是公共的財政儲備

也有八千多億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排名在全世界其實是很前的，大

約排第七位左右。以一個城市可以有這麼前的排名，我們是全世界最有錢的

城市了。在一個這樣的財政環境下，還要開徵新稅，我真的感到完全迷惘，

而且還要選擇在一個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候下提出來。 

 

 好了，你說要擴闊稅基，這是好的，在社會上，每一分子也透過交稅成

為一個有貢獻的人，這是非常好的概念。不過，你要大家也有這個能力才行。

請你看看我們的貧富懸殊情況，看看香港貧窮的情況。財政司司長自己是扶

貧委員會的主席，我想他自己要考慮一下，推出任何一項新的政策，會否進

一步將貧富差距擴闊呢？如果這個政策是會的，是否須檢討一下，不可以就

這樣推出來呢？ 

 

 現在，就這種累退式的銷售稅，你說不要緊，我在每一個人也一網打盡

後，我又退回一些，又會發回一些津貼給你。這是否一個很沒有效率、是否

一種很麻煩的做法呢？如果是，為甚麼要選擇這樣的一種稅項呢？全世界也

說這種稅項會令貧富懸殊加劇，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進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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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在兩年前，我們卻甚至連遺產稅也取消了，還有，在一個經濟環境

惡劣的情況下，政府其實做過甚麼呢？就是令公共開支繼續收縮，福利繼續

削減綜援，就發生在我們新一屆立法會的時候，我仍然記得很清楚，是在

2003-2004 年度的時候削減的，老人、傷殘人士，通通也不放過。這樣的公

共政策，現在我們說，好了，經濟好景一點了，但根本上基層市民是享受不

到經濟成果的，政府卻又要推出一項我認為是苛政的做法。 

 

 我覺得財政司司長真的要小心，因為任何一種稅項，對民生、對很多基

層市民也有很直接的影響。如果這些政策做得不好，是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

很大的困境，甚至間接會影響他們整個家庭的生活和個人的成長。如果隨隨

便便，沒有數據、沒有想法，然後現在又匆匆說會增加大學學位、推行甚麼

小班教育，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將“以民為本”放在心中，所以我發言支持

楊森議員的原議案。多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回答財政司司長“錢從何來”的問題。

一句“錢從何來”，便暴露了政府一直以來“不是為增加政府收入”的謊

話。如果銷售稅是“收入中立”，司長不應問“錢從何來”，因為“收入中

立”即不會增加政府收入，收不到銷售稅，也不會減少政府收入。 

 

 唐司長左一句“收入中立”，右一句“錢從何來”，如果不是暴露政府

銷售稅的狐狸尾巴，就是證明政府言論的自相矛盾。狐狸尾巴是古惑，其心

不正，自相矛盾是理虧，何來理性？ 

 

 政府重複又重複地說，擔心財赤、人口老化，福利開支，所以要徵銷售

稅，民主黨對政府的理據有所質疑。 

 

 第一，財政司司長說財政儲備“無幾多個 1,900 億”。但是，財政司司

長似乎忘記自己這麼保守的預算案，在剛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估計未來 5

年政府會有近 1,000 億元盈餘，所以政府 3,000 億元儲備是會增加的。況且，

政府始終沒有講，外匯基金 4,400 億元的累計盈餘有甚麼用途？ 

 

 第二，人口老化。政府說 2033 年人口老化問題，會令醫療和社會服務

開支增加。但是，到了 2033 年，很多屆時 65 歲的長者，已供了 32 年的強

積金，須依賴綜援的長者比率應該會減少。民主黨也一直敦促政府要解決一

個問題，我們是同意的，便是醫療融資的方案。 

 

 第三，對於稅基狹窄，民主黨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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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所說的稅基，只包括直接稅，即主要是薪俸稅和利得稅。政府常常

說，只有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繳納薪俸稅，但香港還有很多間接稅，而且這

些間接稅的稅基非常廣闊，例如差餉，公屋居民也要繳交差餉，印花稅，每

次股票交易也要繳交，買賣房屋也要繳交，政府卻不提！至於博彩稅，更主

要是基層市民所繳交的。 

 

 2005-2006 年度，印花稅佔政府收入 6.7%、差餉佔 5.7%、博彩稅佔政府

收入的 4.9%、應課稅品稅佔 2.7%，連同酒店房租稅、飛機旅客離境稅、汽

車首次登記稅，以及專利稅及特權稅等收入，共佔政府收入 22.6%。這筆總

數高達 549 億元的間接稅，比薪俸稅 389 億元高出很多，而且大部分都由普

羅市民繳交。政府怎可以斷章取義，說小部分市民承擔了大部分稅務開支

呢？所以，我反問“財爺”，“稅基何窄之有”？ 

 

 還有，誰在負擔政府的地價收入呢？唐司長，我希望你是個誠實的人，

不會說是地產商，而是很多買樓的人士。 

 

 香港的物業價格高、寸金尺土，租金即使不是全球最貴，也必然是三甲

之內。所有香港市民實在分擔了政府的地價收入、為各大地產商帶來龐大利

潤之餘，也繳交了這方面的稅款，令政府有更多收入。政府的地價收入，性

質其實與銷售稅相似，只是名稱不同而已。政府指稅基狹窄，只有少數人交

稅，對其他市民不公平。 

 

 況且，政府財政穩定，有 3,000 億元儲備，民主黨認為在這階段無須開

徵銷售稅。 

 

 主席女士，政府叫市民和議員“理性討論”，我絕對樂意與政府理性討

論，不過希望政府帶頭做起，不要動輒罵人短視和指議員為了選票。我反想

跟政府說，反對銷售稅其實是有長遠眼光的。例如對吸引外商到港投資、吸

引旅客到港購物，都是非常重要，我們有很多基層市民的就業都是一些基層

的工作，對解決失業問題，旅遊業擔當很重要的角色。打擊購物天堂的美譽

其實是損害香港的長遠利益，並非短視。  

 
 至於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第一，民主黨不認同香港稅基狹窄；第二，

民主黨早已提出解決的方法。我們多次提出希望政府改善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的分帳方法，這也是立法會的共識，並曾就此作出討論。  

 
 民主黨也有建議政府引入環保稅項，都是向商品徵稅，不過，選擇性只

限於一些破壞環境的產品。財政司司長說“對抗污染也需要政府在財政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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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我想告訴司長，不一定的，希望司長可以看一看民主黨曾發表一份關

於環保稅的研究報告，我希望政府和廖秀冬局長能詳細瞭解一下香港何時可

以推行環保稅。  

 

 民主黨認為，李國寶議員提出的條件，民主黨已作回應，只是政府置若

罔聞。李國寶議員破天荒第一次作修正，皇氣甚大，恕民主黨無法支持。 

 

 主席女士，我希望政府理性地面對銷售稅的辯論，聽取七成市民反對銷

售稅的聲音，我想強調一點，反對銷售稅不表示停止諮詢。事實上，我在 8

月最早促請政府提早結束諮詢。我是一番好意的，諮詢越長，對政府的民望

打擊越大。不過，既然政府喜歡受打擊，要繼續諮詢，我是不會阻止的，只

不過，提早結束諮詢，對政府的民望會有所幫助。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在今年 7 月推出商品及服務稅的諮詢文件後，

立即引起社會上強烈的反彈。政府官員近日十分勤力，想盡辦法，一方面高

調批評反對的議員短視、為選票，又說市民只顧自己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惜

利誘市民，拋出“甜頭”，試圖扭轉劣勢。但是，我相信政府的如意算盤是

打不響的，市民反對開徵銷售稅的意願依然是那麼堅定。 

 

 自由黨最新的一次民意調查，即是在星期一，政府宣布可能有“糖”派

當天開始，我們一連做了 3 天，直至昨天，民調結果顯示，市民未有因利誘

而“轉軚”，反對銷售稅的聲音仍然企穩在超過 73%，贊成的仍然只有約

14%。這個調查結果跟我們約在 9 月底所進行的調查結果是差不多的。 

 

 市民反對的理由，不單是怕銷售稅會增加他們的負擔，而是怕一旦開徵

這稅項，會對香港的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不能說市民只顧自己

的利益，他們也會顧及香港的大經濟環境。 

 

 主席女士，香港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這是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基石。

一旦開徵銷售稅，香港這一項最有競爭力的營商條件便會立即消失，這等同

自廢武功。 

 

 由於銷售稅徵集過程繁複，遵從成本（ compliance cost）肯定高，但另

一方面，銷售稅將會導致消費意欲下降及旅客減少，生意必然大減，證諸外

地的經驗，我們看到這些情況是必然會發生的。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來說 ─ 香港有 98%商業單位也是中小企 ─ 這是一個沉重的雙重打

擊，也是中小企最擔心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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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主要經濟支柱，除了金融業外，其餘如旅遊、物流、飲食、批發

零售等，其實也可因銷售稅而變成一池死水，生機盡失。屆時大家便會知道

這劑所謂“苦口良藥”，不但不能藥到病除，反而隨時可令大家一命嗚呼。 

 

 就以轉口和運輸物流業而言，雖然政府建議推行延緩繳納稅項及設置保

稅倉等，所以出口貨物和轉口貨物是無須擔心的，但熟悉物流業的人也知

道，現時香港的物流業正面對着巨大的挑戰，我們不斷流失大量貨物給內地

港口，未來情況可能會更嚴峻。 

 

 如果在現階段增加物流服務的成本或添加繁複的手續，更多付貨人可能

會放棄香港，直接將貨品或原材料經內地港口付運或出口，亦有物流服務商

明言，一旦開徵銷售稅，便會將運作基地遷往沒有銷售稅的澳門，大家會記

得也知道，而很多人亦曾告訴我們，貨物走了便不會回頭。如果出現這些情

況，香港運輸物流業便更難以立足，這與內地“十一五規劃”，要求我們加

強競爭力的做法，是否背道而馳呢？我相信是的。 

 

 至於“購物天堂”、“免稅之都”等吸引遊客的金漆招牌，亦會因為開

徵銷售稅而齊齊被打爛。 

 

 其實，政府也承認，開徵銷售稅是會帶來通脹、減低消費意欲，不過，

政府說這只是短暫的痛楚，痛一會便不會痛了，但痛是否真的這麼短暫呢？

我們且看一看，日本在 1989 年起開徵銷售稅後，令當地經濟衰足十多年，

新加坡 1994 年開始徵收銷售稅，之後 10 年遊客消費額一直下跌，零售業更

經過 5 年的衰退期。試問我們是否要冒同樣的風險呢？我們的經濟又是否承

受得起一個 5 年至 10 年的衰退期呢？ 

 

 至於開徵銷售稅對民生方面的影響亦是不容忽視的。雖然“財爺”周一

宣布考慮寬免交通費、中小學學費和醫療費，但我想對於中下階層而言，他

們的壓力依然十分大，至於一向交稅最多，享受福利最少的中產人士，依然

會是銷售稅下的最大輸家。 

 

 政府最新的說法是，中產人士日後除了可獲最多 3,000 元差餉扣除額和

500 元水費及排污費豁免外，薪俸稅有機會調減至 2002 年至 2003 年的水平。 

 

 中產人士多屬於較高消費的一羣，減去些少薪俸稅能否抵銷新稅所帶來

的負擔？減稅承諾屆時又能否兌現呢？即使兌現，又能維持多久？新稅會否

再加？對這些問題，中產並非毫無疑問，並非無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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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諸外國經驗，一旦開徵銷售稅後，就像走上一條不歸路，絕大多數情

況是只會有加無減，薪俸稅或其他稅項可能會略減，但不能保證日後不會上

調，而減去的亦不能彌補額外支付的。我想在此與政府算一算帳，政府數年

前因為出現嚴重財赤，中產人士先後兩次承受了加稅的壓力，雖然政府提前

滅赤，但又不肯減稅，現在提減稅又要與銷售稅掛鈎 ─ 局長也笑了 ─ 

這對中產是否公平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雖然

是他的處女作（眾笑），而他亦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仍沒法支持他。我剛才

曾跟他說，我一定會全心傾聽他的發言，但聽罷我也沒法支持他。 

 

 主席，很多同事其實已說了很多，我重複也沒意思。可是，首先，從這

件事情的發展上，我聽到強政勵治，如果行政機關想強政勵治，把建議提出

來，人們便會以為在議會上（不要說在民間了）也會有相當廣泛的支持。主

席，我們雖被說成是反對派，但也不是甚麼也反對的，我們剛表示了支持反

吸煙，雖然會上亦已“嘈”了局長一段時間。以為推動銷售稅的徵收會得到

非正式執政同盟的支持，怎料他們卻排着隊來反對，我真的不知道行政長

官、司長和局長在做甚麼。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局長在提出建議之前，並沒有跟執政同盟（包括主

席）一起討論。如果大家經過討論並獲得他們的支持，是不會有今天這般慘

淡的收場的，現在連司長也走了，免得留在會議廳繼續聽，因為他聽了那麼

久，仍然沒有一位議員支持他，這是否很“離譜”呢？所以，怎樣能做到強

政勵治呢？在議會裏，如果連一個穩定的支持也沒有，而沒獲得支持也是由

於不願意跟執政同盟討論，這樣的情況，我真的不知它怎麼解決，如果是這

樣的話，行政長官再任職多數年便會真的很“唔得掂”。 

 

 我很同意有同事剛才說很多市民不支持這項建議，市民的原因已清楚地

表明了，我也無須再說。可是，我想談關於貧富懸殊的問題。李國寶議員剛

才談到國際貨幣基金，指香港的稅基太窄。代理主席，稅基窄的原因其實是

納稅的人數少，特別是我們所說的薪俸稅和利得稅。局長一定會提醒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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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納薪俸稅，大家也說打工人口有三百多萬，工作人口其實是有 340 萬，

而納稅的只有 120 萬人，當中的 10 萬人是繳納了 60%的稅款，代理主席，你

說那 10 萬人的薪酬是多少？同事剛才已說過薪俸稅約達 400 億元。 

 

 至於利得稅方面，香港有多少家已登記的企業呢？是 75 萬家。可是，

代理主席，那 700 億元的利得稅，在 60%當中有多少是不納稅的呢？只是 800

家而已。這樣，稅基當然是窄了，但為甚麼這麼窄呢？正如同事剛才所說，

因為我們納稅是要有門檻的，大家也覺得這個門檻是公道的，儘管有些人仍

可能覺得應作出調整。問題是，那些納薪俸稅和利得稅的人並沒有達到門

檻，每人也希望能達到，有誰不想納稅？正因為要能賺到錢的人才能納稅。

可是，香港的財富正是積聚於這一非常小撮的人的手上。那怎麼辦？當局便

說要擴闊稅基。說到擴闊稅基，我要告知我的老朋友李國寶議員，這樣做便

是要那些真正很貧困的人也要納稅。所以，我聽完了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

卻不能支持。 

 

 問題是，代理主席，我看回 2002 年向財政司司長提交的擴闊稅基委員

會的報告，委員審看了 15 項稅收，在第 25 頁第 41 段，委員表示已看過所

有稅項，認為長遠來說，商品及服務稅是唯一可以擴闊稅基而又不損害香港

對外經濟力的新稅項。從某個角度而言，新稅項並沒有損害我們的經濟競爭

力，這我是同意的，但報告內完全沒有提到我們應怎樣照顧那些越來越貧窮

的人 ─ 這是一項貧富懸殊的問題。 

 

 看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香港每月收入少於 4,000 元的家庭人數，由 1996

年的八萬多戶升至現時的 20 萬戶，代理主席，當局自己也承認有過百萬人

是生活在貧窮之中。當局現時說要搞好競爭力，如果經濟的成果可以惠及市

民，搞得好的，便是好事，否則，是不會福為民開的。因此，代理主席，現

時的方案是錯誤的。 

 

 有同事剛才亦提到，外匯基金有 11,000 億元，但並非全部也可動用，

有多少可以動用的呢？我所引述的是 7 月底的數字，財政儲備是 3,121 億

元，累計盈餘是 4,681 億元，合共是七千八百多億元。面對着如此龐大的財

富，同事已提出了很多方案，建議如何每年、每月由那裏撥出一些金錢給市

民，可是，當局從來不肯如此做。任志剛說，“七千多億元會不會太少？”

當然是越多越好，否則怎能捍衞港元？怎能令那些人收取數百萬元的薪酬？

但是，香港市民又有誰關顧呢？ 

 

 我們看回這份報告 ─ 即是我們手邊的文件 ─ 代理主席，我看到

一些徵收利得稅較我們為低的地方，例如匈牙利、立陶苑、愛爾蘭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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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些是否我們的競爭對手？我們的競爭對手是聯合組職的國家、歐盟

的國家，例如南韓、新加坡、奧地利等，他們的利得稅均高出我們很多。所

以，我們是否有空間增加利得稅？方剛議員也表示贊成累進利得稅和資產增

值稅。其實是有很多方法可令能者多付，而並非要那些貧困的人納稅的。 

 

 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多次強調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目的是在於

穩定財政收入，以備日後解決人口老化、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競爭力問題等。

同時，政府也表明現時的稅基狹窄，必須擴闊稅基，開徵銷售稅並非為了增

加政府的收入，而是會將所有額外的收入悉數以紓緩的措施退還給市民。 

 

 財政司司長昨天還在報章發表文章，重申開徵銷售稅的迫切性，更呼籲

大家要居安思危，要站高看遠地支持銷售稅。日前，財政司司長又建議加入

一系列豁免徵收的項目，試圖令普羅大眾接受開徵銷售稅。 

 

 不過，民建聯要指出的，開徵銷售稅並非解決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及維持

本港競爭力的唯一方法，也非對症下藥的靈丹妙藥。沒錯，現時本港出生率

很低，約超過 0.9%，30 年後長者人口會大增，年輕一代要負擔起沉重的社

會重擔。但是，人口老化的問題，是否單靠銷售稅便可解決呢？當然不是。

人口的問題應用政策和措施來解決，例如周邊地區安老服務質優價廉，政府

是否應制訂鼓勵的政策，讓長者得到更好的選擇和照料呢？ 

 

 至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問題，民建聯認為提升競爭力，主要在於維持一個

便利、良好、自由的營商環境，保持一個合理相對低的經營和生產的成本，

政府一直強調，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理念，便是要關切經濟發展的方向，

在必要時給予政策上適切的配合和引導。簡單而又低的稅制，正正是國際社

會中其他國家羨慕的稅制，是香港獨有的競爭力元素之一，這個是銷售稅不

能取代的。 

 

 我們沒有否認本港稅基狹窄的一個事實，現時本港的稅收，確是較為依

賴利得稅和薪俸稅，兩項直接的稅項和土地收入。但是，事實證明，香港多

年來，經常性開支總是大於經常性的收入問題，並非結構性的財赤問題，而

是周期性的經濟發展產生的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問題。根據政府對未來 5 年的

財政預測，有 326 億元的盈餘便足以反映了在經濟踏入正常增長的周期後，

政府的財政赤字會隨之而消失，並而即時會變成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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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民建聯認為，只要繼續審慎理財，保持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相

適應，本港的稅基雖然狹窄，但是健康的，我們無須擴闊稅基，更無須開徵

商品及服務稅。 

 

 銷售稅是否一項穩定的收入的問題呢？大家可以看 1997 年本港經濟高

峰時，消費總額超過 8,300 億元，至 SARS 肆虐的 2003 年，有關的總額卻減

了 14%至不足 7,200 億元。這個減幅明顯比該兩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減幅 9.5%

為大，因此我們認為當經濟環境轉變時，市民的消費習慣和模式也隨之而變

動，例如轉往價格低廉的地區消費，導致公共財政收入不穩定。 

 

 本港的稅制包括薪俸稅及商品稅，例如物業稅、汽車首次登記稅也充分

體現本港的稅制一直以能者多付的原則，同時特區政府也視個人及夫婦家庭

免稅額為社會支援的基本措施一部分。 

 

 因此，本港社會也是透過稅制達到財富再分配的目的，讓弱勢社獲得

基本的照顧，所以如果本港開徵銷售稅，把所有市民不論收入高低也納入稅

網，便是違反香港固有能者多付、縱向公平及財富再分配的基本精神。 

 

 目前，香港仍有 40 萬個家庭，每月收入低於 5,000 元的水平，屬於社

會最有需要幫助的其中一。因此，政府必須正視開徵銷售稅會增加市民，

尤其是窮人和退休人士的稅務負擔，令貧者越貧。財政司司長多次表示會向

低下階層提供津貼，以彌補他們的額外稅務負擔，不過，我們不禁要問，如

果擴闊了的稅基，是無須交稅的話，銷售稅的穩定收入究竟從何而來呢？要

應付人口老化、醫療、福利等的開支，錢從何來呢？說穿了，還是要從中產

夾心階層而來。 

 

 我們更憂慮的是，一旦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將會令政府過分倚賴銷售稅

的收入，不會思量開源節流的問題，放棄審慎理財的原則，動輒打銷售稅的

主意，調高徵收率，不斷增加市民的經濟負擔。 

 

 代理主席，至於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由於他的假設，是要有一個解決

稅基狹窄的更好方案，才反對銷售稅，不及原議案反對立場的清晰，因此我

們無法支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國麟議員：代理主席，政府向公眾發表有關銷售稅的諮詢文件，至今已接

近 3 個月了。在這段期間，大部分市民、團體及政黨均紛紛表示反對政府開

徵銷售稅，而各個組織及機構亦就開徵銷售稅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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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結果顯示，大部分人也表示反對，民意看來似乎是一面倒不支持開徵

銷售稅。 

 

 其實，開徵銷售稅是透過消費，向市民徵收稅款。以消費模式徵收稅項

無疑是一個“用者自付”的概念，是可以達致人人皆要付出、人人也要盡公

民責任的公平方法。但是，何謂公平呢？商品及服務稅本質上是一種累退稅

收，即收入越低的人，負擔便越重。對於基層市民和老人等弱勢社羣，還要

加重他們的負擔，這又是否公平呢？ 

 

 此外，這份諮詢文件名為《擴闊稅基、改善稅制》，但供市民討論的重

點，卻不是提出不同的改革稅制讓市民討論，而是指出開徵銷售稅似乎是唯

一可以解決政府現時所面對，由人口老化衍生的醫藥及社會福利開支等問

題，以及為下次金融風暴 ─ 即如果再有金融風暴的話，但當然希望沒有 ─ 

作好準備。 

 

 至於香港應否開徵銷售稅，我的辦事處在 8 月以電郵及傳真方式向衞生

服務業界發出問卷，希望知道業界對開徵銷售稅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約

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政府開徵銷售稅。其中超過三分之二反對政府開徵銷售

稅的受訪者認為，開徵銷售稅會加重弱勢社羣及基層市民的負擔。同時，他

們亦表示開徵銷售稅會加重退休人士的生活擔子，以及加劇人口老化的貧窮

問題。其他的反對原因還包括開徵銷售稅會破壞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打擊

市民的消費意欲，以及破壞香港的簡單稅制。調查結果亦顯示，接近九成受

訪者表示，如果政府開徵銷售稅，他們贊成政府應相應調低薪俸稅及利得

稅。受訪者又表示，如果真的開徵銷售稅，他們會改變消費模式。半數受訪

者指他們會減少消費，甚至有受訪者認為會增加在國內或海外消費，以避免

繳交銷售稅，有 20%受訪者更表示會利用海外網站購物來避免繳交銷售稅。

以上的調查結果明顯反映，大部分衞生服務界同業均傾向不支持政府開徵銷

售稅。 

 

 代理主席，大眾普遍認為開徵銷售稅會令貧窮的情況加劇，令弱勢社羣

及基層市民百上加斤。我相信，如果政府為低下層提供豁免機制，可能變相

等於中產要承受大部分稅款，但如果不設豁免，則會為低下層帶來沉重的負

擔。這樣一加一減是否能夠穩定政府的稅收呢？ 

 

 此外，在補貼基層的生活不受影響之餘，如何平衡中產人士的權益，令

他們不會因開徵新稅項而增加負擔？現金津貼、水費及排污費扣除額和差餉

扣除額等對中產是否小恩小惠？所提供的幫助是否足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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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豁免徵稅項目方面，生活必需品及醫藥方面是否應該獲得豁免呢？

如果太多貨品獲得豁免，只會令稅制變得沒有意思，亦會增加行政費用。政

府應如何取得平衡呢？我想這些都是政府在開徵銷售稅時應該考慮的。 

 

 簡單來說，開徵銷售稅將會改變香港沿用已久的簡單稅制，令全民皆要

交稅。銷售稅亦會帶來通脹，這點政府也是承認的。本港的經濟剛復甦，我

相信市民未必能夠承受，並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擊消費意欲，以及打擊香港的

競爭力。 

 

 當然，香港稅基狹窄，也是不能忽視的問題。稅制改革的影響深遠，這

些影響其實會對香港整體社會造成長遠的影響。我們應該借此機會，當香港

經濟逐步轉好而失業率亦開始回落時，現在是適當時候，讓政府向市民提出

一些可以擴闊稅基的看法，並引領有關的討論。可是，銷售稅的諮詢文件似

乎未有清楚交代香港的稅制情況，而只是把銷售稅說成是解決稅基問題的唯

一方法。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在這個時候，牽頭適當地討論一些可以積極

改革香港稅制、全面檢討或可行的方法，並向市民提供更多引入新稅種的背

景及為其他行業提供相關的資料，以令整體上有較清晰和理性的討論。 

 

 所以，代理主席，我們不應只是不停地向市民推銷銷售稅的。我謹此陳

辭，支持楊森的原議案。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政府為了擴闊稅基而建議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我是

理解的。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對政府的管治或會帶來方便，但對於整體社會的

經濟發展則是後患無窮，尤其是以中小企為主的飲食業，根本沒有能力承受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所帶來的沖擊。 

 

 道理很簡單，如果當局徵收 5%的商品及服務稅，業界只有兩條路可以選

擇，一是自行承擔，二是加價，將之轉嫁消費者。 

 

 但是，過去數年，大部分食肆東主都不敢加價，即使在近年麪粉、鹽、

糖、油等基本食物的物價有雙位數字的增長，以及工資增加及鋪租飆升的情

況下，食肆東主依然不敢加價，原因只有一個，便是不想流失顧客。 

 

 由於市民的消費力尚未完全恢復，因此食肆遲遲未敢將菜單的價目調升

至 1997 年的水平。我們可以預期，即使當局徵收 5%的商品及服務稅，食肆

也不敢將之轉嫁消費者。但是，他們又是否承擔得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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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10 年，飲食業的營商環境每下愈況，例如在 1995 年，政府以“用

者自付”為由，將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轉嫁業界承擔；在 2000 年引入強積金

制度，以致業界的薪酬開支增加 5%，還有 1997 年的金融風暴、禽流感侵襲

及 SARS 爆發，皆令飲食業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中。 

 

 在未來數年，可以預期針對飲食業的沖擊將接踵而來。最新鮮的便是剛

剛通過的全面禁煙條例，將會在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食肆的生意額將因

人流減少而受挫，以及估計隨着策略性排放污水計劃第二期即將推行，工商

業排污費將須增加三倍。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還要徵收商品及服務稅，對

飲食業將是致命一擊。 

 

 更令人憂心的是，在飲食業為香港提供的 20 萬個職位中，大部分受聘

的是中年人、婦女、低學歷及低技術人士，因此，直接受商品及服務稅打擊

的便是這批人。 

 

 當局建議實施扣減薪俸稅或利得稅的紓緩措施，對我的業界亦沒有很大

幫助，因為許多食肆根本賺不到錢，並沒有需要繳交利得稅，而很多飲食業

員工的薪酬亦不高，所繳交薪俸稅也不多。 

 

 政府經常辯駁指出，商品及服務稅對經濟的影響只是短暫的，但從 SARS

經驗可知，即使短至 1 個月的沖擊，飲食業都難以承受。 

 

 雖然當局很有信心，假設商品及服務稅的稅率為 5%，將可帶來 300 億元

的收入，但我相信這個數字被高估了。因為商品及服務稅是一種極為複雜的

稅制。以新加坡為例，即使當地私人機構的內部審核制度已發展得相當成

熟，而處理銷售稅的行政費亦理應較低，但新加坡政府在銷售稅稅率定於 3%

的首 3 年，也是因為行政費及紓緩措施等支出過高，在扣除後差不多沒有任

何收益，而最後被迫將稅率調高至 5%。 

 

 香港政府也難免步其後塵，大有可能會跟隨其他徵收銷售稅的國家的做

法，由開徵點 5%逐步上揚，以彌補高昂的行政費用。 

 

 外國多項研究更指出，商界因繳交銷售稅而須承擔的行政費用，是政府

有關支出的三倍。換言之，政府每用 1 元的行政費用，即 5 億元，商界的開

支便是 3 元。所以，即使是根據政府保守估計的 5 億元，商界也要花費 15

億元。 

 

 對 於 中 小 企 來 說 ， 行 政 費 用 更 是 跳 級 的 暴 升 。 最 近 瑞 典 一 項 研 究

“Compliance costs of value-added tax in Sweden” by Skatteverket 指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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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四人公司所須的行政費用，是一間約有 500 人的公司的三十五倍。換句話

說，剛才說是三倍，對大公司來說只佔很少，但在小公司卻佔三十多倍。所

以，以中小企為主的飲食業必然首當其衝，須面對經營成本大幅上漲的問題。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對飲食業的僱主及僱員均會帶來很大的沖擊，我作為

他們的代表，試問怎可能支持呢？ 

 

 當局應該三思，社會將會有大筆資金因商品及服務稅而被抽走，這必然

會對投資造成打擊；而市民的消費以至內地人來港的消費，也會因本港的物

價上升而大減，這必然會令零售、旅遊、飲食等多個相關消費行業受到重創，

而鄰近深圳的北區、元朗、天水圍、屯門及大埔等更是重災區。商品及服務

稅引起的連鎖反應，勢必把正在復甦的經濟打垮。 

 

 事實上，香港政府沒有高負債，反而坐擁盈餘，財政狀況持續改善，根

本沒有推行商品及服務稅的必要。當局何不着力搞好經濟，做個更大的

“餅”，以解決稅基狹窄的問題，實在犯不着破壞本港向來賴以成功的簡單

低稅制，以及損害本港購物和飲食天堂的地位。 

 

 代理主席，我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正如剛才我的同事王國興議員所說，我們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

稅 ─ 或以前是稱之為銷售稅，並不是用現時這一項的名稱的。 

 

 在八十年代末，財政司司長翟克誠（如我沒有記錯）當時提出這稅項，

我們也表示不同意。當時，我是零售業工會的理事長，我們列舉論點，說這

稅項對整個行業的困擾會很大，正如方剛議員今天所言般，他也站出來對政

府說不同意，因為零售業界覺得這會影響他們很大。此外，這稅項亦會影響

作為購物天堂的香港。我並不同意財政司司長剛才所說，因此，如果要實行

此事，我反而覺得我們會有大損失。 

 

 歷任財政司司長偶爾也會提出銷售稅，我們一直代表基層說我們不同

意。除了我剛才說零售業反對外，我們還是對稅制存有希望的。財政司司長

現時不在席，他曾對我們說過最少兩次，他當時所說的話使我覺得頗理想，

他說，稅這項工具應該要解決社會貧富懸殊。我當時聽到了覺得很開心，因

為實際上，稅這項工具如果做得好和處理得宜，是可以協助收窄社會的貧富

懸殊，但如果是我們不能利用稅這項工具，反而說少賺的人跟多賺的人繳交

同一稅率的話，從我的角度來看（即從理念的角度看），是屬於一種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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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擺明的是，如果要以稅制來發揮收窄貧富懸殊的作用，必然是要多賺的多

繳，而少賺的少繳。可是，現時建議的 ─ 稱之銷售稅也好，商品服務稅

也好，便是要有收入的和沒收入的繳交同一個稅率，高收入和低收入也繳交

同一個稅率，在理念上，我們說這是一種累退，亦違反了稅制的一個很重要

原則。 

 

 我多次跟財政司司長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卻提出要求我們數位要較開放

地來看這個問題。我們也嘗試較開放地來看，我們第一句會問，香港的稅基

是否窄呢？香港是否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可以做的呢？王國興議員一直說

政府不應取消遺產稅，其他的可以設法。即使我們考慮現有稅種當中的利得

稅，它與薪俸免稅額不同，薪俸稅是賺多些，繳交多些，但利得稅則是統一

的稅率。我們能否移動這項稅收呢？超過 10 年以來，我們曾不斷提出建議，

例如我們建議，對每年賺取純利 500 萬元以上的，是否應增加稅款的徵收呢？

對於每年賺取純利 1,000 萬元以上的，又可否再增加稅款呢？這些是我們向

政府提出了的建議。 

 

 至於要開徵其他的稅項，我覺得是應先檢討整個稅基究竟是窄或闊，我

們是願意進行討論的，卻不應像現時般，要求我們以較開放的態度跟政府商

議，接着便立即提出銷售稅，現時所推出的是商品服務稅。我覺得這樣做並

非進行討論，現時的情況即等於商議最低工資，商界不願意參與討論，情況

也是一樣的。 

 

 代理主席，香港現時有 35 萬人月入低於 5,000 元，他們每天也在掙扎

求存，努力為生活奔走。我的選區當中包括觀塘，那是全港最窮的五大區之

一，有不少居民對我說，他們很多時候也是走路返工，或先乘一程車，然後

再走路。很多時候，他們出外工作時會找最便宜的膳食，所以這便解釋了為

何現時仍有餐廳供應每份 10 元的膳食。這些餐廳實際上是為了這羣基層人

士而經營的。有些更窮的人便會走到冬菇亭之類解決膳食，所費者可更便

宜。此外，我們也會看到，包括很多新聞也報道，有些窮人靠拾荒、拾紙皮

盒，或跟着、留意着垃圾車、到街市拾賣剩菜的菜莢來過活。情況即返回我

小時候的六十年代一樣。我是吃街市的餸尾長大的，不過，媽媽則會加入一

些例如番茄等與餸尾同煮。 

 

 可是，時至今天，超越了 2000 年，還有這類人存在，政府卻不承認我

們的社會出現了絕對貧窮。我很想說，在我熟悉的基層中確有這種情況，人

數亦不少的，特別在一些貧窮的地區。在現時這整體貧窮的狀況下，即使是

生活較佳的當地居民，他們的工作可能獲取較高的薪酬，生活也可以過得

去，但他們仍須極為節儉。例如我們看到超級市場大減價（現時有些報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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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某些超級市場所發出的印花的），我們有些朋友便會剪下這些印花，然

後拿着印花來換取公仔麪和便宜的東西。很多時候，在這些基層家庭中，剪

印花成為了潮流，不過，他們當然會計算，如果為了剪這些印花而要購買較

貴的報章，他們便不會做。 

 

 我在較早前到過將軍澳就銷售稅進行諮詢，我還未說完，台下的工人已

開始罵我，他們把我當作為官員，是局長與我一起前往的。這羣人為數超過

100 人，這不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我當時只不過說一說，他們便立即把

我當作官員來責罵。我看到該條邨的居民並不是太窮，不過，也尚且有很多

怨氣，即很多時候，他們為了節省一毫幾分錢，便會做各種動作，慳得就慳。

很老實說，他們所賺取的薪金雖然超過 5,000 元，但生活也不會好過得很多

的。 

 

 我又認識一羣中產朋友，他們對我說，“‘嫻姐’，你看到我們的薪金

不錯，兩夫婦每月合共可賺取三四萬元，但你知否我們每月要支出有多少

呢？可用的生活費有多少呢？”現時政府說，一網打盡後，接着便會給予市

民一些“着數”，可是，為何仍有那麼多人反對呢？ 

 

 我們並不是視乎選票來行事的。我希望政府能較冷靜地考慮我們現存的

狀況，能真正理解基層。我很擔心當政府推出商品服務稅時，背後的理念跟

市民有隔膜 ─ 跟香港基層市民存在隔膜、跟中產存在隔膜。我想，這一

點正值得政府反思，不要像財政司司長最近批評我們般。我覺得批評是不要

緊的，我們也批評政府的，不過，大家要考慮一個問題：為何我們達至這個

地步呢？大家嘗試從市民的角度考慮，我剛才舉出了基層的貧窮、邊緣貧窮

和中產為例子，也是希望政府能三思，如果局長是那麼留心地聆聽，而且有

興趣的話，我可以跟局長一起舉行居民大會的，好嗎？一同前往聆聽，多

謝......（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我們的辯論是屬於諮詢的一種，可是，作為政

府，應該更瞭解這項諮詢是更具代表性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有關人士曾

經致電給我，要求我聆聽政府對銷售稅的意見，我個人絕對不接受，因為我

認為這是另一項西九計劃，最後會沒有路走。 

 

 故此，在我的意念中，我拒絕跟政府明顯地合作，因為我們作為立法會

議員的職責，是要監督整個政府的運作：對的支持，不對的便反對。政府沒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326

有理由就一切的事情，包括施政報告、財政預算等，也要游說議員來聽他們

開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議員亦願意出席，並提供意見。但是，在提供

了意見後，政府日後便會反問，既然議員已給予意見，還反對甚麼呢？這些

根本是抵制了香港“一國兩制”和“三權分立”的局面，我希望各位議員要

保持頭腦清晰和冷靜。 

 

 代理主席，我們瞭解到，香港整體社會由於轉型，而變成以服務性行業

和銷售業兩項為主。我們瞭解到，到 2008 年，整個澳門將會有二十多間酒

店落成。當二十多間酒店落成時，將會有二百多間世界性的品牌公司在澳門

開設。與此同時，大約有二百多間世界有名的食肆在澳門開業，更有世界性

的表演場地會充斥澳門，有 3 至 5 間全世界頂級會議中心會在澳門開幕。當

然，今天有報章報道，這些都對香港沒有威脅。 

 

 特區政府對於這樣的威脅來到門前，不但不研究對策，還在研究最強的

兩項 ─ 即服務和銷售，竟然還考慮加稅，我真的不明白這個政府的構思

邏輯和理論是甚麼，就像現時香港的政治一樣 ─ 敵友不分，究竟是建

設，還是要破壞呢？這便有賴中央政府進行正式的研究，而立法會議員則表

達我們的意見。 

 

 因此，第二項問題是，代理主席，有同事剛才提過，我們在國防方面無

須負責任。我們瞭解到，新加坡今年的財政預算是 1,454 億港元左右，它當

中有 33%用於國防，換句話說，接近 400 億至 500 億元用於國防預算。香港

無須支付這筆費用，為甚麼還說恐怕不足夠？我剛才沒有聽到很多同事確確

實實代政府思量，如何可擴闊稅基。我所說的可能會開罪別人，但如果每位

議員也懂得解決，有甚麼理由每月只支取五萬多元的薪金？入職政府公職便

可支取二百多萬元的年薪了。即使局長不重視這個待遇，可是，兩者畢竟是

相差很遠，我們是沒有理由代政府思量的。 

 

 但是，我也要向局長提供意見。當政府有一天財政預算的收入不足夠，

我個人提議徵收 5%的入口稅。大家可瞭解，就這項銷售稅，政府的根本開銷

和行政費用會很多，而得益則不太多。可是，如果政府徵收 5%的商品入口稅，

收益便會很多。當然，以民生為主的物品，特別是國內的副食品，買者應全

部免稅，這樣做便不會影響所謂低下階層的貧苦大眾的消費和開支。 

 

 政府對歐西其他地區徵收 5%的入口稅，有何不妥當呢？例如手錶和其他

貴重的品牌，國內同胞來港也購買這些貨品，如果徵收 5%的稅項，貨價亦未

必會提升 5%，有關包銷代理商因要薄利多銷或因其他的政策影響，可能將價

格只增加一兩個百分比，甚至不增加也不出奇。就這方面，政府是不會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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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開銷的。不過，有人會說這樣做，會破壞香港作為一個免稅中心。請不要

忘記，香港不是甚麼也免稅的，香港對酒、香煙和汽油等是要徵稅的。所以，

在這方面，當政府的財政預算真正出現太多赤字至違反《基本法》時，政府

決定徵收，我堅信市民的意見也不會很大。 

 

 代理主席，最後，我要說的是，這份文件根本上已說明是諮詢，但政府，

尤其是我們的馬局長，根本上有甚麼理由推銷呢？是否要豁出他的政治前途

呢？這是很有趣的，除非其背後有很大壓力。以政治理論來推算，在司長和

局長處理這件事後，如果不成功，即使醫治好也會變成殘廢。故此，背後是

誰迫他們兩位步向殘廢呢？雖然最近我們的特首也自己跑出來推銷，但請不

要忘記，他只是踏出第一步而已。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當然，我堅信司長是在房內聽着我們發言的，他不好意思在這裏跟我們

“面阻阻”。無論是司長或局長也好，我希望他們堅信這本冊子是用作諮詢

而非推銷，請他們冷靜下來聽聽市民的說話。多謝。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任何稅收的開徵，往往都很難獲得社會人士的歡迎，

特別是那些直接受影響的納稅者。由於商品及服務稅的性質，它的影響更觸

及社會上各階層的市民。所以，特區政府考慮開徵該稅一定會引起的極大回

響，也是意料中事。然而，商品及服務稅並不是甚麼嶄新的稅種，不少的國

家已經開徵了一段時間。在六十年代初期，當時本人在英國，當地剛開始徵

收 VAT，即類似我們的 GST，初期是徵收 5%，後來增加至 17.5%。因此，特

區政府在決定是否開徵該稅時，應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作為重要參考。 

 

 在特區政府本年 7 月就擴闊香港稅基提出建議改革而展開公眾諮詢後，

本人隨即向數千名工程師電郵一份有關“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問卷，希望

瞭解工程業界對開徵該稅的意見。問卷內容只包括兩條簡單的問題，其中之

一為“你是否同意特區政府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建議？”。至回覆的截止日

期，在收回的問卷中，有 57%表示不同意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而 43%表示同

意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我相信這個比例較其他很多界別為佳，我看見局長在

微笑，但結果還是反對的聲音較多。 

 

 除發出上述的問卷外，本人在今晚亦安排了一個研討會，在香港工程師

學會和工程界社促會的支持下，今晚將舉辦一個名為“香港稅制改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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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本來主要講者之一，是現時坐在我對面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

先生，但由於現在還在開會，他無法離開會議廳，而我本來亦應該在論壇上

發言，現在也無法離開會議廳。 

 

 不過，馬局長今晚委派了黎年秘書長出席並發言，其他講者包括資深會

計師，即會計師公會會長陳茂波先生和著名學者曾淵滄教授。我希望業界藉

此機會，從這幾位如此有分量的嘉賓的演講和提問中，進一步瞭解這稅制，

然後才作出最終的決定。如果有需要，本人還會多次諮詢業界的。 

 

 主席女士，本人藉此機會呼籲特區政府，在擴闊本港稅基，包括開徵商

品及服務稅的問題上，保持開放的態度，並繼續廣泛諮詢公眾，延長諮詢期，

並鼓勵社會人士積極參與討論，然後才作出最後定案。 

 

 本人謹此陳辭，多謝。 

 

 

梁國雄議員：主席，尊敬的唐司長......咦？唐司長不在此。其實，我是有

一件物件想送給唐司長的，但唐司長現時不在。其實，我想送一副眼鏡給他，

因為他正如葉劉淑儀般說要我們“放長雙眼看”，要把眼光放遠一些來看銷

售稅。 

 

 一般而言，這樣做是沒錯的，做人一定要有眼光，但問題是現時要開徵

銷售稅已遭人反對，如果他好像我般戴上這副眼鏡，馬局長，請看着這副眼

鏡，“放長雙眼看”，立即會變成有眼無珠，眼珠也會跌了出來的。各位，

銷售稅便一如這副眼鏡般，是有眼無珠，是完全誤導香港人。 

 

 銷售稅是一個怎麼樣的問題呢？它可能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其實是一個

政治問題。在這點上，政府絕對沒有說錯。政府也看到銷售稅幾乎被所有人

反對，所以才委派馬局長突然“發惡”，因為馬局長平時是“笑口噬噬”

的，但現在突然“發惡”，罵我們是為了選票做事。他說這句話時，真的知

道所有投票的人原來也是反對徵收銷售稅的。老兄，你明知道是這樣，便不

應責罵那些被選為立法會議員的人，而應該責罵那些選民，問他們為何投票

給那些人？你是否知道你罵我們為着選票，其實是在罵投票的人？你真的要

向香港市民道歉而非向我們道歉，因為你正在侮辱一羣根據你們安排的小圈

子選舉內包含的議員，你這樣責罵我們，即是認為把我們選出來的人有眼無

珠。你罵我不要緊，但為何要把其他人也罵上了呢？ 

 

 在這個問題上，我已給你準備了一副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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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國雄議員，你要向着主席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也會把這對聯給你看的，這是我的創作： 

 

 “ 馬失前蹄 時來運到 

 棄商從政 是權貴 真小人 

 亨通宦途 

 硬銷苛稅 罵蟻民 醜八怪”。 

 

大家自己懂得看的了，這裏有熒光幕。 

 

 各位，我知道馬局長不是這樣的人，因為我和他曾有少許近距離的接

觸。但是，馬局長要這樣做，是這個政府造成的，是這個政府自己剛愎自用，

要它的手下出來做這些事。這是個甚麼樣的政府？是黑社會？搞不好便派手

下出來做“打手”？ 

 

 其實，我還有另一副對聯的，為了對馬局長公道一些 ─ 他其實並非

罪魁禍首。我拿來另一對......主席，我是面向着你的，這是： 

 

 “最低工資 立法未曾 蔭權可耻 

  徵銷售稅 行政荒唐 英年早逝”。 

 

讀下去便是：“曾蔭權可耻，唐英年早逝”。 

 

 各位，我們看到一個腐敗的政府如何令為它工作的人進退失據了。這個

政府腐敗至怎樣的程度呢？初時說不照顧低下階層，算了，接着，連董先生

也懂得說，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是不可以死的，死了會很“大件

事”。自由黨經常說企業經營中，有超過 90%屬中小企。施政報告有否提

過中小企？當然不說了，老兄。因為銷售稅正是要令中小企死，令其他地

區的中小企得益的。這樣的一個政府，還膽敢問人有何好方法，我現在便

要問這個政府有何好方法，能令快要死的中小企不用死？ 

 

 如果你能回答我，我才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告訴你，我並非不能回答，

只因為現時的小圈子選舉，我不能與你對話而已。我是有方法的，但你是

否膽敢開放選舉？你只要給我 5 分鐘，我立即可把所有“橋”告訴你。現

在是沒有的，你自己已搶佔高台，在上面往下望，正是“漢人學得胡兒語，

走上城頭罵漢人”。你們這羣究竟是甚麼人，在這裏“嗡嗡叫”，為何不

作聲？老兄，你把高台霸佔了，你還怎可以要求別人教你如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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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英年在說話，喂，他的工資多少？他應有責任告訴大家，由於他計

算後認為沒有其他方法，仍欠萬多億元，所以要開徵銷售稅。他便是未能

解釋，怎可以反問別人？我很久以前已告訴他 ─ 我在第一次與他見面

時已說過，可以開徵資產增值稅、奢侈稅，這些也是累進的，還有累進利

得稅，全部均可以令香港那些賺得盤滿缽滿的人多賺多付的。 

 

 各位，我們這些小市民正在支付隱形稅。政府賣地的收入，把地價托

高，是經由我們的衣、食、住、行中提供給地產商的。香港的稅務局局長

便是李嘉誠，稅務局便是長江實業。我們每一個人的衣、食、住、行均要

因為他們把地價“炒高”而須付高昂的費用，我們付錢供樓時，是否已支

付了隱形稅？每一個人也要，甚至光顧茶餐廳時亦要，你們說這些不是稅

嗎？你們懂不懂政治經濟學？這些皆是隱形稅，這些是尋租活動的代價。

我現在問你，你要回答這問題  ─  有何辦法足以令我們解除這項“奴

役”的隱形稅？ 

 

 

梁耀忠議員：主席，自從政府在 7 月推出這份有關銷售稅的諮詢文件後，輿

論界不斷強烈批評及反對，而我剛才亦很留心聆聽了同事的反對意見，發現

原來議會內外的意見都是一致的。  

 
 基本上，議員認為銷售稅不值得支持的地方，包括會把貧富差距越拉越

闊、照顧不到中下階層面對的經濟壓力，以及會打擊我們的經濟，包括中小

型企業、旅遊業及零售業等，這些說法跟外界市民的說法可說是一致的。基

本上，現在看來，這股反對聲音已從四面八方發出。政府看到了這股強大的

反對聲音，便急謀求對策以扭轉形勢。數天前，政府提出了一種新的說法，

包括把學費、交通費及醫療費等項目豁免，還說可以實施小班教學，從而希

望我們會支持。  

 
 可是，主席，我想問一問政府，現在提出這個新方案，究竟是代表甚麼

呢？很多報界指這手法是又討好、又嚇、又利誘。不過，我覺得這不止是又

討好、又嚇、又利誘，其實，政府初期考慮銷售稅時，是否沒有深思熟慮呢？

如果有深思熟慮，為何不一開始便告訴我們，學費、交通費及醫療費是會獲

豁免？為甚麼政府開始時沒有那樣說呢？為何現在才說呢？如果政府現在

才說，如果政府並未曾經過深思熟慮，那麼，媒介所說的便是正確，這是利

誘、討好大家，希望我們接受政府這種做法。主席，如果真是這樣便更嚇人

了。為甚麼呢？  

 
 今時今日，政府看到形勢不妙，想垂死掙扎，便姑且討好我們，希望我

們接受政府這種做法。好了，如果我們真的接受，並通過了銷售稅，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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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又會怎樣呢？首先是 5%，其後便一如何鍾泰議員剛才所說般，好像英國

那樣，慢慢調高，慢慢增加，由 5%升至 10%，15%升至現在的 17.5%，這變相

又是甚麼呢？這變相是一個“氹”、一個陷阱，主席，這樣才嚇人呢。原來

這種做法便是在“強政勵治”之下的產品，讓人感到政府的施政方針真的是

令人一步一驚心。為甚麼呢？今天很多事情驟眼看來好像糖衣般，但背後原

來真的是毒藥。 

 

 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真的認為銷售稅是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為何不一早便一籃子地說出來呢？為何現在才忽然作一些改動呢？我不知

道在明年 3 月諮詢期完結後，會否再多推出一些建議，因為如果屆時形勢仍

是不理想，政府又想再扭轉局勢時，會否又再多推出一些建議，希望我們會

“聽聽話”，接受銷售稅？是否這樣呢？如果真的是這樣，請政府現在便說

出來給大家知道，不要再做那麼多工夫了。 

 

 主席，我很擔心，不知道政府為甚麼有這種想法呢？我一直詢問很多

人，政府的目的究竟是甚麼呢？銷售稅已提出了一段時間，但民意卻好像插

水式般告訴我們，沒有人是支持的 ― 只有很少數人支持，絕大部分都不

支持 ― 政府為何還要勉強推銷呢？這真的是莫名其妙。 

 

 如果說政府不是真的為香港未來着想，我們很難說不是，但說此舉是為

將來着想，我們又很難說是。大家其實都知道，正如很多同事和外界社會所

說般，銷售稅是不能解決香港目前所面對的問題的。事實上，多位同事，以

至外界社會都提出了很多方案，以改革現在所謂稅基狹窄的問題，包括很多

同事剛才所提出的增加薪俸稅、累進利得稅、開徵資產增值稅、股息稅、環

保稅，以及電費稅等多項建議，並不是沒有提議的。不同政黨、不同議員、

不同背景的人都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議，但政府卻整天堅持錢從何來？政府

好像特首曾蔭權以往當財政司司長時所說般，好像希臘女神一樣，把一些蠟

注入了耳朵內，甚麼也不聽。其實，我們是有告訴政府的，只是政府不聽，

這便是我最擔心的事。 

 

 主席，與此同時，更令我擔心的另一件事，便是我剛才所說，政府究竟

有否深思熟慮，透徹地研究過這項銷售稅呢？在推出銷售稅的建議時，很多

傳媒都不斷批評政府。當中《信報》說“資料過時，商品及服務稅應再研

究”。它指出原來政府在 2002 年提出須推行銷售稅時，是基於當時的估計。

當時的估計是怎樣的呢？政府估計在 2006-2007 年度，香港的財政赤字將有

580 億元，而財政儲備則僅餘 1,040 億元。可是，現在的情況又如何呢？在

2005-2006 年度，我們的盈餘有 140 億元，財政儲備則有 3,100 億元。主席，

政府的估計跟這些數字完全不同。既然這樣，基於過時的資料來建議這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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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說香港稅基狹窄，這又是否妥當呢？政府是否真的沒有認真處理財政狀

況，只是為了要推出這個稅制呢？這才是我們所擔心的......（計時器響起） 

 
 所以，從各方面來看，我看不出政府為何要推出銷售稅。主席，我們是

反對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馬局長很有心機，整晚坐在這裏聆聽議員的發言。 

 

 辯論至這個階段，我想各位同事已經表達了很多意見，我其實並沒有很

多新意見。就我看這個問題，財政司司長及局長在這數個月的討論中所重複

的理由，均已一一被多位同事反駁了。 

 

 第一，我記得數年前，當 SARS 爆發和經濟不景時，我們有一段短時間

的確感到很擔心，因為我們在 3 年內少了千多億元儲備，我想馬局長亦曾說

了這一點。這可以說是在近 20 年內較少出現的情況。當然，馬局長或財政

司司長可能會說，也許 5 年後或 10 年後又會再次發生，那怎麼辦呢？我覺

得這是可以冷靜討論的，但是否要以開徵銷售稅的方法來處理呢？這便要另

作別論了。 

 

 第二，馬局長和財政司司長以往亦曾說過香港有結構性赤字，但現在又

好像不用這 5 個字了，即沒有了 ─ 我不知道究竟還有沒有。如果是有，

或許他們答覆時說一說吧。在近一兩年，政府似乎已不再用這 5 個字了，只

說我們的稅基狹窄，而不是結構性赤字。結構性赤字的意思是經濟不景時會

出現赤字，而經濟好時仍然出現赤字，才稱之為結構性，但今年或明年似乎

也是不會出現的了。我想政府要說一說，在沒有結構性赤字的情況下，是否

真的那麼有需要開徵這稅項呢？ 

 

 第三，我要讚賞一下政府，這數年來均採用了十分緊縮的財政做法。跟

很多國家比較，香港政府是做得不錯的。雖然有些同事會批評政府有些地方

用錢太緊 ─ 這個我也要批評 ─ 但如果從管理角度來說，香港政府這

數年間不論在編制或支出方面都有做工夫，致令支出佔生產總值百分比約由

22%、23%下跌至 17%、18%，我要讚財政司司長和局長做得不錯。 

 

 當然，我們應如何用錢，才可令教育福利和醫療足以服務市民呢？我是

贊成這樣做，但我們不能不考慮的是，管理一盤數是很困難的。不過，我又

想，如果能夠把數管理得那麼好，說得俗一點，要那麼多錢幹甚麼呢？我並

非說錢不重要，任何人也想要錢。我每個月花費兩萬元，當然希望口袋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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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萬元；政府每年花 2,000 億元，總希望口袋裏能有 3,000 億元，這是常

理。可是，我覺得這未足以告訴大家，為何控制財政支出的工作做得那麼好 

─ 即使是未來半年或 1 年討論的醫療融資，我肯定政府也一定會開徵新稅

項或新徵費，不會依靠現有支出。換言之，對於現有的收入和現有的服務，

政府大體上是控制得不錯（我是第二次讚賞政府了） ─ 仍要用那麼多錢

呢？這樣，我又不明白了。 

 

 好了，如果政府說日後會出現問題，例如人口老化、醫療融資等，我覺

得便要在另一個大課題下處理。其實，民主黨一直促請政府加快討論。例如，

醫療融資本來是在 2005 年年初進行諮詢的，但現在延遲了一年半。大家也

知道，現在要在選舉後才作諮詢。我們的政府真的十分聰明，任何具爭議性

的議題也得延遲諮詢。又例如上星期五，我看到我們今年要處理的法案只有

8 項。我們其實是應該削減薪酬的，因為我們沒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立法

會議員是要處理法例的，但 16 個 slots 只有 8 項法案。我當了十多年立法會

議員 ─ 其中有 4 年沒有當議員 ─ 似乎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現象，即政

府不把工作給我們。為甚麼呢？便是因為要將具爭議性的事項放在後面。 

 

 如果問錢從何來，第一，我覺得是要適當地用錢；第二，民主黨一直認

為現時外匯基金的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我們當然知道外匯基金本身是穩定

香港幣值的重要一環，但我想我也無須教馬局長了。新加坡的長遠外匯基金

的回報率好像是 8%至 9%，但我們卻只有 4%至 5%。我們沒理由覺得“任總”

較別人差吧？大家知否 3%的分別是多少錢？以 1 年來說，3%的分別已經是

300 億元了。 

 

 我知道韓國現正向新加坡學習，希望有類似的外匯基金投資，以取得大

體上一樣的回報。如果我們庫房有盈餘，是否應該這樣開徵......我不明白

為甚麼政府對“任總”如此仁慈？我不大介意他有 800 萬元年薪，最重要的

是他能辦事，拿 1 萬億元投資時，能取得的無須太多 ─ 6%、7%的回報 ─ 

也不會像現時般，經常低於美國債券的回報水平。以現時的情況來說，給他

700 萬、800 萬元年薪便不太值得了。所以，我覺得政府對高官、同事或舊

同事均十分仁慈，但對市民則比較苛刻。 

 

 其實，我想局長和司長要考慮一個問題，那便是今天以後，你們要做甚

麼？當然，你們會說繼續諮詢，但我不知道立法會是否有興趣跟你們繼續討

論這問題。不過，政府如何辦事，我們當然是不能干預的。從某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民主黨的楊森是幫了你們一把，因為如果再多辯論半年，整個政府的

威望便會不斷下跌。不論是局長或司長，我覺得現在要考慮的一個問題，便

是如何收拾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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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1 年前，當時數個政黨，包括自由黨田北俊討論“西九”的天篷，

雖然立法會通過了議案，但政府說會繼續進行。然而，在不足三四個月後，

政府又改變了，我也不知道是為了甚麼。我覺得，有時候如果政府能順從代

表民意的立法會也是一件好事，不斷跟立法會爭論、對抗，並不等於能保障

政府的權威。 

 

 多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希望政府今次推出這項銷售稅，可以令政府看到一個

很大的政治現實，便是香港沒有普選。局長最近在作最後的垂死掙扎時，把

全部政黨也罵遍，說我們全部也是為了選票行事。我們討論學券制時，李局

長又罵我們這羣人反對政府也是為了選票。 

 

 我 覺 得 政 府 現 在 處 於 一 個 很 慘 的 情 況 ， 我 希 望 政 府 走 出 inferior 

complex；它有自卑感，因為它沒有選票。由於政府自卑，所以專門踐踏那

些有選票的政黨；即使是功能界別的議員，他們也有選票，只不過選票的數

目不同而已。由於政府有自卑感，所以在整個推銷過程中，每當弄不妥甚麼

時便會使出這一招數，抹黑別人，說他們是為了選票。我很希望政府最後要

檢討，不要經常說政黨常常為了選票，因為這是正常的。選票代表民意，我

們希望政府根據民意施政，那有甚麼問題呢？有甚麼不對呢？所以，我反而

覺得政府要想一想，如果真的要推行一些理念，便應實行普選，以取得民眾

授權，這樣才有資格推行這項富爭議性的銷售稅。首先，我希望政府在這方

面可以汲取教訓。 

 

 第二（唐司長回來了，這便好了），我覺得政府在整個推銷過程中，是

很拙劣的推銷員，說的話完全前後矛盾，也不講理據，官員更在我們辯論期

間離開，還跟我說“拜拜”，真的很風騷。（眾笑）可是，政府應否如此表

現呢？它其實應該聆聽大家辯論，因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我為何說政府在

整個過程中是一個很拙劣的推銷員，以及所說的話前後矛盾呢？讓我舉出數

個例子，好讓政府真的要檢討一下。 

 

 第一，政府一開始便把自己“縛死”了。它一開始便說整項建議是“收

入中立（ revenue neutral）”的。好了，如果是 revenue neutral，很多事情便

是在“搵笨”。如何“搵笨”呢？由於我們希望搞好教育、福利和老人醫療

問題，所以政府便說可以在開徵銷售稅後增加開支。不是的，既然說明是“收

入中立”，便不可以增加開支了。如何增加開支呢？政府從來沒有就此作過

解釋。接着，唐英年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然後說他們看得很遠，又說希

望將來搞好教育，否則便不能應付全球化，還說要提升社會質素，以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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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問題。他列舉了很多東西，但主席，最後由於是“收入中立”，便出問

題了。第一，怎麼有錢做這些工作？第二，政府是很矛盾的，政府一直說“大

市場、小政府”，政府的規模只可佔 GDP 的 20%以下，現在佔的是 17%。如

果政府真的要應付所有這些開支，真的要投入教育、醫療和老人福利，那麼，

政府的規模便不可以佔 GDP 的 20%以下。如果不可以佔 GDP 的 20%以下，

便會違反了政府另一方面一直沿用的原則。可是，政府沒有出來說過，從來

沒有解釋過開徵了銷售稅後，將來收入一旦大幅增加了，便會把政府的規模

改為佔 GDP 的 20%以上。政府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如果它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收那麼多錢回來幹甚麼？主席，這一點政府是沒有解釋過的。 

 

 再者，我覺得最不好的，是整個諮詢也不知在說甚麼。政府說在收了 300

億元回來後，可以幹甚麼？原來可以減利得稅 5%，又可以減薪俸稅 5%。究

竟政府會減利得稅還是薪俸稅？政府並沒有說。究竟政府是否會減部分利得

稅和部分薪俸稅？政府又沒有說。我也不知道政府想怎樣。最糟的是，如果

真的是“收入中立”，把錢收回來後減利得稅和薪俸稅，便會出現另一個很

大的問題。主席，很明顯，全部香港人，無論收入屬於哪個階層，即使是最

窮的那些人也好，總之全部要徵稅，政府變了“萬稅爺”。由於政府會減利

得稅，所以即是會補貼商界那些大財團。至於減薪俸稅，支付薪俸稅的主要

是甚麼人？便是一如馬局長般高收入的人，那豈不是收了數百億元回來補貼

他們，好讓他們少付 200 億元？這樣合理嗎？這樣只會令貧富懸殊問題越來

越大。 

 

 主席，還有一點是唐英年說得很錯的，他說要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不錯，

我覺得他是解決了人口老化問題，因為人老了也要交稅，這樣便解決了人口

老化問題，但這並非真的解決了人口老化後的福利問題。如果開徵銷售稅，

便是令人在工作了一生被抽稅後，到了老年收取“生果金”時仍然要交稅，

是這樣來解決了人口老化問題的。 

 

 最後，主席，我還要多說一點。政府說要擴闊稅基，但大家不要忘記，

政府去年把稅基收窄了，因為它取消了遺產稅。很明顯，政府即是放過死人，

不放過活人。我們日後全部變為老人家時，真的要“早死早着”，否則，便

一直要交稅至躺進棺材那一天為止。所以，主席，如果說要擴闊稅基，是可

以有很多建議的。如果政府真的要討論擴闊稅基，便不應討論銷售稅，而應

該搞一份有關擴闊稅基的諮詢文件。多謝主席。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就擴闊稅基的公眾諮詢已開始了三個多月。香

港總商會認為，本港的稅基是狹窄的，遇上經濟不景時，政府的稅收會減少，

影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所以政府應仔細研究一個能為香港帶來穩定

收入的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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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討論香港的稅制，其實須作出全盤考慮。現時，香港特區政府的收入

主要來自賣地、薪俸稅和利得稅，如何可確保收入不會受到經濟周期影響而

大幅減少呢？有很多方面我們須作研究。開徵銷售稅，是否代表市民不會在

經濟不景時減少消費，繼而令收入下降呢？香港要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沉

重開支，是否只可着眼於增加稅收呢？近年，我們積極探討透過一些誘因

稅，以達致某些經濟和社會目標的政策，好像開徵膠袋稅以減少使用膠袋，

這類稅項是否可以紓緩一些政府開支呢？ 

 

 其實，我們看到不少國家實施不同形式的銷售稅，有些帶來窒礙經濟的

嚴重後果，也有些帶來平穩收入。外國經驗可作為參考，但不可完全引用，

因為香港條件獨特，地小人多，商鋪林立，消費活動頻繁，而且簡單稅制一

直是香港能擁有高度競爭力的優勢之一。如果要改變這種做法，一定要小心

研究，避免造就任何不明朗狀況，妨礙投資和增長。 

 

 要政府收支平衡，除了要檢討稅收、開徵新稅項外，香港總商會認為政

府也應一併檢討開支的情況，並且多次提到公務員體制過於冗贅，應着力精

簡架構，使開支減少。以新加坡為例，其公務員人數按人均基準計算，只為

香港的三分之二，當中所包括的外交事務網絡、其駐外辦事處的覆蓋層面較

香港廣闊。 

 

 香港總商會的會員來自不同界別和層面，現正諮詢和收集會員的意見，

並且作出整理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就政府繼續有持續增長的收入來源、維

持既有的公共服務，提供意見，以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和需要。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often says it wants 
to forge a consensus in the community.  And it has succeeded.  Just about 
everyone in Hong Kong agrees that they do not like the proposal for a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In some way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No one likes having to pay tax, and 
the whole point of a GST is that everyone pays it.  So obviously, there is no 
way a GST is going to be popular. 
 
 This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 is not just an attempt to measure public 
opinion.  It is aimed at encouraging public debate.  It is also a sincere and 
serious attempt to stimulate new idea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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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against a GST, and it is easy to come up with 
them.  But it is much harder to come up with convincing reasons why we do not 
need such a tax, or what alternatives we could use. 
 
 The central reason for a GST is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Most people accept that our current tax base is too narrow.  We saw the 
impact during the recession a few years ago.  Revenues fell sharply and the 
Government ended up with a serious deficit.  It had no way to tell how long it 
would take to get its books in order again. 
 
 However, there is also an argument that our narrow tax base reflects our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If there is some truth to it, does it mean the 
current narrow tax base is acceptable?  Or fair?  Or sustainable?  Is it 
healthi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ly on so few people and companies for such a 
large share of the revenue? 
 
 If we accept a need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what are the alternatives to a 
GST?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broaden the existing salaries and profits tax net?  
That would mean taxing more workers and more small companies.  What about 
the idea of a tax on all electricity and gas bills?  It would be simple to collect 
and would encourage energy conservation, but it would be painful for certain 
heavy users of energy.  Are either of those ideas actually better than a GST? 
 
 Of course,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draw down the reserves when we hit 
the hard times.  This is fine so long as we have a surplus during good times.  
But can we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an argument that our reserves are too high.  
But even if that is true, it still does not offer us a sustainable and dependable, 
long-term source of revenue. 
 
 And then we have the ultimate alternative.  And that is, quite simply, to 
cut the Government's spending.  And that leads us to another question — which 
areas would you want to cut first? 
 
 Cutting expenditure is a viable alternative.  If we do face a long-term 
problem of matching revenues with spending, and if the community strongly 
resists new forms of tax, it will be our only op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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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討論“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我謹代表香

港工業總會（“工總”）發言。  

 
 特區政府在今年 7 月發表建議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的諮詢文件，希望可解

決香港稅基狹窄的問題，確保政府的收入在經濟低潮時也可維持穩定，應付

公共開支的需求。 

 

 其實，工商界也十分關注香港稅基狹窄的問題，同意有需要加以正視。

2001 年 10 月，工總回應當時成立的稅基擴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委

員會”）所發表的諮詢文件。在有關意見書中，我們已表示香港不適合以消

費稅形式開徵新稅項。當時，工總亦曾向委員會提出其他可以考慮的方案，

例如開徵陸路關卡稅、降低免稅額等建議。  

 
 工總認為，簡單稅制是香港一直以來的優勢，對維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

貿易中心非常重要。但是，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便恰恰與簡單稅制背道而馳，

令稅收機制變得非常複雜。其簡單性會被破壞之餘，連帶其他許多政府和非

政府的營運亦會因此而增加複雜性。行政成本會增加，使用者亦會感到煩

瑣，為香港的形象和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要實施商品及服務稅，政府自然要建立一套徵稅基建設施，例如海關和

稅務局必須增聘更多人手，添置新電腦軟硬件，其他部門亦要負責執行紓緩

措施。有學者指出，社會實際上要付出高昂的“機會成本”來徵收商品及服

務稅，可說是沒甚經濟效益。相反，如果政府將運作這個龐大行政機器的資

源、時間和精力用於別的事情上，例如吸引海外公司前來香港設立總部，推

廣旅遊業、調撥資源改善教育、醫療、工商業發展，甚至體藝發展等，既可

令經濟健康發展，又可達到持盈保泰的目的。 

 

 與此同時，商界和全港市民均要付出有關稅項牽涉的“機會成本”，企

業要負責收取稅款，之後要歸還政府，當中會對企業帶來不少行政負擔，加

重營商成本。澳洲實施商品及服務稅後，據澳洲廣播頻道報道，僱員人數不

超過 20 人的小企業扣除所收到的政府補助後，每間企業還要由自己的“荷

包”支付 3,300 澳元，即大約 18,000 港元的遵從成本。如果企業可以用這

些資源來發展自己的業務、推廣產品，或用作其他投資，相信對企業本身和

香港整體經濟均會帶來更多得益。 

 

 企業亦非常憂慮增加成本會打擊消費市道，因為除了額外的 5%商品及服

務稅外，不少企業均會盡量將行政和會計成本轉嫁消費者身上。不過，現在

的市場競爭激烈，除了一些競爭力特別強的龍頭企業外，其他一般中小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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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恐怕難以成功將遵從成本轉嫁消費者，結果只會令他們要白白“啃咗”這

筆開支，盈利被進一步壓低。 

 

 此外，香港長期以來均標榜自己是自由港，除了煙、酒、汽車、燃油外，

貨品進出境也無須課稅。因此，旅客進出境檢查行李時均相當簡單和輕鬆。

政府建議實施商品及服務稅後，到外地的港人回港時，攜帶的物品價值超過

3,000 元便要徵稅，對大眾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 

 

 政府今次提出的諮詢，是想改變香港稅基狹窄的情況。工總亦同意有需

要擴闊稅基，以加強我們在經濟低潮時的抗逆和復甦能力。但是，消費稅絕

對不可因為“人有我有”而盲目引入。香港經濟在國際上非常獨特，我們擁

有的優勢往往是其他經濟體系所沒有的，包括正如沒有消費稅便已令我們在

芸芸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正如我先前所說，稅基是有必要擴闊，但如何擴闊才可令社會持續發

展，經濟繼續穩步增長，便要大家集思廣益，想出新方案，讓大家作深入討

論。香港的工商界樂於繼續為特區政府出謀獻策，工總有關的委員會亦將研

究這項課題，希望可提出一些有效和具建設性的方案。 

 

 主席女士，我謹代表工總支持這項議案，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我謹

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政府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下稱“GST”）的建議，

在社會上掀起熱烈討論，諮詢由始至今，社會的反對聲音不絕於耳，多個反

對的組織亦相繼成立，由基層、中產，以至工商界均持一致反對的態度。無

論是左、中、右的政黨，它們的取態更不在話下，整個社會的反對立場其實

相當一致。這與過去意識形態的爭拗模式，例如政制發展步伐的快與慢、基

層福祉與商界利益的拉扯等二元對立的政治局面，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 

 

 其實，政府有否想過，為甚麼 GST 會這樣的呢？為甚麼它不會像以往的

社會形態般有兩極的爭拗呢？其實，政府是有給予我們答案的。政府表示，

反對 GST 是人之常情，因為沒有人願意交稅，更何況還是開徵新的稅種。但

是，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它必須考慮社會的長遠利益，絕不能為博取一時的

掌聲而避談 GST。表面上確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但骨子裏卻

浮現了現屆特區政府的影響，便是做事“唯我獨尊”，一切以“長官意志”

為依歸，彷彿只有政府才知道甚麼才是對香港最好、最有利的。除政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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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抵只充斥着各界的個別利益，各自盤算，既短視，又不全面，而政黨

則只懂得“攞”選票。 

 

 主席女士，其實，民協在今次 GST 的諮詢中，曾大張旗鼓地表達我們強

烈的反對立場，內容既清楚說明原因，且情理兼備。但是，我們與其他反對

團體所遭受的待遇一樣，政府固然對所有反對意見置若罔聞，更由一開始便

把所有反對者塑造成“非理性”的形象，坊間提出的任何異議，無論它的理

據成立與否，均被財政司司長或局長冠以非理性、罔顧香港長遠發展、“撈”

選票等。 

 

 政府經常強調要“理性討論”GST，但潛台辭卻要社會首先認同當局所

提出的前提，包括稅基過分狹窄、政府財政穩定的重要性、人口老化、香港

長遠競爭力等，只要不站在這些前提下討論 GST，便完全沾不上半點“理

性”和“客觀”。縱觀整份諮詢文件內容所營造的，是一種非 GST 不可的效

果，這種前提、論調，以至結論，皆是“內定”的諮詢，那麼何來理性？又

何來討論呢？其實，政府上述所提出的前提，大家認為合理嗎？各位官員認

為合理嗎？社會根本沒有廣泛討論的機會，更不容許我們有仔細推敲的空

間。 

 

 政府在這既定的前提下，大談 GST 的實施細節，民眾完全被牽引到一些

不着邊際的討論：甚麼寬免或紓緩措施是否足夠，又或各階層的利益怎樣計

算等。日前，唐司長還“放風”，表示可增加多些豁免，似乎這種技倆被政

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採用。 

 

 主席女士，我不妨在此先討論一下，究竟“稅基狹窄”這前提是否合

理？當局所謂的“稅基狹窄”，除認為稅種較為單調外，便是指稅收過分倚

賴小部分市民的薪俸稅和企業的利得稅。其實，“稅基狹窄”是否便等於有

問題呢？這本身便是一個大問號，是社會須詳加討論的。我們應嘗試瞭解的

情況是，究竟政府所謂的“稅基狹窄”，其實是否“倒果為因”呢？香港社

會貧富兩極化是政府奉行傾斜政策和經濟結構造成的，導致財富和薪金高度

集中於少數人身上，大部分市民的收入微薄，且不說承擔稅項，連工作 10

小時也得不到最低工資，連自己和家人也養不起，又怎交稅呢？如果把全港

住戶分為十等，最高收入的兩個家庭組別竟佔全港家庭總收入達 57%，數字

顯示收入高度集中於少數人身上，這樣，這少數人自然要納較多的稅款了。

這究竟是稅基的問題，還是香港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呢？ 

 

 其實，要解決“稅基狹窄”的不二法門，並不是如何擴闊稅基，而是按

剛才所說的做法，即如何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經濟政策和就業等問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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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低收入的人能藉着工作賺取更多金錢，這樣便會有更多人交稅了。如果

當局不處理貧富懸殊的問題，卻大談如何擴闊稅基，這是否“倒果為因”

呢？是否便出“橫手”呢？為了開徵銷售稅，把整套稅制作為遊戲規則，迫

使所有人跌入稅網，這便是擴大稅基的目的。 

 

 主席女士，其他例如財政穩定性、人口老化、如何長遠增加香港的競爭

力等前提，其實每一項也是大課題，每一項也可有一千數百個方法處理。當

局有否聽聞我們說如何處理人口老化問題？我們有三方供款的方法以增加

新稅收，財政司司長有否聆聽過？究竟這項項目為甚麼行不通呢？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曾提出一個很仔細的計劃，也有精算師計算出整套數字。所有這些

問題並非一開徵 GST 便可立即解決得了的，即使你這樣說我也不會相信，其

實，連你自己也不會相信吧。 

 

 主席女士，我同意須進行“理性討論”，但必須建基於穩固的基礎上，

不是製造一些既定的前提或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然後說甚麼“下次經

濟寒冬，財赤可能超過 1,900 億元”來嚇人，但又缺乏理據支持，只是估計，

我也可估計的，我估計不止 1,900 億元，可能是 19,000 億元。接着，當局

又說出太陽由東邊升起，螞蟻要過寒冬的故事作例子。麻煩當局先拿出數

據、證據和事實出證明，不要只說故事。 

 

 如果我們真的要大眾、學術界和議員客觀、理性地針對政府提出的前提

和問題仔細討論，便不要先作出必須徵收 GST，然後再進行諮詢的謬誤做

法。多謝主席女士。 

 

 

鄭經翰議員：主席，今天很多議員發言，大部分也是反對 GST 的。我的立場

很清楚，我一直也反對 GST。當年，鄭慕智和李家祥推出報告時，我曾公開

說李家祥“不祥”，鄭慕智“不智”。主席，我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就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李國寶議員提出了修正案。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

很簡單，其實只有一句。李國寶議員從來很少提出議案或修正案，即使是他

提出的修正案，也很簡單，便是“本會要求政府就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作為擴

闊稅基的方法，繼續諮詢公眾；若有其他可行方法，而又獲大多數市民接受，

本會便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是很清楚的，主席。但是，我不知道為何，

我聽到很多議員發言 ─ 李國寶的人緣很好，沒有人在發言時說反對李國

寶的修正案，只說支持楊森的議案 ─ 其實，言下之意，也無須多說，大

部分議員也反對李國寶的修正案。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342

 我想從原則上來說。主席，我作為支持民主、爭取民主的議員，原則上

是政府做任何事，我們也要求政府提出諮詢，諮詢期越長越好。如果大家記

憶猶新，我們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爭取的是甚麼？是為了爭取白紙條例

草案而已，也即是爭取諮詢期。政府越諮詢便越好，是不可以反對的，我們

怎可以反對？我們說要支持民主，要政府尊重市民意見，而李國寶議員提出

要諮詢，如果諮詢後市民不接受，又沒有其他方案，便反對 GST 好了，很簡

單。所以，我不明白為何要反對李國寶的修正案。我想很清楚表明立場，在

這原則下，我個人反對 GST，但我支持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 

 

 說到 GST，政府的理由是很薄弱的，為何很薄弱呢？政府說稅基窄，很

多議員便就着稅基窄跟政府辯論，但他們全部入了圈套。香港的稅基不窄，

無須多說，政府應該說甚麼呢？如果要面對現實，便是香港的直接稅基窄，

因為交稅的人少，但稅基一點也不窄，我們的間接稅佔政府收入的 60%，這

些間接稅來自何處？第一，最大的收入來源，我經常也說的，主席，便是高

地價政策，包括賣地的收入、差餉和印花稅。此外，是賭波、賭馬的收入。

司長是前馬會董事，又是馬主，他很清楚馬會現在“包底”每年 80 億元，

還有賭波收入。再者，我們現在的股市每天成交 400 億元，所收取的那些印

花稅不少。我們間接稅的稅基是很闊的，不要眼紅窮人沒有交稅。大家在外

面買一個“菠蘿油”、飲一杯奶茶、吃一碗雲吞麪也交了間接稅，正是由於

在高地價政策的影響下，店鋪要交貴租，便是這麼簡單，我們每做一件事也

正在交間接稅。所以，如果因為直接稅基窄而要有 GST 以擴闊稅基，我們便

要面對現實，改變我們所謂的簡單稅制，是否還要奉行所謂高地價政策呢？ 

 

 此外，我在當了立法會議員之後，發現還有一項更厲害的間接稅，便是

交通費，這費用更要命。我告訴大家，高地價政策是由於政府收取印花稅、

差餉、賣地收入稅款，我們這個政府不投資在集體運輸、道路上，而交由專

營過海隧道、三號幹線、巴士、地鐵、九鐵等各公司收取很高的交通費。大

家也知道，一個窮人住在屯門，如果要到中環上班，一天要花 40 元，一個

月便要花 1,200 元，較其薪俸稅還要高，因為他那份工資也無須繳交 1,200

元的稅款。換言之，香港是有間接稅的，我們的稅基是很闊的，一點也不窄。

如果說要因為稅基窄而提出徵收 GST，這是不成理由的。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又很 admire ─  我不知道怎樣翻譯成中

文，我既不仰慕他們，又不欣賞他們，只是很 admire ─ 他們有勇氣做一

件那麼愚蠢的事情，特別是唐英年司長。明知道任何人也是會反對的，我們

說任何有關政府 ─ 不要說新加坡，我剛才聽到不知道是誰提及新加坡，

我聽了便不高興了，他說新加坡的外匯基金回報怎樣高，但新加坡是由李氏

家族控制投資基金的，他投資了甚麼，新加坡人是不知道的，我們想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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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不要再說新加坡了。問題是除了新加坡這極權政府之外，主席 ─ 任

何一個國家推行銷售稅，在國會通過並立法之後，那個政黨便會倒台。 

 

 再說銷售稅，根據加拿大的經驗，政府的行政費用是 1.5%，1.5%是行政

費用，還未計算那些中小型企業或大企業為政府收取銷售稅時，也要收取行

政費用，所以這是得不償失的，更會影響香港的簡單稅制，所以我堅決反對。 

 

 但是，唐英年近來可見是做了很多工夫，例如補貼窮人等。我有一項建

議，除非 GST 是用作醫療融資，全民的醫療保險費用，我便會考慮。但是，

在基本原則上，如果我們不改變香港的簡單稅制，包括間接稅、高地價政策，

我是堅決反對 GST 的。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自從 3 個月前財政司司長建議徵收商品及服務稅以

來，公眾普遍對有關建議均嗤之以鼻，代表不同階層的政黨先後上街表示不

滿。政府也承認大部分民意均反對開徵銷售稅，卻同時加入“但書”，表示

市民並不反對繼續討論。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其實與官方論調如出一轍，就

是要繼續討論，直至得出其他可行及為市民接受的方法，才可讓銷售稅消失。 

 

 主席女士，可是，社會各階層早已將這份文件翻遍，翻透，甚至翻爛，

要發表的意見也已經發表過，政府一方還有甚麼觀點理據，是我們所一直忽

略甚至漠視的呢？有沒有呢？如果沒有，而政府又希望深化公眾的討論，是

否應該首先躬自反省，檢討一下現時諮詢文件內交代不足的資料，並且再作

補充呢？ 

 

 諮詢文件的思路十分簡單︰香港稅基狹窄，納稅人口十分少，人口老化

的挑戰卻迫在眉睫，觸動直接稅或物業稅均會影響競爭力，其他種類的新稅

會增加營商成本，又不能大加薪俸稅，所以就只有商品及服務稅一途；假設

商品及服務稅稅率為 5%，新稅會帶來 280 億元收入，扣除 70 億元家庭紓緩

及 3 億元企業或團體紓緩後，尚有 200 億元收益，既可用以削減薪俸稅、利

得稅，也可增加公共開支，這些便是諮詢文件的簡單論述。 

 

 如此線性思維的背後，卻隱藏着大量沒有說明的事實和數據，只提稅基

狹窄，卻閉口不談堅尼系數達 0.525 的貧富懸殊，將大量就業人口推出稅網

的現實；銷售稅一如其他稅項般，更動均會影響營商成本及競爭力，政府卻

沒有詳細比較不同稅種對於經濟表現的沖擊；5%稅率計算理據交代不周，連

帶 200 億元收益也不過是個外表美麗、卻令人無不懷疑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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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拿着如此一份以擴闊稅基為名、思維卻空洞狹窄的諮詢文

件，公眾早就被困在贊成或反對銷售稅的框框內討論，根本不可能跳出來作

更廣闊的思考。人口老化引發的醫療及福利壓力，為何不直接對症下藥，透

過改革醫療融資及退休福利制度來應付？能否引入累進利得稅及奢侈品徵

稅，以更公平的稅制擴闊稅階？除了開源，政府又有否節流的策略，例如改

革法定機構的財政管理，以至設法鼓勵企業及個人增加捐助福利或教育機

構，以減輕它們對公帑的依賴？ 

 

 諮詢文件最詭異之處，是政府一方面在文件第七段承認“我們的主要收

入來源......會因經濟轉變而大幅波動”，卻又建議引入一種同樣與消費投

資關係密切、同樣不能擺脫經濟影響的稅種。本來，政府這種提述會讓人以

為政府會提出不同的收入建議，並會詳細比較不同建議如何在經濟起跌的周

期中保持穩定收入，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這樣做。 

 

 主席女士，是否在政府的建議以外，社會就沒有探求外向型經濟的公共

財政出路呢？絕對不是。記得在去年 6 月，本會有關善用儲備的議案辯論中，

就曾經有議員提出以十分保守、穩健的投資策略，利用近萬億元儲備換來每

年 500 億、600 億元的定息收入。政府是否聽到這些建議呢？還有改革醫療

及福利制度、善用累進稅制、努力節約開支，這些均是理性的回應，問題只

是不知政府有否聽得入耳。 

 

 主席女士，只要政府用心聆聽、研究，就不難看到社會上遍布各階層對

於政府建議的回應。這些回應當中不少既可行，也深得民心。提出回應的人

肯定十分希望政府會繼續與社會討論，但討論的方法不只是重新搬出諮詢文

件中的理據，而是加入新的方向，並且吸納民間的可行建議，再加入詳細的

數據，分析各建議對於消費及投資的影響。如果政府沒有誠意修正、補充眼

前的諮詢文件，這無異於表明拒絕再與公眾討論。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今天，這個議事廳真的變成一個熱廚房，溫度極高，

所以司長也被迫出外舒一口氣。至於馬局長，不好意思了，司長可有較多自

由，局長卻要多聆聽我們的發言。民意是一定要聽的，因為政府以民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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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極之不入耳，又或是政府不想聽到的民意，也一定要聽，而我們也有責

任作出反映。 

 

 主席女士，其實，商品及服務稅（下稱“GST”）不是天生的魔鬼或天

使，並不是的，而視乎它在甚麼環境下出現，在有些地方推行的 GST 是沒有

問題的，整個社會也接受，是其稅制的一部分，人人都覺得政府完全有權這

樣徵稅。但是，很可惜，在香港今天的環境下，此時此刻，以我們今天社會

的條件推行 GST，便變成製造了一隻魔鬼出來，同事已經說出了很多理由。

為何有這樣強烈感覺？我不擬重複，不過，我也想在此再深入說一說，任何

徵稅其實不單反映政府的經濟政策，亦更深層地顯示這個政府施政的理念及

一些社會價值觀。在此時、此地、此刻要推行 GST，其實，如果我們關心整

個社會，第一個問題很自然的便要問，誰受到最大沖擊？如果人人對這個稅

種有研究，都會說這是一項累退稅，對窮人的打擊最大，因為使他們百上加

斤、使社會更不公平的情況更嚴重、使貧富差距或收入懸殊更惡化。 

 

 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較多貼近社會脈搏，心裏對今天較貧窮的家庭多

關懷，再全面理解這稅項對社會的沖擊和影響，其實無論用甚麼眼光 ─ 

長或短也好，這時候是絕對不應該提出，除非我們社會的環境條件改變。所

以在今天提出，讓人覺得我們政府是否有偏向、有傾向，只看經濟繁榮，我

們無須看經濟繁榮背後的人如何生活，包括貧窮的人，他們是否能夠真正安

居樂業呢？尤其是很多人看到這份諮詢文件，最強烈的反應是，政府很多豁

免均對富有的人有利，例如金融服務，但相反地，交租、電費、學費、醫療

費等，並沒有豁免的。為何有這種傾斜呢？ 

 

 因此，這更顯示，大家對這個政府徵收這麼多稅，大家是否對政府有信

心、會合理地運用在社會上使很多貧窮的人、環境惡劣的人生活有所改善

呢？是沒有人有信心。所以，尤其是政府今天說到收入中立，別人第一個問

題是，如果收入中立的話，開徵銷售稅來做甚麼？既沒有需要收稅，便不應

收稅，如果指長遠要解決這個問題，卻又不告訴我們有甚麼長遠的計劃，不

告訴我們把新徵的稅款如何作出合理的使用，以解決我們社會上所面對的問

題。尤其是特首，在他的施政報告中所說，對建設和諧社會的挑戰，第三個

挑戰是甚麼呢？便是低收入者貧窮化及社會流動的呆滯，以及貧富懸殊日益

惡化，這些事情實在使人失望。 

 

 談到眼光，我則不知道，很多同事均提及對旅遊業的沖擊和影響。如果

深入再看行政，對整個行政架構，剛才已說過行政費用昂貴，按 1.5%稅率所

收取的三四百億元，可能有三分之一是用作行政費用，還要支付一部分作紓

緩措施。紓緩措施亦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採用甚麼方式來甄別也是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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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老實說，單說交通補貼費，現在也未能提出一個方式，再加上社會標籤

之下的影響，也會使大家感到究竟這是否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否一個值得支

持的方法？ 

 

 我剛才所說的行政費，請不要忘記，計來計去的 1.5%，便是政府的行政

費，民間的行政費又如何呢？政府是否能很有效避免逃稅呢？這些都是我們

感到懷疑的。不過，總的來說，今天，我們不是要求政府停止諮詢，我們今

天在諮詢期內表達了立法會很多同事強烈的聲音，政府如果要繼續諮詢，悉

隨尊便。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楊森議員，你現在可就李國寶議員的修正

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鄭經翰議員剛才問民主派議員為何會反對李國寶議員

的修正，他說那個只是諮詢而已，並說民主派經常說開放、說市民參與，為

何諮詢也不可以？ 

 

 

鄭經翰議員：我沒有說民主派。  

 

 

主席：請你坐下。  

 

 

楊森議員：或許是我對號入座吧。 

 

 如果由民主派對號入座，我想鄭經翰議員的理據會更充分，因為民主派

支持市民諮詢，支持政府開放，對嗎？李國寶議員要求諮詢，民主黨也反對？

我們民主黨確是反對的，正如很多同事發言所說，他們基本上也是提出反對

的，因為如果大家細看李國寶議員的修正，當中其實是隱藏了一些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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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點 ─ 這是鄭經翰議員也不同意的 ─ 他說要擴闊稅基，以甚

麼擴闊稅基呢？便是以商品及服務稅，還有，他說要擴闊稅基，便非商品及

服務稅不可，但我們很多同事發言時，根本不同意我們的稅基狹窄，即使剛

才鄭經翰議員及田北俊議員也認為稅基狹窄主要純粹指繳交直接稅的市

民，如果包括間接稅，基本上，有六成稅收也是來自間接稅的。我很留意同

事的發言，並就他們的發言寫了筆記，剛才有近 29 位同事發言，但很多同

事也不同意香港稅基狹窄，因為他們認為稅基應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而政

府只是單指直接稅，這種說法便有些片面。 

 

 大家不同意稅基狹窄，又不同意一定要擴闊稅基，因為現時已“水浸”

了，既有 3,000 億元盈餘，又有 11,000 億元的外匯儲備，財政司司長稍後

向我們提交的財政預算案，可能要解決如何退稅，因為現時已經“水浸”

了。即使說要擴闊稅基，大家也不同意商品及服務稅是唯一的方法，所以大

家不要問為何要諮詢，並非如此，而是諮詢是有前提的，第一，要支持擴闊

稅基；第二，擴闊稅基的唯一方法，是非商品及服務稅不可。 

 

 當中隱藏的玄機不止這一點，還有一點便是對商品及服務稅的態度，他

說如果大家（包括各位）找到一個可行的稅收方法，不止是可行，還要得到

廣大市民支持的稅收方法，否則，本會才反對商品及服務稅。反過來說，第

一，我們覺得商品及服務稅不可行；第二，它根本無法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它本身已不符合這些條件。但是，他並沒有這樣說，他說，“現在已經提出

商品及服務稅，你們儘管討論及集思廣益，當你們找到另一個可行而又獲廣

大市民支持的稅收方法，才可以反對商品及服務稅。” 

 

 所以，鄭經翰議員，他並非說諮詢，說是否合乎民主原則，而是當中隱

藏了玄機。如果我們連前提也不同意，為甚麼還要支持他呢？不過，話又說

回來，我的議案根本完全不涉及是否諮詢的問題，政府是執政團體，我們十

分尊重其憲制，儘管我們認為那是透過“小圈子”選舉所產生，而整個立法

會也不能有效地監察，因為我們不能有效地監察，政府亦很難有效地向我們

交代。 

 

 所以，我的議案根本完全沒有涉及是否諮詢的問題。大家看一看，我的

字眼十分簡單：“本會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諮詢

還未完結，為何要表態呢？其實，我們經常也在表態的，9 個月的諮詢期，

現在已經過了 3 個月，還未想清楚嗎？所以，司長不要說議員隨便，因為現

在已經過了 3 個月，以我們的時間表來說，3 個月的時間已經很長，大家可

以看看我們審議議案、批出撥款的情況。所以，如果經過 3 個月的諮詢研究，

聽到七成市民表示反對，而各位議員仍然未有立場的話，我便會覺得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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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其實，我只是提供平台，讓大家表態而已。不過，在今次發言的 29 位

議員中，除了一兩位議員外，基本上全部都是反對商品及服務稅的。 

 

 謹此陳辭。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有關稅制改革的諮詢文件，由開始至今，討論的焦

點一直也是應否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下稱“GST”），又或可簡稱為增值稅，

但對稅制改革背後的理念，社會其實並未有深入討論。特區政府提出稅制改

革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建立一個公平的稅制來穩定稅收，這樣才可以創造有

利的條件，讓政府處理多項長遠問題，為社會上有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更多的

支援，創建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 

 

 在剛過去的星期一，我跟二十多名傳媒機構朋友見面。當中有記者問

我，既然立法會的議案辯論對行政機關沒有約束力，我為何還在意立法會今

天提出反對 GST 的議案。我的答覆是：我關心這項議案，不單因其一意反對

這項正在社會中討論得如火如荼的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我擔心楊森議員

及支持這項議案的議員及其政黨或團體，會否因為錯誤掌握市民在稅基問題

上的最終訴求，以至錯失了，甚至窒礙了為長遠解決稅基問題的理性討論。 

 

 楊森議員剛才說過，他的議案簡單但決絕。這短短 12 字的議案，不留

餘地地反對 GST。從政治角度來看，各政黨如果將增值稅簡單地定性為新稅

項，會加重市民的負擔，要反之而後快，我不難理解。可是，作為一個負責

任的政府，我們不能事事只作政治的盤算，面對社會大眾的長遠利益，政府

要“迎難而上”地努力。政府要求的只是一個機會，能與大眾一起理性地討

論增值稅是否解決稅基狹窄的良方，有機會進一步解釋增值稅的理念，推行

細節及成效；並有機會尋求市民最接受的方案，確保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

民。這正正是我們何以會公布一份長達 84 頁的諮詢文件，又訂下為期 9 個

月的諮詢期的原因，正是要讓政府、民眾及議會共同商討，大家達至共識。 

 

 不過，楊森議員所提的議案如果不被修正而獲得通過的話，難免給人一

個印象，便是視而不見，明明有難題擺在眼前，卻避而不談。 

 

 我感謝李國寶議員提出修正案，鼓勵公眾繼續就擴闊稅基的方法進行討

論，亦給予社會一個機會，就改革稅制的問題，尋求一個獲大多數市民接受

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修正案鼓勵市民與政府繼續對話和商討，表達意見，

求取共識，發揮真正議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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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政府公開諮詢增值稅以來，政府在首 3 個月的諮詢期內，收到超過

1  300 份意見，並先後舉行了 26 場研討會，以及在各區進行了超過 50 場不

同形式的地區層面討論會，也參考過一些意見調查。我們初步總結了下列數

個看法： 

 

 第一，大部分市民認同香港稅基狹窄，即由少數人承擔大部分稅務責

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大多數人也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可是，在

如何解決稅基狹窄的方法上，市民仍未有深入的討論和共識。 

 

 第二，市民暫時未能接受 GST，但他們並不反對繼續討論稅基狹窄的問

題，更不認同因此而要擱置諮詢。 

 

 第三，市民對增值稅的保留，源於對增值稅的一些不瞭解，例如擔心破

壞簡單稅制、行政費用過高；又或擔心 GST 會加重市民的負擔；更有人擔心

GST 會擴大貧富差距。有意見認為 GST 在一些民生基本開支上，應予豁免，

以減少基層市民的負擔。 

 

 上述意見非常清楚和非常明確地顯示，市民縱使對 GST 持有不少疑問和

保留，但這並不表示他們要在這一刻終止有關稅基狹窄和增值稅的討論。這

與楊森議員議案的目的和後果，大相逕庭。據我所知，自從這項議案提出以

來，已有多個商會和專業團體去信立法會主席，認同現今稅基狹窄，應該繼

續研究討論擴闊稅基的有效方法。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餘下的諮詢期內，進一步向市民解釋稅基狹窄

所帶來的問題，也有需要和市民討論各種解決方法，以及增值稅是否最能解

決這些問題的最佳對策。 

 

 剛才各議員在發言時，對增值稅和稅基狹窄的問題，也提出了一些質

疑，我想在此澄清，使今天的討論更為清晰。 

 

 香港的稅基問題，簡單來說，是指由少數人，特別是中產人士，承擔大

部分稅務責任，而政府收入又過分依賴三數項易隨經濟大幅波動的收入來

源。有人認為香港數十年來均以現行的簡單而狹窄的稅基維持經濟發展，因

而無須改變稅基或稅制。可是，我相信大家都理解，今天的稅收不能再偏重

土地收入。社會經歷了 1998 年的金融風暴、2001 年的美國九一一事件，以

及 2003 年的 SARS 的打擊。這些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困難和我們的艱辛，我相

信大家仍記憶猶新。要維持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和應付改善民生的訴求，我

們要有穩定的收入，擴闊稅基是合理而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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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人指出在現今制度下，市民在租樓或購買物業時，已付出高昂

的代價，而政府過去一直取得大筆與土地有關的收入，因此在這個意義上，

目前的稅基其實已相當廣闊。我必須指出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收入，波幅其實

非常大。在過去 8 年中，最低的 1 年是 54 億元，而最高是 348 億元。再者，

香港作為一個相當成熟的經濟體系，我深信市民對生活環境及生活居住密度

的要求會不斷提高，再加上土地是極為有限的資源，所以，我認為 1997-1998

年度賣地收入的高峰，不容易重現。政府未來的賣地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

我相信會減低。要維持政府財政上的穩健性，達致經營及綜合帳目收支平

衡，我們必須有來自廣闊來源而又穩定的經營收入，以維持政府的日常開

支，提供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服務。 

 

 有議員認為政府建議開徵增值稅，是為徵稅而徵稅。就此，我試列舉一

些近年政黨和團體希望政府減免直接稅項及開展改善民生措施的要求，並臚

列了所涉及的政府開支，以及政府為應付未來挑戰而須在個別的政策範疇投

放的資源，使大家清晰瞭解，討論能更聚焦： 

 

─ 有人提出大家耳熟能詳、聽過多次的口號：“將薪俸稅制減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如果減至 2002-2003 年度水平的話，政

府的每年稅收將會減少 52 億元。 

 

─ 有人認為政府應多投放資源在教育上，這點我已聽過多次。特首在

上星期宣讀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撥款 20 億元，資助幼兒教育，

這是他諮詢社會後作出的決定。此外，有很多人提議小班教學，如

果實行小班教學的話，將教學人數降至例如 25 人一班計，每年額

外經費約需 24 億元。 

 

─ 內地改革開放非常快，現代化也相當成功，香港如果要配合知識型

經濟帶來的挑戰和轉型，將現時 18%適齡大學學位名額增至 35%，

每年約需額外支出 80 億元。 

 

─ 隨着人口增長、人口老化及對醫療服務需求的增加，初步估計醫療

開支到了 2023 年會增加 500 億元，即達八百多億元。世界各地的

醫療融資制度也不外乎由稅收支付，或由全民保險制度、私人保

險、選擇性保險再加上安全網承擔。在未來的醫療融資制度內，政

府可投放甚麼程度的資源，這是有需要公眾討論的。 

 

 觀乎各政黨、各議員每年在我草擬財政預算案期間所提出的“訴求清

單”，我可以說上述要求不單是耳熟能詳，其實也只是冰山一角，這張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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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長的。如果我們未能擴闊稅基，不能穩定收入，便要求政府滿足以上的

種種要求，便有如緣木求魚，很難有結果。 

 

 有議員認為稅基狹窄帶來的沖擊不在今天而只在明天、將來才會發生，

因而建議“明日愁來明日當”，即使要擴闊稅基，也可留給下一代；反正如

果要推行增值稅，數年便可完成。可是，我們就稅基問題反覆討論了多年，

如果今天將具條件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束之高閣，而香港的人口老化，供養

比率日益沉重，稅基狹窄所衍生的問題，不會自動消失，只會越來越迫切。

假如我們像剛才所說，“明日愁來明日當”，要待把儲蓄消耗至危險水平才

想辦法，這是否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呢？ 

 

 又有議員認為香港財政儲備相當豐厚，無須杞人憂天，只要寄望將財政

儲備連同外匯基金的所謂“萬億”儲備，進行進取投資，期望以高風險搏取

高回報的收益。我對這種建議不敢苟同。雖然我和香港金融管理局不時檢視

我們儲備中的投資組合，我深信市民亦同意儲備投資應在風險與回報間取得

適當平衡，而不應急功近利。我留意到最近亦有金融學者指出，寄望通過改

變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的分帳比例，提供穩定的政府收入，實屬天方夜譚，我

非常認同此看法。紙上談兵和實踐是不盡相同的。 

 

 將香港放在國際平台上，我們亦不能無視其他經濟體系減低直接稅的趨

勢，這趨勢對我們的競爭力，形成一定的壓力。在 2000 年至 2005 年期間，

歐盟各國把公司利得稅稅率調低約 10 個百分點。香港則與世界趨勢背道而

馳，在同期提高了利得稅稅率 1.5 個百分點；而薪俸稅方面，亦在 2003-2004

年度和 2004-2005 年度，共調高了標準稅率 1 個百分點。早前，大家曾就特

區未來的經濟發展會否被邊緣化有很熱烈的討論，但為甚麼一到了研究具體

解決問題的方案時，大家卻又不願多談，情願盡快結束呢？ 

 

 其實，現時經濟蓬勃，通脹相對溫和，失業率剛創了 5 年的新低，正是

一個理想時間，由大家對特區公共理財的問題，作出深入的討論，尋求一個

穩健的公共財政制度。反觀，如果等待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或高通脹，那

時候其實便不適宜討論，更不宜開徵增值稅。 

 

 我剛才提及市民對增值稅的一些擔憂，我想在這裏作出一些回應。自從

公開諮詢以來，市民對增值稅的保留，部分是基於增值稅對幾乎所有的商

品、服務和日常開支（如巴士車費、醫生診金）均要徵稅。有人又認為，在

推行增值稅時，應就一些市民基本用品及服務給予豁免，並以累進方式對奢

侈品加徵較高稅率。這些意見，在政府決定推行增值稅時，是可以討論和研

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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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是本着公平、能者多付的原則來設計稅制改革和

增值稅這項建議。因此，我們建議盡量減少豁免，而以現金津貼的方式，保

持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這種做法可以保持制度簡單，減少行政成本，更重

要的是確保能者多付，以及社會有限的資源可集中用以幫助最有需要幫助的

低收入家庭。不過，如果社會普遍認為 GST 能否被接納，取決於基本消費商

品及服務能否酌量豁免，我相信這些屬於可以進一步研究和商討的範圍。舉

例來說，如果從 GST 徵稅中豁免公共交通、公共醫療、政府及資助中小學校

學費等項目，預計每年收入會減少約 14 億元。應否又或應如何豁免，而又

不損 GST 稅基和成效，均是這次諮詢可以商討和研究的範疇。因此，我不同

意有批評指此建議要不“照單全收”，要不便“否決”。 

 

 我們在諮詢開始的時候，以及近日的初步總結上提過，我們希望與市民

商討的，是 3 個一環扣一環的問題：第一，目前稅基是否太窄；第二，稅基

狹窄應如何處理，增值稅是否最佳解決方法；及第三，如果市民願意考慮增

值稅，應如何推行，如果不接受，又有甚麼其他解決良方？ 

 

 我認為市民有必要 ─ 亦很希望社會整體能夠理性地 ─ 商討上

述 3 個問題。正如我早前所說，從諮詢開始至今，市民大體上明白和接受稅

基狹窄是須研究及解決的問題。餘下的相關問題，在坊間有爭論，有不同意

見，其實是屬無可厚非的，但我們不應將 GST 說成洪水猛獸，因而故步自封，

閉目塞聽。 

 

 因此，政府對市民是否認同 GST 是解決稅基問題的最佳方案，持開放態

度，並樂意同時討論其他可行方案。事實上，由鄭慕智先生領導的專責小組，

就曾考慮過不少擴闊稅基的方案。在我們討論，甚或反對 GST 的同時，我希

望立法會不會吝嗇與市民商討其他方案的空間，而會體現開放和客觀的議政

精神。 

 

 在諮詢期間，有不少政黨在反對 GST 時，高舉旗幟要確立一個公平、公

正、能者多付的稅制，並希望藉此達致財富再分配的理想效果。他們希望稅

制能讓弱勢社羣分享到更多的社會資源，將貧富差距拉近。有議員及團體寧

可增加利得稅和薪俸稅稅率，又建議引入累進利得稅稅率，或開徵資產增值

稅、股息稅、電費稅及環保稅等新稅項，以代替 GST。 

 

 既然社會有上述的建議，政府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討論這些不同的方

案。這些方案與 GST 亦無須互相排斥。再者，將這些方案跟 GST 比較研究，

集思廣益，將會有助尋求共識，改善長遠的公共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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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基狹窄並不是我們憑空想像出來的難題，多年來，多個國際機構（例

如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信貸評級機構，都不約而同指出香港稅基過於狹

窄，必須正視。我們不能無視這些專業分析。我今天亦沒有聽到有效理據指

出這些分析何以不對。 

 

 同時，人口老化是香港未來 20 年要面對最嚴峻的問題之一，由此帶來

的公共醫療及福利開支會呈幾何級數增長。人口老化也會帶來一連串的經濟

及社會問題，當然不能單靠稅制改革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有一籃子的政策和

措施好好配合和回應，例如人口政策，促進特區和內地進一步融合等。可是，

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增長，以及稅基進一步萎縮，是任何一個關心香港長遠

利益的市民均不能迴避，亦不能不談的問題。此外，面對全球化競爭，香港

要走向知識型經濟，政府要長期持續增加對教育、培訓的投資。香港未來不

單要維持繁榮，還要提升競爭力、提升人口質素及提升生活質素，這樣才不

會被邊緣化。我們今天便要開始作準備。 

 

 主席女士，今天數個黨派結盟，迫使政府放棄 GST 的諮詢。如果這項議

案獲得通過，表面上是個別政黨和議員的勝利，但議員不能不深思，這項議

案是否剝削了市民討論一個切身的稅基問題的機會，損失的正正是廣大市民

的長遠利益。各位議員，市民期望你們不單能反映他們的意見，更希望你們

能幫助他們深入理解及分析問題。楊森議員的議案明顯與這一點背道而馳。

我希望議員會在深思後，支持李國寶議員的修正案，讓立法會議事堂能不避

艱辛，繼續就香港的稅基問題、香港的長遠發展和我們的長遠利益，廣開言

路，進行理性討論，履行市民賦予各位議員的議政責任。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國寶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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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及霍震霆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

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黃宜弘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周梁淑怡議員、曾鈺成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

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

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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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5 人贊成，16 人反

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3 人贊成，

1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6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9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楊森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鐘。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各位同事，我很多謝大家今次全力支持這項議案。不

過，我們並非集結力量來終結政府的諮詢。我希望司長聽清楚，可能我們跟

政府的溝通始終有一點問題，尚待改善。政府是執政，喜歡諮詢便繼續進行

好了，不過，我們在原則上和技術上都是反對的。 

 

 其實，司長浪費了很多時間討論稅基是窄還是寬。我們不如換一個方法

來說，政府其實很想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全球一體化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人

口老化的問題，以及社會服務的需求，這 3 個正是特首指出要推行商品及服

務稅，以帶來穩定的收入的原因。我們很明白這個挑戰和要求。不過，我只

是希望司長可以想想，即使我們有穩定的收入，但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會否太

大呢？代價會否太大呢？ 

 

 幸好，今天各位同事都很明白市民，也觸摸到市民的脈搏。專業團體可

能不太明白香港的民情，如果商品及服務稅真的這麼誘人、這麼吸引的話，

便不會有超過七成市民至今仍然反對。他們是來自各階層的，儘管我們也收

到數個商會的意見，但有超過七成市民仍很清楚地、普遍地反對。因此，外

界的專業團體可能真的不理解香港的民情。 

 

 如果強行推行商品及服務稅的話，主席女士，我認為我們要付出的代價

實在太大了。簡單來說，可見的有 3 點，第一，是加劇貧富懸殊的情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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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發言時已說過，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香港的貧富懸殊已排行全球最高

的第五位，位置比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還高。 

 

 第二，是會破壞我們的簡單稅制，香港能成為購物天堂，主要不是依靠

風景，這點大家都知道，這是跟簡單稅制和低稅率很有關的。當局一旦強行

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我們最具競爭力的低稅率和簡單稅制便會一去不返，我

認為這個代價是沒有人能夠付出的。 

 

 第三，便關乎旅遊業、購物天堂，以及我本人最擔心的社會安定的問題。

如果貧富懸殊不斷加劇，我們的購物者天堂受到損壞，我相信社會各階層的

內部矛盾，將會與日俱增。這便跟特首提倡的和諧社會，以及國家領導人要

讓整個中國走向和諧社會的方向背道而馳。 

 

 因此，我們這次的反對，只是很由衷地反映民意，以及按着我們的良心

作出判斷。我在此多謝各位同事。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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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

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

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及陳智思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黃宜弘議員、霍震霆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

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

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

經翰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及曾鈺成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7 人贊成，2 人反

對，5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23 人贊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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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wo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2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現在是晚上 9 時 37 分，我認為我們今天可以在午夜前完成所有議程。

（眾笑）我很有信心我們是可以完成的，所以會議繼續。 

 

 

主席：第二項議案：立法規管偷拍行為。 

 

 

立法規管偷拍行為 

INTRODUCING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CLANDESTINE 
PHOTO-TAKING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今年 8 月，一本雜誌刊登了一輯女藝人更衣的照片，

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私隱，踐踏女性尊嚴，引起社會極大反感及不滿。截至

9 月中，影視及娛樂事務處（“影視處”）收到的投訴超過 2  800 宗，創下

該處投訴紀錄的新高。演藝人士走到政府總部喊出“姑息養奸，痛心疾首”

的聲明，社會要求有關的雜誌負責人出來交代，作公開道歉，承諾日後不會

再犯。可是，大家未能如願。相反，雜誌的即時反應是加印 15  000 本，雜誌

的總編輯只是說了一句“唔好意思，我們暫時冇乜嘢講”。我不知道對方是

否想用時間沖淡一切的戰術，然後便“側側膊，唔多覺”了事。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月初，一位知名藝人入院接受治療期間，

被人潛入深切治療病房企圖偷拍，再次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涉嫌偷拍者因

為在醫院被捕，警方可引用《醫院管理局附例》提出起訴，案件並已於上星

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今次，有關的雜誌反應相當快和積極，在事件發

生的同一天已發出聲明指斥事件行為不當，又把涉及事件的編輯暫時停職，

等待事件的調查結果，並重申他們一直堅守不可用違反法律的方法進行採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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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拍”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受害人更不止是演藝界人士，議事堂內的

部分同事亦曾成為傳媒的偷拍對象。但是，以上兩件事件令社會再次擔心偷

拍行為會陸續有來之餘，更可能會越來越猖獗。我們不禁要問一句，香港是

否有需要設立一條專門針對偷拍的法例呢？我今天代表自由黨提出這項議

案，正是希望透過引發議會內和社會的討論，令政府可多聽一些意見。 

 

 主席女士，我今天的議案分為 3 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要求檢討現行《淫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刑，希望可對違規者施行具阻嚇性的刑罰；第

二部分是以今年 3 月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提出有關保障個人私隱

的建議作為基礎，探討把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處理；及第三部分，便是促

請傳媒加強自律。 

 

 現時，市面上的報章雜誌均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規管。

如果有關報刊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為第 II 類不雅物品，便不可向 18 歲以

下人士發布，並且要用封套密封及加上警告字句。如果被裁定屬第 III 類淫

褻物品，更要被禁止發布。犯例的初犯者，最高罰款是 40 萬元及監禁 1 年，

再犯的最高罰款則是 80 萬元及監禁 1 年。但是，法庭如何利用這項條例來

判刑呢？我以這次刊登了女藝人更衣照片的周刊所屬的傳媒機構為例，截至

今年 9 月 19 日法庭的宣判為止，該集團旗下的刊物已有 103 次被裁定違反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紀錄，每次罰款只是 2,000 元至 4 萬元。再看

看影視處在今年 1 月至 7 月同期的資料，涉及娛樂雜誌的罰款由 3,000 元至

5,000 元，這跟最高刑罰 40 萬元的距離非常遙遠。至於監禁最高刑期雖然是

1 年，但今年違規者的刑期均只是 6 天至 6 個月。這揭露了一個事實，便是

並不是有關的罰則寬鬆，而是判罰太過寬鬆。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非常尊重和珍惜香港的司法獨立。因此，我

們會尊重法庭的裁決。但是，面對不斷有報刊刊登不雅照片，法庭只是判罰

數千元，對於一本只售 10 元至 20 元的雜誌來說，只要照片能引起市民的購

買慾，可多賣數百到 1  000 本，或可令廣告商多刊登一些廣告，便已可成功

回本。罰款便變成了他們的“經營成本”，阻嚇作用明顯欠奉。因此，我們

有必要檢討現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刑，研究如何才可起到實

質的阻嚇作用。針對屢次觸犯條例的刊物和機構，研究是否有需要提高罰

則，令法院可把量刑起點提高到一個適合的水平。針對有多次被評內容不

雅，甚至淫褻的刊物，我們又可否要求它們在 3 個月或半年內要密封才可出

售呢？又或可否參考新西蘭的做法，勒令 1 年之內多次犯例的刊物停刊？ 

 

 研究立法規管偷拍是我今次這項議案的重點。兩個月前，特首高調回應

事件，表示會着手研究法改會在今年 3 月提出的建議，把偷拍刑事化，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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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保障私隱，社會上亦有不少聲音要求立法，全面禁止偷拍。《基本法》其

實設有一個保障私隱的平台，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除了為公共安全和追查

刑事犯罪的需要外，還保證個人私隱不會被人任意或非法侵犯，而我們正正

一直欠缺一條專門的法例來禁止偷拍。警方對付偷拍，只能用“遊蕩罪”、

“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這兩項適用範圍極廣的罪行來提出檢控。但是，

面對越來越多偷窺者利用手提電話及小型攝錄機拍攝，這兩項罪行的刑罰太

輕，阻嚇作用有限，使作用變得非常有限。 

 

 因此，兩年前，律政司向警方發出指引，容許警方可引用“破壞公眾體

統罪”對付偷拍裙底的積犯，令他們面對最高監禁 7 年的刑罰。但是，上述

3 項罪行的適用範圍均相當局限，只能對付在公眾地方發生的偷拍行為，並

要當場捕獲偷拍者。 

 

 今年 3 月，法改會建議制訂兩項新罪行。第一項建議是，把以“入侵者”

身份進入或逗留在“私人處所”，意圖觀察、竊聽或取得個人資料，列為罪

行，使擅闖行為刑事化。至於第二項建議的罪行訂明，當“私人處所”內的

人有合理私隱期望，任何人借助科技器材，不論他把有關器材放在私人處所

裏面或外面，只要他的目的是監測處所內的情況，取得處所內的人的個人資

料，即屬違法。 

 

 但是，就今次藝人被偷拍事件來說，假使事件是發生在香港，警方亦不

能根據上述罪名來控告偷拍的人，因為事發地點既不是公眾地方，亦沒有人

當場被捕。結果，當局只可要求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雜誌刊出的照片有否違

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再看看其他國家如何判罰偷拍行為：加拿大的偷拍刑罰最重，最多可監

禁 5 年，英國是兩年，美國和法國均是 1 年。但是，這些國家的條文均有一

個共通點，便是針對偷拍，又把這種行為當作性罪行，控方要被告負上刑責，

便必須證明：一，拍攝是秘密進行；二，有關行為未得到當事人同意，或當

事人並不知情；三，當事人有“合理私隱期望”，例如正在用洗手間、換衫、

女士在公眾地方不會被偷拍裙底等；又或偷拍內容涉及性行為等。所以，這

些條文並不是全面禁止偷拍，控方亦不能空泛地指偷拍者侵犯私隱。在加拿

大，被告更可引用“於公眾有益”（即 public good）為理由，提出抗辯。所

以，我們在探討立法空間和形式時，必須謹慎。 

 

 對於是否有需要立法，早前香港記者協會和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均曾先後

表示，擔心急就章式的立法，會管制新聞採訪，影響公眾知情權和削弱傳媒

監察力，又要求檢討立法時要在尊重私隱和新聞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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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政府決定就偷拍行為立法，法例必須瞄準目標，一矢中的，有效針

對那些存心不良，甚至有損公德及有傷風化的行為，同時還要確保法律不會

殺錯良民，對其他合情合理的採訪作出合理的保障。 

 

 最後，針對傳媒道德和操守的問題，我希望傳媒加強自律。正如多個新

聞團體和前線新聞工作者組織指出，現時部分傳媒採訪的手法不道德，已多

次引起社會各界口誅筆伐，傳媒機構不應坐以待斃，等待政府立法監管，反

而應爭取機會互相討論傳媒間如何守規自律。 

 

 主席女士，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不單是要維護政治人物、知名人士和

演藝人的私人生活空間不受侵犯，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全港市民的個人私隱

不會受到侵害。為了要在保障私隱和維護新聞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我

認為應該訂立一項私隱的條例，用一項專門法例來保護全港 700 萬市民的私

生活不會受到不必要的滋擾。我希望立法會內的同事均會認同我這種看法，

對議案投下支持的一票。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梁君彥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不時有投訴指部分傳媒機構嚴重侵犯個人私隱，早前更有雜誌

偷拍及刊登女藝人的更衣照片，嚴重侵犯當事人的私隱及踐踏女性

的尊嚴，引起公眾極大不滿，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採取措施，包括： 

 

(一) 檢討現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刑，以求對違規

者施行具阻嚇性的刑罰； 

 

(二) 以法律改革委員會在本年 3 月提出有關保障個人私隱的建議

為基礎，將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並推動傳媒、演藝界及

整體社會就有關條例草案的內容作深入討論；及 

 

(三) 促請傳媒加強自律， 

 

藉以在保障個人私隱與新聞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君彥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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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俊仁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而林健鋒議員及陳偉業議員會

分別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

辯論。 

 

 我會先請何俊仁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請林健鋒議員及陳

偉業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請兩位議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我現在請何俊仁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對梁君彥議員的議案，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是有關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二點是究竟以甚麼形式

針對“私隱”問題立法。 

 

 關於原議案的第一點，即“檢討現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

刑，以求對違規者施行具阻嚇性的刑罰”，民主黨原則上是支持的。民主黨

曾在 9 月會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處長，以瞭解違反該條

例中發放不雅物品規定的判刑情況。我們從所得的資料和數字發現，法庭現

時的量刑的確未能產生有效的阻嚇作用，所以，原則上我們支持檢討該條例

所訂的有關罰則。 

 

 此外，在與影視處處長會面後，我們發現該條例中其他有關對傳媒發放

不雅物品的執法問題，也值得進行檢討。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支持對該條例

進行全面檢討。舉例說，細看現時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處”）就“不雅”

的定義所作出的裁決，很多時候是很難把傳媒偷拍所得的照片裁定為“不

雅”物品的，因為這個定義根本並不清晰。很簡單，例如純粹接吻的照片，

這當然未必會被審定為“不雅”。那麼，究竟甚麼才算是“不雅”呢？很多

時候真的難以有一個清晰、客觀的標準。所以，純粹增加刑罰能否對這些不

雅物品產生阻嚇作用，其成效的確成疑。我們可以考慮的是，第一，我們認

為可以在法官裁定“不雅”的指引中，加入考慮“有關物品是否採用一般合

理的社會人士不能接受的方式來形容或描繪”等，以擴闊“不雅”的定義。

但是，我仍然懷疑究竟有沒有更清晰的方式作出界定呢？這個問題須作更廣

泛的討論。此外，我們亦建議考慮把“公眾利益”納入該條例，作為一個考

慮因素，以確保在對這些所謂不雅物品作出管制時，亦能同時照顧到在某些

情況下，基於公眾的考慮是有需要發放的。 

 

 除了有關“不雅”的定義外，我們亦建議加入條文，容許控方向審裁處

提供一些通常不會向法庭提交的資料，包括有關行為可能會對被告帶來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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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涉罪行在社會上的普遍性，以及對受影響人士的損害或對社會風氣

的影響等，作為法官量刑的考慮。我認為這些建議可以在我們檢討該條例的

整體執行情況時，再作深入的考慮。 

 

 我的修正案的第二點是，以甚麼形式針對侵犯“私隱權”的問題立法。

就這方面，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提出了 3 種方式，一是刑事，二

是民事，三是設立自律委員會。我對原議案中促請政府盡快將侵犯私隱的行

為刑事化有一點保留。以刑事方式規管傳媒的行為，是一項非常危險的建

議，不過，我們可以作出嚴肅的考慮，而未必須完全排除這些情況。只要能

作出清晰及狹義的界定，也是可以接受的。大家亦知道，新聞自由對於香港

來說具有一個核心的價值，所以在作出檢討時，我們必須緊記這一點。 

 

 再者，市民在現階段雖然支持政府監管傳媒偷拍，但至於怎樣立法及不

同方案的利弊，社會至今還未有共識。在現階段，我們要做的是推動更廣泛

的討論。刑事化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但必須以審慎的態度處理。  
 
 雖然“私隱權”不是一個嶄新的概念，但要以刑事方式監管偷拍行為卻

並不容易。當然，刑事化建議的涵蓋範圍可以相當狹窄，不過，我們可以看

到在執行時，亦會因為過於狹窄以致很多地方難以適用。所以，我們覺得較

有效的方法是採用民事方式，其好處當然是涵蓋範圍較大，而且亦能利用各

種形式對受害人或被侵犯者作出合理的補救。 

 

 另一點是關於設立自律委員會。我記得這個方案早在 1999 年曾由法改

會提出，當時很多同事提出反對，包括我本人，因為我們很擔心由官方設立

的機構，特別是如果成員皆由特首委任，便很容易導致政府干預傳媒的運

作，以至干預新聞自由。到了 2004 年，我相信是由於法改會接納了不同的

意見，所以提出了一些較新的建議，包括設立一些完全沒有政府參與的自律

委員會。我認為不應排除研究和討論一個行業採用自律方式，自行組成機構

來訂立專業標準、作自我監管的建議。所以，我在修正案中提出設立自律委

員會，希望大家可以考慮。 

 

 我當然知道有些同事對於這個自律委員會存有憂慮，我亦明白這種憂慮

是大家用心良苦，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也重視新聞自由。但是，我們覺得不妨

在這個時候作出較全面的討論，而沒有必要把討論範圍收窄至民事方面。 

 

 總括來說，我不想在今天的辯論中，為我本人或代表民主黨就哪個方案

最能有效或最適合解決有關侵犯私隱的問題下結論，我亦不相信使用所謂

“一刀切”的刑事立法方式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希望今天的討論能引起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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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回應，而本會在日後有機會時，才訂出大家認為適當且能保障我們基

本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制度和措施。多謝主席女士。 

 

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刑”之後加上“及整體執行情

況”；在“本年 3 月”之後加上“及 2004 年 12 月”；及在“將侵犯

私隱的行為刑事化”之前加上“研究”，並在其後加上“、設立自律

委員會及增訂私隱民事侵權法等建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梁君彥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我在正式解釋我今天提出修正修正案的理由前，想

說一說我對這項議案的一些整體看法。普通法中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

“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我們現時在

立法會內的一舉一動，都會作即場轉播，但當我們回到家中，我們便希望享

受寧靜的私人生活，而不會預期自己的一舉一動變成了“真人騷”的主角，

讓其他人看到。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適用於香

港的相關條文納入香港的法律，當中包括公約第十七條。該條文訂明，任何

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受到無理或非法侵擾。 

 

 可是，現實的情況是，社會上不少公眾人物（包括部分立法會議員），

以至平民百姓，他們在家中的一舉一動都會被人偷拍，甚至是在一些應該有

私隱的地方，例如洗水間、更衣室，都會被人偷拍、偷錄，私隱盡失。 

 

 正如剛才梁君彥議員提到的例子，傳媒近年的偷拍方式層出不窮。我明

白娛樂雜誌及報刊少不免會有“八卦”的元素，但如果連藝人更衣的過程都

被拍攝下來，並刊登在報章或雜誌上，這些行為實在令人髮指。 

 

 不單是在雜誌及報刊，連在互聯網亦可以輕易看到市民上載的偷拍短

片，任人瀏覽，凡此種種，皆令社會上認為有需要立法規管偷拍的聲音越來

越強烈。不過，我想強調，立法規管偷拍行為，並不是針對傳媒。現時警方

只可以引用“遊蕩罪”、“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等檢控進行偷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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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變得間接和困難，阻嚇作用亦受到限制。因此，如果沒有法例監管，偷

拍行為便猶如處於半放任狀態般，可能令情況變得更惡劣。 

 

 當然，刑事化規管偷拍只是其中一種方法。我們亦贊同，受偷拍侵擾的

市民可以循民事途徑獲得賠償，雙管齊下，以增加對市民的保障。 

 

 法改會過去亦曾就侵犯私隱的問題發表多份報告，例如 1996 年的《私

隱權：規管監察和截取通訊的活動諮詢文件》，2004 年的《傳播媒介的侵犯

私隱行為諮詢文件》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以及今年 3 月的

《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報告書。換言之，當局早在 10 年前已就偷拍及

偷錄等侵犯私隱的問題進行研究，但拖拉至今，仍未就民間偷拍行為立法進

行規管，我認為實在有檢討的必要。我們一方面認同可以就建議的細節進行

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有一個方向，便是要把建議落實，千萬不要

再拖拉 10 年，而這亦是我提出修正修正案的原因。 

 

 除立法外，我亦支持傳媒應該加強自律，並成立一個更有效的自律機

制，因為如果傳媒可以自行規管其作業操守，自然可以避免動輒訴諸法庭，

同時也可以擁有更方便的機制。 

 

 為了確保自律機制的認受性，自由黨基本上同意法改會在 2004 年所提

出有關設立自律委員會的建議，即該委員會須有來自傳媒和公眾的代表，這

樣便可平衡各方意見，無論在制訂守則以至處理投訴時，也可以更持平。 

 

 自由黨認為，業界代表應由報章、雜誌、新聞工作者以至新聞學界的代

表組成，而公眾代表則可以來自非政府組織或其他專業團體。一個具備業界

和公眾參與的自律機制，可以將政府或其他第三者的影響減至最低，但權威

性卻更高。 

 

 主席女士，我想指出，自律委員會所發揮的阻嚇作用有多大，仍存在很

多未知之數，而且行業的自律規管始終局限於該行業。如果進行偷拍的人並

非傳媒機構或傳媒工作者，那麼受害市民也是難以受到保障的。因此，正如

我今天一再強調，立法規管依然是重要的大方向。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內容其實很簡

單，我的修正案是把何俊仁議員原本提出的“將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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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剔除。這個邏輯及理由很簡單，因為把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所涉及

範圍和問題有很多灰色地帶。如果是涉及一些很明顯和很嚴重的行為，對個

人會造成傷害和對公眾沒有利益，將這些行為刑事化，是可加以討論的。但

是，傳媒在個人採訪方面，對某些公眾人物進行採訪或對某些市民進行採訪

也好，很多時候或在很多情況下，也會被指為侵犯私隱。簡單來說，如早前

“巴士阿叔”的例子，當中“你有壓力、我有壓力”便成為了金句，在某地

方，在沒有當事人批准的情況下，偷拍是否違反私隱呢？關於這一點，在法

例上，將來可以訂定為“是”的。 

 

 基於涉及的範圍那麼模糊不清及可以涉及這麼大範圍，因此，我們覺得

將此行為定為刑事化，便須很小心處理。我在近兩天閱報，看到有一份報章

刊登了一張一位男士抱着小孩在地鐵站內對着垃圾桶小解的相片，這樣做也

可以說是違反私隱的。可是，這類相片其實也有一定公眾利益存在，因為可

以充分顯示地鐵站內沒有廁所的問題。我們在立法會也罵了多年，台灣所有

地鐵站也設有廁所，但香港地鐵站則完全沒有廁所。所以，這些可能涉及違

反私隱的情況跟公眾利益的平衡，其實是極為重要的。 

 

 有議員說，在家中的行為，傳媒沒有理由可採訪的。但是，我想指出一

點，在不少貪污舞弊的案件中，很多交易也是在家中進行的，當然，這又會

涉及另一項刑事問題。可是，如果傳媒得到一些可靠的消息，是 ICAC 也不

知道，以致仍未進行調查，但傳媒卻可聲稱得到了一些可靠消息，指某些人

可能在家中進行交易或是政治交易  ─  好像當時何局長跟友人吃飯一

樣，吃飯吃了數小時，而有一段時間還不知到了哪裏，即涉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的例子。很多時候，這些吃飯場合可以是私人的事，但亦可能涉及公眾利

益的事，究竟如何劃一條界線呢？有時候，這實在是很困難的。 

 

 當然，如果指一些類似最近連串發生的兩宗案件，傳媒廣泛報道，包括

有一位藝員更衣時被偷拍，或另一位藝員住院時被人進入病房偷拍這類，我

覺得必須加以譴責。但是，如果一下子便要提出刑事檢控的話，我相信所引

致的問題是會極端嚴重的。請回顧過去世界知名的案件，例如水門事件，美

國有一種不同的情況，美國有憲法保障言論、採訪自由和新聞自由，不過，

如果說但凡涉及私隱的便不可以採訪，或基於刑事的阻嚇令某些傳媒不敢採

訪的話，很多涉及公眾利益的重要採訪或故事，便可能會被埋沒。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平衡各方面時，對於這些問題便須很小心處理。正

如最近台灣的陳水扁事件一樣，他的家族涉及很多問題。其實，就他的家族

的很多行為而言，有些是其家庭中的核心成員跟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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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行為，但是最後也構成這項刑事調查、構成市民關注的重點、構成差

不多百萬人上街的情況，這些也是公眾關注的事例。 

 

 因此，當法例涉及私隱和刑事關係，或私隱的種類和刑事關係時，我覺

得必須照顧很多公眾利益，不可以貿然在現階段便要把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

化，所以我的修正案便要求剔除這點。 

 

 主席，此外，我想說的一點是，最近連串事件的發生，令議會和公眾很

關注私隱問題，這是一個健康的現象。但是，我感到較欷歔的是，這連串事

件的出現，或公眾的關注，包括議會的關注，是基於某位藝人的私隱被侵犯

而引起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 2004 月 12 月已提出了報告書，

當時提出很多重大的建議。我感到欷歔的是，一份那麼重要的報告，所引起

的公眾回響或反應，竟然不及一位藝人的相片所引起的反應大。當然，這也

是因為傳媒製造了很大的聲音，製造了很煽情的故事，又有很多市民對這位

藝人表示同情。可是，這麼多年以來，法改會的報告書也不能引起廣泛討論，

反而一個故事則可以引起那麼廣泛討論。對於這一點，政府可能也要檢討一

下，日後發表報告書時，考慮是否要製造一些煽情故事以協助造勢。這些報

告書對政府推動立法可能會有幫助，而政府亦可將一些資料給予傳媒，讓傳

媒製造一些煽情故事來引起公眾的回響。我相信政府將來的顧問可能真的要

認真考慮一下此點，或徵詢“大班”的意見，製造多些爭論性故事，這樣對

政府可能會更有利。 

 

 主席，此外，我想提一提自律委員會，我自己很擔心它將來會成為政治

控制的工具，就這方面，政府也須很小心處理。我稍後會正式提出修正案。

多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2003 年，壹傳媒報道了有關補習社教師的孌童案，並以

大量連環圖描述受害兒童被侵犯的過程。2004 年，該集團的周刊詳細報道虐

殺動物的過程，內容充滿令人反感的血腥及暴力文字。2005 年，該周刊又以

報道變性故事為藉口，內容卻充滿淫褻及不雅用語。2006 年，同一集團的周

刊更有公然販賣兒童色情物品之嫌，刊登了一名 14 歲女童的濕身照片。兩

個月後，該周刊更變本加厲，其記者竟然潛入大馬表演場地的更衣室，偷拍

女藝人更衣的過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這一切可耻

及違反專業操守行為的傳媒，並不是一般受人忽視的小報，而是一份擁有龐

大讀者羣，不斷假借新聞自由之名來沖擊法治、挑戰社會道德標準的傳媒集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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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看到壹傳媒旗下的報章及周刊，刊登一幅又一幅荼毒青年、侮辱女

性、踐踏文明社會的報道及照片時，身為有良知的港人，無不感到非常憤怒；

而作為一位女性議員，對於這類傳媒明目張膽地公然侵犯女性尊嚴的作為，

感到更為痛心。 

 

 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最令人不耻的是，該集團的高層無視社會

的憤怒，只顧貪婪斂財，竟然肆無忌憚地決定把上述引起輿論譁然、以女藝

人更衣為題的周刊加印促銷。該集團的主席更似乎要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

不但沒有為雜誌傷風敗德的行為表達一絲歉意，反而親自巡察業務，力撐員

工，大有振奮軍心、鼓勵集團繼續奉行淫歪風氣之勢，一副“拿我沒法”的

態度。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社會會拿他沒法呢？為何他們可以如斯囂張？除了

因為他們擁有龐大的法律顧問團，可以幫助集團利用現有的法律漏洞保障私

利外，本港針對這類不良傳媒集團的法例的罰則委實太輕，而法庭的懲處往

往更輕，這些都是致命原因。區區一萬數千元的罰款，對於市值可能以數以

十億元計的龐大傳媒集團來說，實在連“九牛半毛”也算不上，怪不得他們

即使被社會唾棄、被團體譴責、被市民投訴，亦只當作耳邊風而已。 

 

 主席，法例所訂的刑罰不夠嚴厲，立法會可以透過壓力要求政府修改法

例以提高罰則。如果法庭對違法傳媒的判刑過輕，社會亦可以透過輿論，促

請上訴法庭作出判刑指引。不過，如果執法部門在執行法例時，對不同傳媒

集團採用不同的評審標準，那麼立法會和社會大眾應如何修改法例呢？又如

何要求執法部門秉公辦理呢？ 

 

 最令人痛心的是，專責監察及檢控違法傳媒的政府部門影視及娛樂事務

管理處（“影視處”），不是姑息個別傳媒不予檢控，便是對不同傳媒採取

不同的評審標準。主席，這些質疑並非子虛烏有。我不時收到市民的投訴，

表示有個別傳媒經常刊登有問題的相片及報道，但影視處卻未有提出任何檢

控；又或是有兩份不同報章分別刊登了一輯相類似的不雅照片，可是影視處

卻只針對其中一份報章施以重罰，對另一份報章的懲罰卻只是點到即止。市

民不禁要問，究竟影視處有何法律依據，竟然對不同傳媒採用截然不同的標

準？稍後，我希望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能夠解答市民的疑問。 

 

 主席，更令人擔心的是，被指針對傳媒而作出選擇性檢控的部門，其實

不止影視處，衞生署也經常被批評借用《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來打擊異己。

同一則廣告在不同報章刊登，但待遇卻差天共地。某些報章屢次接獲署方的

違規警告，大興問罪之師，但有些報章卻可以平安大吉，屢避劫數。難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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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會懷疑，影視處和衞生署這種雙重標準的處理方式，根本是導致某些集團

一而再、再而三挑戰社會道德的最大幫兇。 

 

 本港新聞傳媒的專業及認真態度，一向值得港人自豪。可是，“樹大有

枯枝”，這些枯枝不單粗壯且擁有龐大的資源及讀者羣，還更不斷侵蝕着樹

幹本身，讓其猥瑣的思想、低俗的品味及腐朽的編輯風格，影響其他傳媒及

社會。 

 

 主席，本人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所提出，促請政府檢討現有法例，對違

規者施以具阻嚇力的刑罰、研究法改會提出一系列保障個人私隱的立法建

議，以及要求傳媒加強自律，共同打擊不良傳媒所造成的歪風。 

 

 

湯家驊議員：主席，香港的刊物已經不是第一次刊登一些侵權的資料，以及

不符合香港道德標準的相片或文字。這次的《壹本便利》事件最令人感到痛

心和髮指的是，不單羣眾的憤怒未能迫使它向社會負責任地道歉或痛改前

非，反而令它加印刊物，多發一筆財，這絕對是違反公義的。當我們的社會

發生這些事情時，政府其實是否可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呢？現時，很可惜的

是，正如很多同事也說過，我們並沒有法律就此方面保障我們的基本人權。

林健鋒議員剛才已說得很清楚，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七條已很清楚說明，沒有

人的私隱應被侵犯，而每一個政府也有責任立法保障個人私隱的權利。國際

人權公約在我們的《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亦說得很清楚，而我們亦已確認，

特區政府實在有責任立法保障這些權利。 

 

 可是，究竟偷拍屬於何種侵權行為呢？最近，特區政府透過淫褻物品審

裁處，根據有關淫褻的法例對《壹本便利》提出起訴。不過，老實說，雖然

我沒有看過該本雜誌的封面，但根據我的朋友和太太的描述，說那幅相片屬

於淫褻畢竟有點牽強，因為很多人覺得那位藝人在台上演唱時所穿的衣服，

可能比相片中所穿的還要少，所以，以淫褻的角度來處理絕對不適當。其實，

在其他情況下，即使不涉及淫褻的問題，也是嚴重的侵權行為。例如有人潛

入醫院偷取某人的醫療報告，這些事情並非從未發生過，在香港是有發生過

的。所以，我們必須以正面的態度正視這些行為。既然是侵犯人權的行為，

我們便應以侵犯人權的方式處理。如果所涉行為屬於侵犯人權的話，在何種

情況下應該不為社會所容呢？我們早前在立法會也經過一次馬拉松式辯

論，談及一些竊聽法例。如果在防止嚴重罪案發生的前提下，我們應為侵權

行為放開一條路的話，那麼在普通民事方面不涉及嚴重罪案的情況又如何

呢？我們應以何種形式來處理呢？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如果在這方面立

法，會否令香港的傳媒感到他們的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受到箝制呢？我覺得

我們必須很小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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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是，如果新聞或媒界基於很強的公眾利益理

由，要揭發一些可能涉及侵權行為的事情，我認為社會在這方面是值得討論

甚至接受的。但是，除了涉及公共利益外，如果把它當作民事侵權，界定為

一種侵權行為，那又有何後果呢？要受害人證實他有何損失，我覺得是相當

困難的，例如在更衣或洗澡時被人偷拍，所涉及的金額是多少呢？我覺得這

是很難解決的民事問題。如果要求受害人提出民事訴訟，似乎更為過分。他

可能覺得本身的權利已被侵犯，但仍要到法庭再“衰”一次，叫他怎能接受

呢？ 

 

 我覺得基於上述種種情況，其實是有必要訂立一個獨立機構。訂立獨立

機構的好處其實有很多：第一，最低限度令香港的媒介感覺到它們是不受制

於政府的，因此，可以考慮在這方面建立較公正和中立的形象來處理這個問

題；第二，我們可以考慮賦予有關機構一些調查權力，甚至賦權要求即時收

回一些侵犯私隱的刊物。我覺得這是不錯的補救方法，因為當事件中的女藝

人被侵犯私隱時，很多議員甚至我本人均透過傳媒提醒她可以立即申請禁制

令。不過，她可能是稍遲了，所以當她真的到法庭申請禁制令時，該期《壹

本便利》已是加印兩次出售了，因此，在阻嚇作用或縮窄傷害範圍方面根本

毫無幫助。如果有一個擁有一些法定權力的獨立機構，可以即時發出一些收

回刊物的命令，我覺得對於正面處理這些侵權行為是有用的。 

 

 最後，我想在此說一說，如果我們要立法的話，一定不可以忽略把這種

侵權行為立法化是會影響新聞自由的。至於有同事要求刑事化，我對此有相

當大的保留，因為刑事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懲罰，並可能對一些新聞從業員或

工作者帶來很大的阻嚇作用，從而影響香港引以為榮的新聞自由。所以，關

於刑事化的建議，我暫時是不會贊成的。多謝主席。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市民的生活享有高度自由，

包括出版刊物是無須在出版前送檢的。但是，某些以市場作主導的消閒娛樂

雜誌，卻喜歡以揭秘式的採訪手法報道，吸引讀者購買。由於市場競爭越趨

激烈，它們漸漸走火入魔，竟刊登從偷拍所得的不雅照片作為封面。令人關

注的是，這種偷拍情況越來越普遍，而且日益猖獗，實在有必要打擊這種嚴

重侵犯私隱的行為。 

 

 偷拍的對象往往特別針對一些知名人士，包括演藝界、商界和政界人士

等，而偷拍手法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會用盡所有方法，例如假扮工作人

員潛入後台或收買工作人員，甚至闖入禁地進行偷拍，情節猶如偵探片般。

內容涉及女藝人的更衣裸照，以及政治人物、藝人或其家人的住院情況，甚

至男女交往等事情。它們在取得這些照片後，便會刊登在封面，期望最好能

引起是非話題，完全無視對被偷拍的受害者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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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覺得當中以偷拍女生裸露身體的問題尤為嚴重，正如議案中指出，

這是嚴重侵犯當事人的私隱及踐踏女性的尊嚴，亦會對讀者產生不良影響，

足以荼毒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本人曾於本年年初在立法會提出一項有關管制

不雅刊物的口頭質詢，當時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表示，現時對違反《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法定最高刑罰已經不輕。如果被裁定罪名成立，首次定

罪的最高刑罰是罰款 40 萬元和監禁 12 個月，再犯或其後定罪的最高刑罰則

加倍。可是，這把利劍（即重刑）卻從來沒有出鞘，法庭一般只是罰款數千

元至數萬元，而有關罰款只會視作雜誌成本的一部分，根本起不了任何阻嚇

作用。 

 

 與此同時，嚴重侵犯個人私隱的偷拍行為卻不受香港法例規管。被告人

通常會以其他罪行被控告，包括在公職中行為失當、有違公德、遊蕩及在公

眾地方行為不檢等較輕的罪行，或甚至以民事騷擾提出控告。即使部分被告

人最終被判罪成，但法例卻未能充分保障女性受害人的申訴權利。 

 

 當局應該要警覺，隨着科技的發展，加上傳媒報道的影響，偷拍罪行可

能會越趨嚴重。其實，不止娛樂雜誌，社會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偷拍事件。例

如早前一名庭警在協助一名女子處理退還保釋金時，涉嫌用手機偷拍她的裙

底；去年 11 月，一名前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偷拍女生裙底。即使是香港大學

這所高等學府，亦有女生在房內更衣時遭偷拍，而偷拍所得的照片竟然被放

在互聯網上；中文大學也有一名女生在宿舍更衣時被人以攝錄機偷拍。 

 

 法律改革委員會在本年 3 月發表報告，建議訂立刑事罪行，其中包括把

擅闖私人住宅意圖索取個人私隱及透過儀器監察私人寓所內人士的行為，列

為刑事行為。民政事務局表示，有關的具體建議會重新徵詢立法會民政事務

委員會的意見，政府方面目前沒有任何既定立場。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各方的

不同利益，民建聯認為當前的要務是鼓勵社會、傳媒和有關各方進行廣泛的

討論。 

 

 此外，我們承認現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刑罰不算輕，只是

法庭過去未能判以具阻嚇作用的刑罰，所以我們支持檢討有關條例，以便申

請判刑指引，以及要求律政司對輕判的個案提出上訴，按例加重罰款和提高

刑期起點，我們相信應可發揮阻嚇作用。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霍震霆議員：主席女士，近年，在“八卦化”及“狗仔化”的催化下，藝人

等公眾人士的個人私隱和尊嚴，已不幸淪為個別傳媒吸引讀者及催谷銷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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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24 小時跟蹤、偷窺、偷錄、偷拍、冒名入屋、堆砌故事以至電腦合成

照片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些行為不但偏離傳媒應有的社會公義和責任

規範，亦嚴重威脅甚至侵害公眾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私隱權利，破壞了社會生

活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 

 

 “阿嬌事件”、“肥姐事件”，以至年前的“天地不容裸照事件”等，

雖然只屬個別事件，並已即時受到輿論的鞭撻責難，但卻清楚展示了一個令

人難堪的事實，便是傳媒的道德規條、公器原則、自律自持，似乎已在沉重

的市場壓力下，陷入越趨無力的境況。 

 

 事實上，針對社會弊案及為了維護社會公義，傳媒記者會運用一些非常

手段搜集證據，將社會的陰暗面暴露在陽光下，這不但無可非議，更應加以

肯定。最近被揭發的英超球員轉會的黑金事件，便正是傳媒努力的功勞。我

必須指出，捍衞新聞自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責任，但新聞自由一旦被操

弄，偏離甚至違背公眾利益，應如何處置呢？當事人的個人私隱和尊嚴，又

如何得以維護呢？ 

 

 主席女士，藝人的緋聞對象、更衣或走光照片、在病榻中或化妝前的容

貌，完全談不上公眾利益，能夠成為新聞，只不過為了滿足某些人的偷窺或

“八卦”的心態。公眾人物並非公眾獵物，實在不應也沒有必要被隱藏在不

同角落的鏡頭任意狩獵。現時連更衣室及病床等絕對私隱的領域，亦被惡意

侵犯。因此，大家不要再找藉口了，必須明確指出這種消費性質的偷拍，根

本是一種踐踏新聞自由的犯罪行為，一種對人性的污蔑。 

 

 其實，隨着通訊、攝像、數碼技術的發達，利用現代化電子設備如針孔

攝錄機、透視數碼相機、拍照手機進行偷窺、偷拍、偷錄的行為，已經防不

勝防。受害者不再局限於公眾人物，即使是毫無新聞價值的普羅市民，只要

其外貌或舉止令人覺得可憎或可愛，亦隨時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了網絡

短片的主角，任人指點笑罵的對象。 

 

 法律改革委員會早於 1989年已開始全面檢討涉及私隱的法例，並在 1999

年發表《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諮詢文件》，其後在 2004 年就諮詢文件

發表報告書。其間，演藝界曾作出怒吼，而政府亦作出承諾。可惜，一切依

然停留在諮詢研究階段。令人髮指的侵犯私隱行為仍繼續出現，而且越見出

位。我認為，如果政府要貫徹強政勵治及落實以民為本，便須有所作為，而

不能讓偷窺及偷拍行為在謾罵聲中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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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無論照片有沒有裸露成分，偷拍者一概理應受到嚴懲，偷拍

者是必須承擔應有的風險代價的。我們不能為了維護一粒老鼠屎，而不惜犧

牲整鍋粥，更不能讓新聞自由成為侵權行為的遮醜布。 

 

 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壹本便利》頭版刊登女藝人在更衣室被偷拍的照

片，激起全城公憤，口誅筆伐之聲，不絕於耳。但是，遺憾的是，該傳媒至

今對市民的反應，不僅視若無睹，更是充耳不聞。面對巨大的聲討之聲，這

個自稱百分之一百尊重民意的傳媒集團卻逆民意而行，採取三不政策，不道

歉、不反省、不顧廉耻，與其以往一貫振振有詞、喜歡搶佔道德高地的姿態，

不啻是天壤之別。 

 

 不過，我們從這件事上卻可看清楚這傳媒真面目，無論他們平日說得如

何漂亮，滿口民主、自由、公義，背後所隱藏的卻是唯利是圖、踐踏人權，

埋沒良心、不顧道德公義的真面目。莊子有一句話：“為之仁義以矯之，則

並與仁義而竊之”，正好形容這種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當面大義凜然，背

後卻幹着偷雞摸狗的行為。在他們心目中，所有的民主、自由、公義口號都

只是為了欺騙讀者、欺騙市民的促銷技倆，不過是一個“綽頭”而已。 

 

 現時社會上的民意已經十分清楚：決不會再縱容這些傳媒中的無耻之

徒。事實上，那些不良雜誌早已劣績斑斑，不是爆門搜掠藝人的酒店房間，

就是賣弄孌童色情，這次更是偷拍藝人更衣，不僅毫無傳媒操守，甚至是毫

無道德的行為，我們不禁要問究竟這樣一段報道有甚麼價值，完全沒有新聞

內容，只是滿足一些人的偷窺慾，而竟然用這個報道作封面頭條譁眾取寵，

除了無耻之外，還有甚麼形容詞可以形容這些行為呢？傳媒集團正正是這種

歪風的始作俑者，但可惜的是，始作俑者，並非空前或絕後，而是變本加厲，

我們既感嘆現時傳媒的不良風氣，但亦不可以忘記是誰把這種風氣帶進香港

呢？ 

 

 我們今天辯論要求立法規管偷拍行為。為甚麼要立法呢？因為現時的法

例未能阻嚇這些不良傳媒，我們知道現時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一經定罪，最高罰款可以高達 100 萬元及監禁 3 年，刑罰並不輕。但是，該

傳媒犯例已逾百次，而之前多宗案件的罰款亦不過是數萬元，對於這個財大

氣粗的傳媒來說，這些根本沒有任何阻嚇力，所以很快又會故態復萌。因此，

政府應該加強刑罰，以重典來懲治不良傳媒，而且更要立法禁止偷拍，雙管

齊下。事實證明單靠傳媒的自律，無異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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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傳媒人士擔心立法規管偷拍，可能會損害到新聞自由，擔心“倒污水

時，連嬰兒也一併倒掉”。他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重申一點，就

是如果不倒掉污水，嬰兒日夕浸泡在污水裏，嬰兒遲早也會死掉的。但是，

如果我們怕倒掉嬰兒而不敢把污水倒掉，那只是一個思想簡單的糊塗保母。

在考慮立法的時候，我們固然必須詳細訂立清晰規範，並設立若干的免責條

款，用以減少新聞界憂慮。該傳媒的污水已經污染了我們很多年，現時不開

始設法倒掉，最終會積重難返，所謂姑息養奸，便悔之已晚了。 

 

 八月底，我出席一個娛樂界聲討壹傳媒的活動時，聽到不少娛樂圈朋友

的心聲，他們對長久以來，傳媒濫用新聞自由的藉口，肆無忌憚地侵擾藝人

日常私人生活的行為，感到非常煩惱和不滿，他們認為這種肆意侵犯他人私

人生活的行徑已經達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而且這種行徑已經遠遠超越新聞自

由的範疇，況且有傳媒利用非法手段偷拍，更使人憤慨。政府在處理不良傳

媒的態度上，往往給我們一個感覺，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很多措施最終也

是不了了之，我認為趁着現時市民對這種行為的憤慨和不滿，政府應該要馬

上行動，打擊這些無耻的傳媒行徑，才是負責任政府的所為。對於立法會年

前提出的建議，我們認為是可以考慮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提起偷拍，相信大家都會意識到這是一種侵犯私隱

的行為，是十分缺德和令人討厭的。正因為私隱權是一項很重要的個人基本

權利，所以我記得大約在兩個月前，我們在這個會議廳審議《截取通訊及監

察條例草案》時，大家對私隱也很着緊，例如有些同事認為如果當事人身處

私人地方，自然應該享有“合理私隱期望”，執法機構如果要對目標人物進

行秘密監察，也要依照法例申請司法授權或行政授權，當中是有很多關卡的。 

 

 我們連在私人地方是否須拉上窗簾才享有私隱保障，也曾辯論得面紅耳

赤。結果，我們同意如果當事人在家中拉上窗簾，街外人如果要用器材偷拍，

很明顯便屬於侵犯私隱的行為，即使執法當局，也必須經過嚴謹的申請手續

才可以進行監察活動。 

 

 既然我們在規範執法機構時，採用了這樣嚴格的原則來保障個人私隱，

同樣地，我們亦應要採取嚴格的標準來要求任何私人機構或個人也要採取行

動保障個人私隱，我們認為傳媒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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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民間的各種侵犯私隱活動，包括竊聽、偷拍等的行為，則不在上述

法例規管的範圍內，可說是仍有相當大的漏洞等待大家填補。所以，我支持

梁君彥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促請政府立法防止偷拍，以保障大家的私隱。 

 

 正如先前不少同事也說過，在私人住所內的活動或在後台更衣等，以至

在醫院偷拍等，雖然與公眾利益無關，但因為他們是藝人或名人，傳媒為了

銷路，便會見利忘義，利用各種偷拍的手法，將他們的一舉一動，好像用放

大鏡般置於公眾的眼前，令他們私隱盡失，來滿足讀者的八卦心態。 

 

 我要強調，自由黨是絕對支持保障新聞自由的，更會盡力加以捍衞。但

是，我們現時提倡的是要加強保障個人私隱，規管那些侵犯私隱的偷拍行

為，而這與公眾知情權或新聞自由都是無關的。剛才陳偉業議員提及有人可

能在家中作出犯罪行為，這似乎成為傳媒任意偷拍的藉口，但我想指出，防

止貪污等是執法機關的工作，而並非傳媒的責任。 

 

 其實，這次引起全城公憤的藝人被偷拍事件，雖然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

處收到破紀錄的投訴，不少民間團體亦舉行各種活動，例如罷買、遊行等，

但事實擺在眼前，有關刊物對外間的各種抗議或不滿，採取耳聾目盲的政

策，甚至加印謀利，公眾亦無計可施，原因是因為我們保障私隱權的機制不

足。 

 

 雖然理論上我們可以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控那些不良刊

物，但有關當局即使成功作出檢控，處分一般都輕得不成比例，根本無法起

阻嚇作用。何況剛才有議員提到，當時所偷拍的是否淫褻，亦屬疑問，我們

根本上認為這是侵犯私隱的問題，與新聞自由無關，也非淫褻不雅的問題。

既然我們不能根據該條例加以規管，而《壹本便利》目前就事件以並非不雅

為理由正在進行上訴，所以，我認為對於偷拍侵犯私隱的行為，我們須制訂

一項特訂的條例加以規管，以保障公眾的私隱。 

 

 我謹此陳辭。 

 

 

吳靄儀議員：主席，個人私隱一定要受到保障，因為私隱這回事，不止是有

關的人有一些事情不想讓別人知道那麼簡單，而是會直接影響到個人自由及

尊嚴。 

 

 可是，傳媒絕對不是唯一侵犯私隱的來源，政府侵犯私隱其實是更可怕

的。主席，我們在放暑假前，就有關秘密監聽的條例草案進行審議時，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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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公民黨提出了一些修正案，要求加入一些刑事罪行。這即是說，當政府的

執法機構進行秘密監聽，但卻沒有獲得正式授權，那便是違法的秘密監聽，

以竊取、獲取私人資料或錄音、錄影，甚或保存這些情報，這些便應訂為刑

事罪行。如果他們明知故犯，便應該訂為刑事罪行。與此同時，我還提出另

一項修正案，便是即使他們是合法地取得資料，如果是違法地披露，也應該

訂為刑事罪行。政府當時堅決反對。有 32 位議員 ― 包括自由黨的議

員 ― 一致表決反對，把我的修正案否決了。 

 

 今天，我覺得很奇怪的是，為何政府方面要採取這些行動的話便不可以

刑事化，但傳媒侵犯私隱卻要刑事化呢？ 

 

 主席，梁君彥議員今天這項原議案的第(二)點提到，是按照法律改革委

員會（“法改會”）在今年 3 月所提出的建議來刑事化。法改會其實提出了

4 項罪行，其中一項罪行是我們支持要刑事化的，便是無經正確授權披露，

也就是非法披露一些秘密得來的資料，即從偷拍或竊聽所得來的資料。我當

時便是針對政府的執法機構這樣做而提出修正案，卻遭到議員及政府反對。

由於今天提出來的對象是傳媒，所以他便不反對，還要予以支持。 

 

 其實，法改會還有建議另一些罪行，但我們卻不贊成的。其中一項罪行

是不牽涉秘密，只是闖入拍攝一些相片。法改會認為這樣也應訂為刑事罪

行，但我們卻不同意，因為這跟秘密無關。至於另一項罪行 ― 其實可以

把第二及第三項罪行合併起來說 ― 便是運用竊聽或可以長途偷拍的器

材取得私人資料，而那些人是有合理期望得到私隱的。法改會認為這種行為

應該訂為罪行，但我們卻不完全贊成，因為這裏牽涉何謂合理期望，而楊孝

華議員剛才也說過了。不過，我想提醒楊孝華議員，當我們提出要刑事化時，

他是反對的。  

 
 所以，主席，有關梁君彥議員原議案的第(二)點，提議要根據法改會所

提出的建議來刑事化，我便認為應該解釋清楚甚麼是我們同意，甚麼是我們

不同意的。 

 

 可是，最大的問題，其實並非如何修改法律的細節條文，因為我們今天

所提出的議案，只是有關一項政策大方向的原則，到了我們立法時，當然要

更小心處理。不過，最大的問題是，為何同樣是保障市民的私隱，如果是保

障市民私隱不受政府人員侵犯，政府便堅決反對，連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議

員亦堅決反對；但涉及傳媒偷拍事件時，我們看見特首曾蔭權便馬上高調回

應，說要着手研究法改會今年 3 月的建議，將偷拍刑事化，以加強保障私隱。

他為何會這樣厚此薄彼呢？出現了這種情況，難怪傳媒會害怕政府別有用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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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覺得這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如果要立法將偷拍、侵犯私隱

刑事化，我們便應該一視同仁。如果梁君彥議員同意我們返回有關秘密監聽

的條例，把非法披露、未經授權、故意侵犯私隱等刑事化，這樣，我們便可

以開始商討了。其實，如果一定要在這方面厚此薄彼，便一定會是“厚”傳

媒，對政府則較為嚴格，為甚麼呢？因為在一個強權的政府裏，如果我們沒

有一個自由、獨立的傳媒揭發社會的陰暗面，我們便無法知道政府曾做甚

麼，而侵犯了市民的權利。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是在很秘密的情況下，運用它所有資源、人力和物

力刺探市民的私隱，並且利用那些私隱來針對一些它不喜歡的人，市民是無

法保護自己的。 

 

 所以，主席，我們今天並非反對梁君彥議員提議的刑事化，我們所要求

的只是一視同仁。一旦說可以將政府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我們便可以着

手看看，如何將傳媒和其他人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 

 

 謝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就今天這項辯論，梁君彥議員也說得很清楚，他說他提

出的建議是希望在保障個人私隱和新聞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他也說明

白到須保障傳媒合情合理的採訪自由，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吳靄儀議

員剛才重提一些數個月前的事情，是當時引起很大爭議的。我相信自由黨也

會記得，保安局局長當時說 ─ 因為梁議員剛才也提到《基本法》第二十

九條及第三十條。（其實，李少光局長私下和公開地也曾說過） ─ 數個

月前的立法旨在規範執法機關而已，可是，有人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九

條及第三十條保障了所有市民的通訊自由等各方面，不過，他說如果涉及外

間，即非政府的，便須進行諮詢，但至今也不曾進行諮詢，屆時將會有很大

的討論，因為他知道會激發很大的辯論。最終如何定案，仍是未知之數。這

項討論還未開始，自由黨現在便建議立法把侵犯私隱刑事化，我覺得是否走

得快了一點呢？今天，李少光局長不在這裏，但王永平局長和何志平局長均

在席，他們也是屬於行政機關的，我希望他們會說出問題何在。 

 

 梁君彥議員剛才也提到，記者協會和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均表示憂慮，他

是知道的，也說是必須照顧到的。因此，問題是如果傳媒有憂慮，我們也未

曾就這項非常複雜和富爭議性的問題展開辯論，而我相信這項辯論的爭議性

不會低於銷售稅的，如果我們尚未討論，又怎可匆匆便進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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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同意陳偉業議員剛才所說，有人說有些事情是在私人地方進行的，

可是，這些事情有些卻是非法舞弊的行為。楊孝華議員又說，有關貪污的事

情是廉政公署的工作，那麼是否記者即使知道有貪污犯法的事件，也不可以

報道？問題是，如果他們真的掌握了公眾人物貪污舞弊的消息，那真的是頭

版的轟動大新聞，但他們卻會踏界。問題是我們是否應在這方面作出安排，

令他們全部界線也不能踰越，甚麼也不能報道，還是我們須做一些工夫來保

障傳媒的自由呢？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有些真正屬於私人的事情，我當然

也不贊成傳媒報道，但我覺得作為公眾人物，其實已沒有甚麼私隱可言了。

老實說，主席，我也曾經承受過一些這類事件，你也是知道的，我所承受的，

甚至可能多過任何一位坐在這個會議廳內的人，但我也不會站出來說：“可

怒也，你們這羣人這樣對我？”於是便立即要求立法規管他們，不是這樣

的，對嗎？ 

 

 我相信我們希望的，是社會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獲得很重要的保障。

在一些事情上，我們可以要求他們說表達意見，但關於要成立一個自律委員

會，這件事情已經擾攘很多年了，我是沒有辦法同意的，所以我也支持陳偉

業議員刪除了何俊仁的建議，而何議員也是支持的，因為說到成立自律委員

會，其實現時已經很自律，也有非常多的自我審查。主席，你也知道傳媒就

某些事情是噤若寒蟬的，特別是一些有關政治的問題，或中央不喜歡的問題

等。法輪功可以有數千人在街上遊行也不算是新聞，這是甚麼新聞自由，甚

麼言論自由？我覺得簡直是恐怖。當傳媒已經有一些做法是這麼過分時，我

們還要再規範它多一點，我們真的要想深一層。稍後兩位局長在發言時，一

定會說他們很保障和關心言論自由的，但光說是沒有用的，要真的做出來才

行。 

 

 因此，我覺得我們須大家一起討論，正如剛才司長和局長表示，討論有

何不可？討論是沒有問題的，但當我們提出一些大家也覺得很敏感、要很小

心的事情時 ─ 當那些紅燈閃到不得了的時候 ─ 大家便要很小心地

行事，因為香港沒有民主，自由也會受到侵犯，我不想看到一些事情在做了

之後，是用一個保護私隱的名義來做出一些侵犯傳媒自由的事情，因為法例

是一把很粗大、很笨重的刀，我相信這把刀是不可輕易拿出來的，即使很多

時候傳媒是不值得為它出頭，不應該為它出頭。 

 

 所以，主席，我呼籲各位同事細心想一想，如果大家覺得我們也須就《基

本法》第二十九條和第三十條立法，我們大家可以先開始討論和辯論。我希

望大家讓這件事有充分的空間和時間來醞釀。正如吳議員所說，即使政府侵

犯也沒有甚麼問題，而政府的權力是較傳媒大很多的。自從制定了那項法例

後，很多人也覺得自己是被人監視的，包括很多在這個會議廳內的人。很多

人感到非常憤怒，也很無奈，所以，我們先管束政府吧，至於傳媒，我希望

他們自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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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其實，我便是傳媒的狗仔隊的受害者，他們久不久便炮

製一件醜聞給我，在下屆選舉時期又會再來了。最近，我也發覺有很多人拍

攝我，我不知道甚麼時候又會出現一項無中生有的醜聞，不過，我仍然無法

同意我們的同事梁君彥議員提出來的事項。 

 

 其實，在辯論有關竊聽的條例時，雖然我較少參與這項條例草案的討

論，但我也指出了我們在制定一套法律來規限政府時，也是為將來規限私人

機構製造了一塊纏腳石，這我已表明了。如果我們千方百計地令政府有很多

不必要但可以濫用的權力時，我真的很想請問大家，你們怎樣說服香港人不

可同樣地把那些權力給予傳媒呢？ 

 

 有很多人說，傳媒做的事情，政府可以取而代之，因為有廉政公署。老

兄，以陳水扁為例，如果單靠政府偵查，甚麼也不會查得出來。整個陳水扁

帝國的崩潰，便是因為傳媒暴露出來的，對嗎？殷鑒不遠，水門事件是誰揭

發的？是因為 CIA 或 FBI 偵查尼克遜嗎？當然不是。大家也看過這套電影，

是由羅拔烈福主演的，對嗎？大家是否拍案叫絕，說這兩名年青人真厲害，

而《華盛頓郵報》也因此而聲名鵲起了。  
 
 大量的事實證明政府是難以自己查自己的，即使是民主的政府。輿論的

第四權，是現代社會的第四權。如果政府享有多於輿論的權力時，即表示第

一權高於第四權。如果政府是由選舉選出來的，還勉強可以這樣做，如果政

府不是經選舉選出的，即表示第二權、第三權、第四權，也要拳拳到肉的，

對嗎？因為它不是選舉出來的嘛。  
 
 事實上，今天的香港便是即使政府也承認他們不是由香港人選出來的，

不過，他們表示是有此必要的，也須循序漸進，要搞很長時間才可以。那麼，

我真的想不通為何我們不是加強第二權、第三權、第四權？我們這裏的權力

很有限，輿論是比較有權的，當然，我知道，在現代社會中，輿論又是在財

團的控制下，其實跟政府一樣，它很容易濫權。  
 
 不過，要由一個專權的政府監察一個腐敗的傳媒，是否可行呢？我看這

是比較像近親繁殖，即是說，如果我們賦權政府管制傳媒時，它會用這個權

進行近親繁殖，即雜交，亂來。它會表示我找到你的一些罪證，老兄，如果

你這樣做，我便會採取行動，這樣便變成兩項權力也不受約制，根據你們很

多的說法，就是不受約制。這樣，兩個權力很可能便聯合起來對付普通人了，

也就是對付我，是嗎？所以，在這項問題上，輿論權是受誰監察的呢？在很

大程度上，是受顧客監察的。如果政府真的有這種量度，便應將新聞媒介盡

量開放，讓他們自行競爭，對不對？競爭便行了。不過，小弟真的很慘，昨

天被人拘捕，因為我只不過想爭取小小、小小、小小的社區電台權，便已被

人拘捕了，老兄。如果用一個這麼壞的方法，我是在運用一種監察傳媒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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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我是社區電台，它來攪我時，我當然會批評它，如果它攪“何永平”

局長，冤枉他有緋聞，我會立即表示不是，我會立即請“何永平”局長上來

澄清，說沒有這回事的，老兄。  
 
 你們的方法根本是匪夷所思的。將一些專制的權力，把一些濫權，有機

會濫權，而權力極大的事情劃分等級，政府大一點，傳媒少一點。政府可以

恐嚇傳媒，但傳媒代表我們便不行，因為它害怕政府。那還行嗎？又不容許

民間有傳媒，所以，這樣做真的是神經錯亂。  
 
 其實，很多人說我不講道理，但在我說完後，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能夠反

駁我這一點。因此，在這項問題上，當我們爭辯至牙血也流時 ─ 當天，

我是在談論“落日條款”，引得哄堂大笑，如果有“落日條款”便不用這樣

了，老兄。如果你今天可立即告訴我說，“長毛”，你不用害怕，你有“落

日條款”，做錯了是可以修改的 ─ 將來管制傳媒時，可能也會用“落日

條款”，為甚麼呢？因為傳媒比較惡，可能會被迫這樣做。因此，真理其實

真的是越辯越明，吃豬血便屙黑屎。當天，我們建議“落日條款”是正確的，

因為今天已經由支持政府的朋友，即我們的同事，證明了自己有點問題。如

果有“落日條款”便好了。  
 
 所以，今天整個論述是，政府是想藉着民間對傳媒的霸道做法殺掉一個

專制，它對傳媒專制，令傳媒不能代表我們，然後再對我們專制。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今天，梁君彥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其原因我很理解，我也對該

次事件，即有人被傳媒以一些不正常、不正常的手法，踐踏他們的私隱，例

如拍下某人的換衣照刊登在雜誌上等惡劣行為，要表明一定不可接受，也不

應該啞忍。所以，對於梁議員和其他數位議員提出用不同的方法管制傳媒，

我是很明白的。 

 

 但是，很奇怪，有一點令我覺得很不安的，就是當這件事曝光後不久，

特首第一個走出來，表示要規管偷拍行為。不知道我是否有點過敏，我對政

府的一些我們稱之為反射動作（即 knee jerks 的行為）有點戒心。剛才有些

同事表示，在我們審議竊聽的法例時，政府是提出了一些完全是反常的理

據，包括其必要性、維護其條例的重要性。可以的，這是沒問題的。如果能

以此同一標準對待傳媒，我覺得便要在這裏想一想。 

 

 剛才梁議員舉出了很多例子，包括引用加拿大的例子，我也聽了很久。

不過，對於加拿大的例子，在兩個情況下，我們有需要審視一下的。第一，

我們審議竊聽的條例時，我們也有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主席，剛才有議員提

出，加拿大對於竊聽行為所規管和要求，比香港當時的法例較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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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們現在列舉了很多地方，有一個很特殊，有最低限度跟香港不

同的地方，就是政府權力的來源。主席，我們剛才列舉澳洲、加拿大等地，

其政府的權力來源很清楚，便是通過普選而產生的。有何不同之處？這個政

府由於其授權和權力來自市民，其最終的監察是通過行政單位對傳媒侵犯私

隱的這些卑劣行為實施管制，所具有的基礎很強烈。 

 

 但是，我們回顧香港，我們的普選何時了？在現時的情況下，就唯一執

行法例的政府而言，其權力來源其實是不太清楚的，市民無法通過一個較公

平的方法來監察政府行為，所以，此時此刻，我們明知傳媒未必每個守法，

但我們也要從另一角度來看，將來根據新聞的需要，或按政府監察公眾人物

的需要而作出必須的偷拍行為時，誰來保護傳媒呢？ 

 

 我不想重複很多同事列舉的例子，例如一些貪污舞弊，秘密協議等行

為，其實如果用一種簡單的劃分，將偷拍行為刑事化，便已經可全部一網打

盡，全部不予通過。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完全靠傳媒自我審查，又是否可行呢？我也有點

擔憂的。“報評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香港兩份最大的報章均沒有參加

這個組織，說完全靠傳媒自律其本身的行為，我也覺得未必可達致我們現時

要求的自律。視作民事行為又是否可行呢？大家也知道，用民事行為，在普

通法安排下，除非備有較強大的財政能力或資源以作支持，否則普通小市民

是很難提出民事訴訟，要求作出公正的處理的，這點並不容易辦到。 

 

 到了某個階段，我相信我們要接受，有些傳媒是故意罔顧當事人的私

隱，但事實上卻沒任何新聞的需要來行事的。例如以這次事件為例，有何新

聞價值可言呢？根本是沒新聞價值的，對嗎？一個女藝人換衣服，這不是新

聞；或較早前，一名女藝人進入醫院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有傳媒居然利用

外地傭工喬裝入內，試圖不軌。這些皆不是新聞，也不是我們可接受的行為。

但是，如果只是“一刀切”，或簡單地接受包括法改會或政府將來會提出有

關刑事規管的所有法例，我又覺得未免過於簡單。 

 

 我沒法完全接受，當然，我亦不會將所有論點，包括梁議員所提出的論

點完全否定，因為他事實上也提出了很多值得參考的觀點。不過，由於在現

時情況下，如果接受整項議案，便要一併接受我自己本人沒法接受的一些建

議。所以，在此事上，我惟有支持陳偉業議員的修正案，但這不等於不能或

不應就保障私隱，禁止侵權行為等作出跟進的。我相信我們最終有需要朝

數方面着手，包括鼓勵他們自我規管、提起民事訴訟等。我相信說到刑事化

方面，在某個階段，按某些特別需要，正如吳靄儀議員也指出，在一些特殊

的情況下，經過充分討論後，便可把行為定為刑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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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最終還有一點，是我們一定要解決的，那便是政府權力的來源和

政府的監管。如果沒一個完全是從市民、從香港每一個市民授予的權力來

源，以及適當的方法來監視我們現時的政府，我們是很難隨意剝削傳媒的權

利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今天討論的議案其實牽涉兩個主要的課題。第一個是關

於媒介發布的一些資訊，即所謂新聞或照片或“狗仔隊”的信息；第二個 

─ 這是下游一點的，但如果說到上游一點的情況 ─ 便是關注所謂偷拍

行為的部分。當然，今天的議案，把兩個課題一併談論，事實上，我認為在

討論過程中會比較困難。 

 

 民主黨會贊成在現有機制下，看看在管制媒介發布的方面，例如對執行

情況、對判刑或重複犯刑的判罰方面，在現有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下的執行情況有否改善空間，即在所謂管制發布方面。這個管制發布的部分

有一個好處，便是因為發布會引致商業利益，引致商業利益便會容易執行，

因為一些照片有價值才會誘發人去追逐、去拍照。 

 

 不過，反過來說，如果涉及私隱的問題，當然，在現階段，何俊仁議員

的修正案也是值得研究的。然而，如果我們在現階段便趕快立法，我也覺得

有點憂慮，因為偷拍行為不一定是媒介的偷拍行為。媒介偷拍有一個很重要

的成分是因為該些成果具商業利益，但現時大家一坐下來，每個人也有兩三

部相機在手，隨時也可以拍照，越來越普遍。同時，發布的機制是不一定 ─ 

不一定 ─ 必須在香港發布的。 

 

 大家在前兩天已知道，在上星期，Google 以 1.6 億美元買了一間名為

YouTube 的公司，該公司只僱用 67 人，而且未有任何收入，只是容許一些

人在網上發布一些資訊，例如 video 般，一天內上載的有 1 億個。我想說明

的觀點是，將來即使執行了這項所謂私隱條例，我們仍要考慮到，就技術而

言，它不單是管制媒介。如果梁君彥議員去洗手間，我剛剛在聽電話，為他

拍了一張照片，接着，我把它放在網上，但並非在香港的網頁上，梁君彥議

員因而大發雷霆 ─ 當然我這樣做是不對的 ─ 但要追查這些事件，真

的很困難，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我可以在一個公眾電話亭內或在一個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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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到香港政府經營的圖書館內製作一張照片，上載到 YouTube，要追究

也追究不到，或事實上要追究也是很困難，因為這個網站不是在香港的。 

 

 這種上游的管制，我認為很困難，當然，我並不認同這些行為。因此，

我覺得如果說減除了經濟誘因，我認為這點是重要的，即在所謂媒介的發布

方面，因為簡單而言（例如以文字媒介而言），是有一個公眾的標準存在的，

是值得參考的。 

 

 當然，至於推行研究落實或將侵犯私隱行為刑事化，是否有需要加以考

慮呢？我同意是有需要的。不過，在現階段，我們比較難支持盡快落實這一

點。關於這點，我希望我們不會誤導自由黨的同事，因為當天我們也很支持

對某間周刊偷拍的行為加以唾罵。可是，我們也同意一點，即到了真的把偷

拍行為刑事化時，我們要小心一點。不過，不道德地發布這些照片，是必須

進行打擊的，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況且，事實上，在過去歷史當中，偷拍

這種行為，特別是針對 ─ 例如在現階段，大家認為可能是針對甚麼呢？

是針對 ─ 在娛樂圈的人，在那宗個案當中，大家可能會有點保留，即覺

得太過不應該了，但偷拍行為這個在政治監察或政治行為上，往往能夠創造

出很多歷史。我不知你們是否知道，有一個華盛頓市的市長在酒店房間內吸

毒，被人偷拍，事件曝光後，最終便要下台。這些政治事件很多，如果所有

的偷拍行為均完全禁止的話，例如單仲偕做了一些不道德的行為，被人偷

拍，而又被人禁止不准發布，其實這也是不應該的。因此，在這種行為上，

由於公眾監察例如我們這些政治人物，是有其權責的，完全禁止這些偷拍行

為，我覺得又是不行的。 

 

 好了，於是我們在辯論時，究竟是不可以偷拍娛樂圈，還是不可偷拍政

圈的人呢？是不可偷拍法官，還是不可偷拍行政長官呢？如果行政長官在後

園與某富豪進餐被報章拍下，試想想如果不可以刊登這幅照片，我認為報章

可能會打架，也不要說打架...... 

 

 同時，坦白說，拍了照片，要禁也禁不來。在香港不准刊登，也可利用

剛才說的方法，找一個例如雅拉巴馬島的網站，上載這張照片，又同樣可

以通知網民瀏覽的。故此，在偷拍行為方面，在禁止所謂上游的活動上，要

很小心。在禁止下游的發布方面，我們可以支持。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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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不論談原議案或修正案，其實都有兩個不同的部分。

如果看短題，其實跟兩部分也有點出入，因為短題是“立法規管偷拍行

為”，但議案的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與淫褻及不雅物品有關的判刑；第二部

分是侵犯私隱行為。 

 

 正如剛才有同事表示，如果牽涉淫褻及不雅的行為，未必一定是偷拍，

又未必一定正如大家所表示的進入屋內的侵犯私隱；或進入屋內侵犯私隱，

又未必一定是淫褻及不雅。所以，當中牽涉很多內容。 

 

 其實，對於議案絕大部分的內容，公民黨也表示同意，例如《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刑，現時沒有足夠阻嚇作用，大家應作檢討，我們絕

對同意。今天，香港很多刊物根本是充斥一些淫褻及不雅的內容，很多時

候根本毫無新聞價值，也不牽涉任何新聞自由。但是，很可惜，有怎麼樣的

讀者，便有怎麼樣的傳媒。我們不能規管所有讀者，惟有在這方面規管一些

淫褻及不雅物品和刊物。 

 

 就這方面，很多同事指出現時的刑罰頗高，但可惜法庭的判決不足以起

阻嚇作用。其實，我也覺得就這方面，即使將刑罰再提高，因為有這類市場，

可能也是未必有足夠的阻嚇作用。所以，很多時候，真的要考慮處以更嚴厲

的刑罰，包括監禁的刑罰，或針對刊物背後的負責人。在這方面，公民黨絕

對同意，也是希望香港在風化方面有改良和改進。 

 

 第二部分是關於私隱，公民黨也非常重視。梁君彥剛才發言時表示，香

港的私隱保障不足夠，不如大家考慮訂立私隱條例。對此我是絕對贊成的，

因為我們的《基本法》內有提及保障私隱，但真的沒有在法律條文內落實。

看看我們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所能做的工作是微乎其微，

香港經常有侵犯私隱事件，是每天都有發生的，政府部門也經常侵犯我們的

私隱，很多時候，相關的私隱資料也會向外泄露了。 

 

 所以，我們要考慮一項更完善的私隱條例，以保障香港人的私隱，甚至

考慮更多的關乎公眾方面的公民教育，或考慮將私隱專員的權力或其調查範

圍增大，增加資源，公民黨是絕對同意的。 

 

 關於原議案或其他修正案的第二部分，牽涉一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便

是將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當中也提及基於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

在今年 3 月提出有關保障個人私隱的建議。這牽涉更為複雜的問題，因為看

回法改會的報告，其內容提及的刑事化，絕對不單涉及在洗手間、更衣室偷

拍這類狹窄的範圍，而是提及在私人處所內意圖觀察、竊聽、取得個人資料，



立法會 ─ 2006 年 10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October 2006 

 

385

或擺放一些儀器以取得個人資料。至於公眾利益是否成為一個辯護理由呢？

它亦收緊至一個很窄的範圍，表示要牽涉一項嚴重罪行，而這項嚴重罪行已

被觸犯或正在被觸犯。所以，是要防止或偵測嚴重的罪行。但是，一般而言，

我們提及的公眾利益，未必是如此狹窄的範圍。 

 

 有些同事提到水門事件或陳水扁身上，剛巧這兩宗事件也有一個“水”

字。我覺得亦無須扯得太遠，可只談談偷拍“香居”的例子 ─ 我不是說

女藝員的香居，我指的是香灼璣的居所。他的鐵皮屋究竟是用作貨倉還是用

作私人別墅？如果沒有人進入偷拍，又從何得知呢？這是否牽涉一項大家應

知道的事實，或牽涉公眾的考慮呢？如果不是，這項偷拍行為絕對應該刑事

化，記者應否入內拍攝呢？他應否踏在這界線上呢？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這類例子可列舉出來，而事實上也有很多因素須考

慮。所以，公民黨現時面對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其實就絕大部分的內容，

我們也是同意的，提到偷拍、天地不容的事件、“一本萬利”事件、“肥肥”

事件，我們全部皆同意，這種行為是應受到譴責的，絕對應想想有何阻嚇措

施。一旦牽涉偷拍行為，是否就這樣便將之刑事化呢？我們也希望大家慎重

考慮一下。正如劉慧卿指出，立法很多時候是一把非常粗大而很鈍的刀，我

們是經常用這個字 ─ “鈍”的刀。如果一項立法是可能牽涉新聞自由的

話，我們便要非常慎重考慮。 

 

 所以，公民黨基於這一點，對於原議案和其他修正案，除了陳偉業議員

的修正案外，是會表決棄權。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聽罷余若薇議員的發言，也很支持。 

 

 也許讓我具體補充數點。第一，前兩個月，我們審議有關竊聽及截取通

訊的條例時，我們確實反對如果紀律部隊違反法例，侵犯私隱，不按照法律

行事，不論是刑事化或民事化，當時所說的，即等於今天所提及的內容，其

實，很多政黨，包括自由黨也是反對這些不法的行為的。所以，當我聽到林

健鋒議員表示“家”本身是一個堡壘，又或楊孝華議員表示家裏沒拉上窗帘

的情況，我便記起說到沒拉上窗帘這一點，其實正正是在兩個月前的法例。

當時指出，紀律部隊人員視這些為低度侵擾性，所以可以隨意拍攝。在這個

情況下，既然說家是堡壘，便正正是我和劉慧卿議員、吳靄儀議員當時所指

出的，不過，現時涉及傳媒方面，卻變成是可刑事化的事件。紀律部隊在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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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私隱時甚有組織，甚有系統，而且還是身為紀律部隊，其行為卻反而連民

事和刑事也不算。我覺得，如果是這樣，我們怎可開始討論呢？其實是相當

困難的。 

 

 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將來進行討論時，便一併商量好了，但如果你

問我，要進行規管時，作為一個起點，按理我們的政府似乎應帶頭做起，即

例如停車熄匙，政府車輛也帶頭做起，對嗎？不能說是紀律部隊便不同的，

對嗎？這實在是很難理解的。如果真的要進行討論時，如果我們為何認為：

仍然要研究呢？我們須明白，有些情況確是跟新聞自由完全無關係的，所以

我們確實要研究一下。 

 

 讓我具體來談一談，例如這份報告書，即法改會的這份報告書，其中建

議訂立兩項罪行，其一是“任何人以侵入者身份，進入或逗留私人處所，意

圖觀察、偷聽或取得個人資料，應屬犯罪”。我先討論這一條。 

 

 第一，大家要明白如果是這樣，可算是頗大件事的，因為如果就一些偵

查性的報道，例如“鏗鏘集”、“新聞透視”等節目，其報道者均被視為侵

入者，那麼該等節目便差不多不用拍攝了，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真的是以侵

入者身份進入私人處所內，不要說有意圖，那根本便是進入處所裏進行收集

的行為。還有，不單用儀器偷拍，連竊聽也屬於這類行為，不過在竊聽方面，

其中並沒詳盡表明。第二類的罪行則表明是使用了加強感應的儀器，換句話

說，進行 overhear，即真的偷聽，用耳來聽也可能屬於這類行為，如果加上

觀察，其意圖便很明顯了。例如到美容院觀察它如何 abuse（即如何威嚇）

顧客、欺詐顧客，其實是以侵入者身份來進行的，因為觀察的人員當時可能

是扮鬼扮馬，隱藏意圖，甚至是以很多其他的名目進入，而被觀察者是不會

同意那些人在其處所內進行這些行為的。所以，這樣對於新聞報道，尤其是

偵查性的報道，變成會產生很大影響。 

 

 另外一點便是，我們為何認為刊物如果最終是發布圖利的話，在最後步

驟進行打擊是有效的。為甚麼？當然，如果拍攝者偷拍裙底春，目的是自藏

或為興趣，便應作另一種處理。但是如果刊物是公然以此圖利，便必須針對

利潤方面來辦理，如何針對呢？我曾於會見黃處長時曾提出過數個方案，事

後我還再加多一兩個。 

 

 第一，如果是適當的案件便可提出上訴，使上訴法庭可產生判刑的指

引，即應以萬元計算甚至十萬元計算呢？當然，這即是說，事前要準備充足，

要知道例如它怎樣圖利，甚至會刊印若干冊，要替它計算好。此外，也可參

考一些現成的刑事法內，在某些規例內其實亦已經有此判法，判罰是跟其利

潤掛鈎，例如對於一些所謂假的產地來源證也有這類法律來規管的。所以，

如果針對其與利潤掛鈎，甚至是倍計其罰款，便一定具阻嚇性。因為它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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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賺取數十萬或 100 萬元（其實，如果每期賺 100 萬元已很多了，對嗎？

沒可能有這麼多的）。對於初犯可能沒罰得這麼多，但如果它夠膽再犯時便

加重罰款，動輒罰款的阻嚇性刑罰是很重要的。 

 

 還有，當然有人會就技術方面爭辯的，這樣會否影響法庭判刑的酌情權

呢？其實並不會如此的，因為對於有些罪行的判罰，我們也會特意寫一些特

別情況令判刑加強，例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亦有此情況，又或最近

一兩年，我們通過了法例，訂明例如販賣毒品時以年青人為對象，便已經可

被重罰一倍。我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作出一些指引性的立法，讓法

庭考慮這些因素，所以，在這方面，我相信事實上會很有效地立竿見影，起

阻嚇作用的。 

 

 最後，今天較少同事在場，除了余若薇議員發言時提到私隱條例的修訂

進行得很緩慢外，只有我也是同意的。已經 10 年了，我希望政府會加以留

意，數月前，已經有人提出了，此外，私隱專員亦有建議。所以，就近數年

來以至最近發生的事件而言，應可看見有些個案是發覺沒法提出檢控的，事

實上，私隱專員亦會發覺如果不加強其權力，則市民對他的期望越大，失望

可能反而越大。就近數年的事件觀之，如果繼續如此下去，他也難有任何公

信力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近期的“阿嬌事件”和“肥肥事件”引起了社會很大

的關注，對侵犯私隱的行為引起了很大的討論。其實，這類事件是長期存在

的。我記得數年前 ─ 大家可能也記得 ─ 很多藝人曾經走在一起，戴

口罩，也是同樣地抗議傳媒侵犯他們的私隱。在傳媒眼中，公眾人物有一

定的價值，因為有關他們的報道一定可以所謂“起紙”或賣書，所以，他們

一定成為傳媒侵犯私隱的對象。至於一般的普通人，傳媒覺得無須侵犯他們

的私隱，因為根本沒價值。所以，如果不是有這類事件發生，大部分人根本

是覺得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我經常覺得對這些公眾人士而言，是長期地存在不公平情況，我們一定

要正視這個問題，不能像“卿姐”剛才所說般，公眾人物根本沒有私隱。“卿

姐”，你是公眾人物，如果你在家中恰巧開了一扇窗，好像某歌星藝人般，

有人用吊遠鏡從遠處拍攝。對於這些 tele-lens，我們研究了很久，也詢問過

專業的攝影師，那些 tele-lens 是從哪兒吊過去的？怎麼可以拍攝到家中的情

況？如果這種事發生在“卿姐”你身上，我相信你便不會那麼容易說，公眾

人物其實沒有私隱，你是說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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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我們肯定要正視這個問題。今天，梁君彥議員說要以法改

會的報告為基礎。我們當然很同意多位議員剛才所言，我們甚至也同意何俊

仁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即使現時不立即立法，也一定要討論，找出一個答案。 

  

有些人批評特首，問他為何對此事反應如此敏捷？那是很政治的動作。

如果他沒有反應，又會惹來指他對事件不關心的批評。大家對這件事其實都

關注。我記得很多人均對“阿嬌事件”覺得非常反感，尤其是周刊後來加印

了，又再次發財。我認為我們是想特首有這樣反應的，如果他沒有，我們才

覺得他是極度不敏感。所以，我認為我們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大家請看看香港大學在去年和今年進行的民意調查。由去年 11 月至今

年 10 月，即少於 1 年間，大家可知道公眾認為報道不負責任的百分比增加

了多少？是 15%，由 32%增至 47%；認為傳媒濫用新聞自由、誤用新聞自由的

百分比由 60%增至 74%，在少於短短 1 年，公眾是有這樣的看法。所以，當

我們談論新聞自由時，我相信我們不是要絕對的新聞自由，因為必須顧及我

們的人權，箇中平衡是極其有需要的。如果傳媒侵犯私隱，便一定要受到阻

嚇和懲處。 

 

其實，梁君彥議員的要求非常合理，我們也很同意何俊仁議員加入的各

項，包括他建議成立的自律委員會。我明白傳媒說絕對不可以讓他人規管他

們的紀律，但如果是自律，一個適當的專業，在道德操守方面一定包括自律，

不能說無須有任何自律，因為如果沒有自律，公義又何在？被侵犯私隱的

人 ─ 特別是公眾人物 ─ 如果他們想投訴，在過往，很多時候他們也

會感到無法討回公道的。所以，自由黨支持成立自律委員會，而我們在梁君

彥議員的原議案內也促請傳媒加強自律。 

 

 大家也聽到了外國的例子。即使是這些民主先進國家，對於偷拍也是有

法例規管的，雖然法例不是很寬闊，但也有一定的制衡。數位議員剛才提到

公眾利益，這當然重要。提到公眾利益，在我們考慮有關截聽的法例時，執

法人員要執行任務，是從公眾利益出發的，怎可跟傳媒為了發財而偷拍的行

為同日而語呢？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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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梁君彥議員就修正案發言。發言

時限是 5 分鐘。 

 

 

梁君彥議員：主席，你很累了，我也很累了，所以我不會盡用 5 分鐘的。  
 
 我的議案是規管保障私隱，而非純粹規管傳媒，亦不是針對傳媒，因為

偷拍事件並非全部皆屬傳媒所為。周梁淑怡議員剛才已提出我們對何俊仁議

員的修正案的看法，所以我不重複了。  
 
 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強調，自律委員會的組成必須平衡各方利益，所以

我亦很支持，他也是自由黨的議員。  
 
 陳偉業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刪除設立自律委員會，我們並不贊成。我們覺

得他的理據很奇怪，因為剛才我也說過，公眾利益是一項抗辯理由，根本不

是為了遏止傳媒做他們應做的工作。所以，我們反對陳偉業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不少議員剛才發言所說，管制淫褻及不

雅物品和保障私隱是可以、甚至應該分開討論的。所以，我會就議員所提議

案及修正案中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條例”）的建議發言，

而我的同事何志平局長稍後會就保障私隱的部分發言。 

 

  首先，我很多謝各位議員就我範疇內的有關條例提出意見。政府跟各位

議員一樣，對於早前有雜誌刊登一位女藝人的偷拍更衣照片，感到非常憤

怒。我們除了強烈譴責這種不道德行為外，亦已根據條例的規定即時採取執

法行動。在本年 8 月 25 日，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處”）將該期雜誌暫

時評定為第 II 類物品（不雅），而其後在出版商的要求下，審裁處於 9 月

19 日進行全面聆訊，覆核該物品的類別。審裁處宣布將於 11 月 1 日公布覆

核結果，我們屆時會就有關結果決定下一步行動。 

 

  我想就兩方面回應議員的發言。第一，是條例的執行，第二，是條例下

的刑罰及條例所訂的罰則。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是執行條例的部門之一，職責是

檢視刊物、巡查零售地點、檢查市面上有否涉嫌違反條例而發布的物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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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違反條例而發布的物品呈交審裁處評定類別，以及檢控違反條例的出版

商或商販等。 

 

  一直以來，影視處不斷對整體執行情況進行檢討，並作出改善，以加強

執法效果。例如影視處巡查的次數已由 2000 年的 26  000 次增至 2005 年的

78  000 次；而影視處檢獲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的數目，亦由 2000 年的 52  000
件增至 2005 年的 424  000 件。至於監察報刊（包括娛樂雜誌）方面，影視處

一直以來均主動地查閱所有在市面上出售的報刊，而不是在接到投訴後才採

取行動的。 

 

  影視處會積極研究每件呈交物品的暫定類別和判刑結果。在徵詢律政司

的意見後，如果影視處認為有充分理據的話，便會要求審裁處在全面聆訊中

覆核有關的暫定類別，或要求法院覆核判刑。我們希望高等法院有機會在適

當情況下提供量刑指引，以便原訟法庭在日後處理同類案件時有所依據。 

 

  為加強公眾對影視處執行條例的瞭解，影視處自 2004 年 11 月起在其網

站公布有關條例執行情況的統計數字，包括審查的物品數目、接獲的投訴次

數、巡察次數、送交審裁處作評定類別的物品數目和定罪數目。 

 

  不僅如此，影視處自今年 9 月開始在其網站公布有關送交審裁處評定類

別的物品詳情，以及定罪個案的詳情，包括發布物品的名稱、發布日期、物

品簡介和評定的類別，以及施加的刑罰，公眾可從這些資料更清楚瞭解影視

處執行條例的情況。 

 

  我們明白社會上有不少意見，認為法院對違反條例的人的判刑過輕，以

致未能產生阻嚇作用。當然，梁君彥議員提出的議案的其中一個要點，便是

針對這個問題。 

 

  我想指出，對違反條例的人所施加的刑罰，是由法院決定的，而根據條

例的規定，任何人發布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3 年；發

布不雅物品而違反條例的最高刑罰，是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4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而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則可處罰款 8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 

 

  對違反條例的人所施加的刑罰，是由法院根據案情來決定。在司法獨立

的前提下，我們要尊重法院的判決，但如果認為判刑過輕，影視處會在徵詢

律政司的意見後，主動要求覆核法院的刑罰判決，務求收到應有的阻嚇力。

我想在此指出一些例子，以供議員（特別是蔡素玉議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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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影視處在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後，曾就 4 宗個案的判刑要求裁判法

院進行覆核。其中一份已有多次定罪紀錄的報刊，在本年內先後 3 次因發布

不雅物品而被罰款 5,000 元至 7,500 元。經過覆核後，裁判官決定將刑罰加

倍至 1 萬元至 15,000 元。可是，律政司經過詳細考慮後，認為判刑明顯不

足，因此向上訴法庭申請覆核該判刑，並已經得到許可，上訴法院現正安排

上訴聆訊日期。 

 

  我們會繼續積極檢討法院對違反條例的人所施加的刑罰，並在適當的情

況下，要求覆核或提出上訴。 

 

  現時，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淫褻及不雅物品泛濫的程度均非常關注，並且

可以說是非常不滿。我們認為有必要檢討條例所訂的罰則，特別是與屢次違

例者有關的條文，以評估是否有需要修訂條文以增阻嚇作用。 

 

  昨天，我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中指出，在檢討過程

中，我們會參考一些政府在 2000 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文

件”中提出、但其後由於很多人表示不同意（其中當然包括很多立法會議員

及政黨）而最後未被採納的建議。我們會重新評估這些建議是否適用，並同

時借鑒海外國家的相關做法。 

 

  我想舉一個例子，如果新西蘭當局裁定某定期刊物在 12 個月內有不少

於 3 期可被評定為不良或受限制刊物，便可對該刊物發出定期刊物令。如果

該期刊被視為不良刊物，新西蘭當局便可勒令該刊物在定期刊物令有效期間

停刊；如果該期刊被視為受限制刊物，則該刊物在定期刊物令有效期間所出

版的各期皆須符合一些條件，例如只可售予某類或某年紀的人士，或向他們

公開展示。 

 

  有關如何加強對屢次違例者的罰則的建議，包括提高現行條例所規定的

最高罰款及其他罰則、推行定期刊物令或採取其他可行及更具阻嚇力的措

施，剛才涂謹申議員亦提到，在其他法例下，某些罰則是可以與例如違例者

的營業額、利潤甚或發行量掛鈎。當然在實際執行時可能會遇到困難，但我

們現時持開放態度，希望積極研究是否可以在這方面作出一些具體建議。 

 

  最後，我非常多謝剛才發言的議員所提出的意見，並會一併將之納入檢

討範圍內。我希望可以在未來數月完成檢討，並將檢討結果及一些非常具體

的建議交給公眾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討論。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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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很感謝梁君彥議員就“立法規管偷拍

行為”提出議案，也感謝何俊仁議員、林健鋒議員及陳偉業議員提出的修正

案，以及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裏深入討論有關保障個人

私隱的問題。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就保障個人私隱發表了多份報告書，包

括於 2004 年 12 月發表的有關“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傳播媒介的侵犯

私隱行為”報告書，以及於本年 3 月發表的“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報告

書。 

 

  在有關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的報告書裏，法改會建議立例訂明私隱被無

理侵犯的人，可循民事途徑尋求補救。建議的侵權行為包括： 

 

(一) 侵擾他人獨處或干擾他人私人事務，而有關行為嚴重冒犯他人或

令其非常反感；及 

 

(二) 無理宣揚他人私事，而有關行為嚴重冒犯他人或令其非常反感。 

 

  法改會在“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報告書裏，建議成立一個法定但

獨立和自律的報業委員會，以處理公眾對一些印刷媒體無理侵犯私隱所作的

投訴。 

 

  在規管秘密監察方面，法改會建議訂立兩項刑事罪行，包括： 

 

(一) 闖入或逗留在私人處所，意圖觀察、偷聽或取得個人資料；及 

 

(二) 在他人有合理私隱期望下，在其私人處所內，利用器材意圖取得

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 

 

  立法會議員、傳媒機構、婦女團體及不同組織對法改會提出的處理侵犯

私隱的建議，反應不一，意見分歧。明光社認為訂立侵犯私隱為侵權行為，

對那些私隱被無理侵犯而又無法負擔高昂訴訟費用的人有實質的幫助。演藝

界和婦女團體亦支持把侵犯私隱行為訂為具體侵權的行為，以及規管秘密監

察等建議。另一方面，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界定“私隱”相當困難，一下子把

侵犯私隱定為民事侵權行為，可能過於急進。新聞從業員則擔心訂立侵犯私

隱的民事責任，可能導致小規模的傳媒機構，因無能力繳付巨額訴訟費或賠

償而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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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規管秘密監察的建議引起社會上更大的回響。有立法會議員及新聞

從業員認為建議的免責條款，只包括防止或偵查嚴重罪行，範圍過於狹窄，

而且沒有為新聞界提供“公眾利益”的免責辯護，嚴重影響合乎公眾利益的

偵查報道，妨礙新聞自由。有外傭僱主代表認為建議擾民和不切實際，而私

家偵探行業則擔心建議會妨礙他們的日常業務運作。 

 

  至於法改會建議成立法定但獨立和自律的報業委員會，社會有很多反對

聲音。傳媒團體一致反對成立報業委員會，認為此舉會損害新聞自由，甚或

會導致政府干預新聞自由，並認為自律比他律更能保障新聞自由。香港人權

監察反對成立報業委員會，並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新聞自由並無

民主機制監管，因此，必須加倍小心保護言論自由。鑒於傳媒表達的憂慮，

多位立法會議員不支持藉立法方式規管傳媒，而認為業界應繼續自我規管。 

 

  主席女士，我們十分重視保障個人私隱和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基本法》已有條文保障這兩項權利。《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

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而第二十八至三十條則分別保障香港居民的人

身私隱、地域私隱，以及通訊自由和私隱。法改會有關保障私隱的建議，涉

及私隱權與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由於私隱權不是絕對，而須與其他權利和

自由取得平衡，因此保障個人私隱的法律亦可能會影響其他合法權益。我們

明白保障私隱會影響發表意見的自由，可是，發表意見的自由如果被濫用，

也會影響私隱權。雖然新聞自由對於民主體制及公眾非常重要，但傳媒機構

也要顧及和尊重他人私隱的權利。在決定未來路向時，必須在個人私隱和言

論自由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任何觸及這兩項權利的立法方案，必須取得社

會共識。 

 

  法改會提出的防止侵犯私隱建議極具爭議性，而且涉及很多複雜的法律

概念。舉例來說，建議提及當事人有“合理私隱期望”，但對於如何界定“合

理私隱期望”，社會仍未達成共識。至於甚麼行為會嚴重冒犯一個合理的人

或會令其非常反感，社會也應作充分討論。此外，甚麼行為可作為免責辯護，

也是極具爭議性和備受關注的。在處理侵犯私隱的行為方面，法改會建議採

取雙管齊下的措施，包括訂立刑事罪行及民事法律責任。我們希望社會各界

能就有關措施進行詳細的討論，包括是否有需要同時訂立刑事及民事法例，

還是按優先次序先訂立刑事或民事法例，甚至是只訂立其中一種法例。 

 

  我們會以法改會提出的具體建議作為基礎，與立法會、傳媒、市民大眾

和有關各方作進一步的深入討論，務求在新聞自由和保障私隱之間求取適當

的平衡，尋求共識，讓政府能以此為基礎，提出具體的立法建議，供立法會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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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傳媒三番四次出現嚴重侵犯私隱的事件，已引起公眾的關注。要

挽回市民對傳媒的信心，記者、編輯、媒體經營者必須自律。香港報業評

議會（“報評會”）是於 2000 年成立的獨立報業自律組織，受理侵犯私隱、

淫褻、不雅及煽情的報道的投訴。目前，參加報評會的報章，只有 10 份，

佔香港報章讀者總人數僅兩成，而雜誌和全港最暢銷的數份報章均不是報評

會的會員。4 個主要新聞工作組織已於 2000 年制訂《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

則》，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及操守標準。守則第五條訂明新聞從業員應尊

重個人名譽和私隱，在未經當事人同意，採訪及報道其私生活時，應具合理

理由，適當處理，避免侵擾個人私隱。第七條則訂明新聞從業員應以正當手

段取得消息、照片及插圖。 

 

  我們在此謹呼籲各報章、雜誌積極支持報評會的工作，加入成為報評

會的會員，向社會各界表明業界決心自律，使報業自律機構能百分之一百

代表全港各報章雜誌，以便充分發揮自我監管的作用。我也呼籲新聞工作

者應緊守崗位，自律克制，致力體現行業的專業精神和遵守專業操守的守

則。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林健鋒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他的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研究”之後加上“落實”；及在“自律委員會”之前加上“由業

界及公眾代表組成的”，並在其後加上“，以”。”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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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李鳳

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

宗議員及李國英議員贊成。 

 

 

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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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

員、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4 人贊成，5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7 人贊成，2 人反對，

8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8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立法規管偷拍行為”所提出的議案或

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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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立法規管偷拍行為”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

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可以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研究將侵犯私隱的行為刑事化”之後刪除“、設立自律委員

會”。”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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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張宇

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反對。 

 

 

黃定光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

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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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及李國英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8 人贊成，9 人反對，

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10 人贊成，2 人

反對，5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nine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8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梁君彥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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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

儀議員、霍震霆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

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及李國英議員贊

成。 

 

 

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劉慧卿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7 人贊成，2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11 人贊成，2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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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8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梁君彥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3 分 10 秒。 

 

 

梁君彥議員：主席，首先，我要感謝多於 17 位議員發言，這兩個半小時以

上的辯論，令議案的內容變得更豐富，不過，卻令主席的判決失準。 

 

 同事積極發言，可以看出大家對私隱應否受無理侵犯表示關注，我亦希

望政府聽到議員所有的意見。 

 

 我感謝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發言，認同有需要檢討有關的條例，並會在

稍後提交結果予立法會，說明是否會針對屢次觸犯者提高罰則。 

 

 我也很多謝民政事務局局長肯定地認同日後的工作。當然，新聞自由和

私隱兩者並非互相排斥，但也有一條很幼細的界線，是我們要認真處理的，

就此，我們有需要引發社會上多點的討論。 

 

 我亦很多謝多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可是，我認為有些意見是很奇怪

的，尤其是湯家驊議員的理論，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說了等於沒說。因為

他表示偷拍會引起公憤，我們應保障我們的私隱，但若以民事補救，是很困

難的，而以刑事立法，他又不贊成，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不過，我認為議

事堂應已傳達了一個很好的信息，就是我們對私隱和採訪新聞自由也是很關

注的。多謝主席。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梁君彥議員動議的議案，經何俊

仁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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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君彥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L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君彥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

儀議員、霍震霆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

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及李國英議員贊成。 

 

 

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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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7 人贊成，2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7 人出席，10 人贊成，3 人反對，

3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

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7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thre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凌晨 12 時 2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past Twelve o'clock in the 
Morning. 
 
 






























































































































































































































